
機
關
地
址
：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一

二
四
號
 

傳
 

眞
：

主
旨
：
請
貴
部
就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之
實
務
、
立
法
草
案
及
外
國
立
法
例
等
提
供
資
料
，
並
表
示
意
見
惠
復
。

説

明
：

i

、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二
、
 
本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法
官
簡
源
希
聲
請
解
釋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
有
牴
觸
憲
法
疑
義
乙
案
，
請
 

就
此
一
問
題
現
行
實
務
作
法
、
立
法
草
案
及
外
國
立
法
例
等
惠
示
意
見
，
並
檢
送
相
關
資
料
，
以
供
參
考
，

三

、
 
檢
附
前
開
釋
蕙
聲
請
書
影
本
乙
份
。

正
本
：
餘
敘
部

:
:
副
本
：
^

?t
^
^

f

l̂

4

號
限年

 

秘
書
長
楊
〇〇
 

存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稿

受
文
者
：
餘

速

別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
 

發
文
日
期
. 

發
文
字
號
.

附
件
：
有

已

^

印

信

s

 i

鳌

羣

f

 0

a

:H :
t

d

 一 字

第

v}



餘敘部函

受
文
者
：
司
法
民
秘
書
長

速
別
：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曰
期
：
 

中
華
民
國
玖
拾
萤
年
肆
月
巻
日
 

發
文
字
號
..部
法
一
字
第
〇
九
一
二
一
二
六
九
五
六
號

 

附
件
：
如
說
明
三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文
山
區
試
院
路
一
號
 

傳
 

真

.
，

(o
二
)
八
二
三
六
—

六
七
二
五

說
明

艮

檔

献

主
旨
：
關
於
囑
提
供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實
務
、
立
法
草
案
及
外
國
立
法
例
等
資
料
 

及
表
示
意
見
一
案
，復

請

查

照

。

一
、
 復
貴
秘
書
長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九
一
)
秘
台
大
一
字
第
〇
七
二
一
六
號
函
。

二
、
 
查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條
文
，係
立
法
委
員
主
動
提
案
增
訂
，並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後
施
行
，謹
先
敘
明
。

三
、
 
檢
送
本
案
相
關
資
料
如
下
：

㈠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有
關
立
法
院
法
制
委
員
會
報
告
審
查
委
員
程
建
人
等
 

十
六
人
及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分
別
擬
具
之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院
會
紀
錄
，
如
附
件
一
。

㈡

本
部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九
日
邀
請
專
家
、學
者
舉
行
「研
商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學
術
研
討
會
」
紀
錄
，
如
附
件
二
。

㈢

本
部
八
十
五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邀
請
企
業
界
舉
行
「研
商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企
業
界
座
談
會
」
紀
錄
，
如
附
件
三
。

>
$
本

部
八
十
五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八
五
台
中
法
二
字
第
一
三
三
一
二
二
八
號
函
有
關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擔
任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資
格
之
執
行
者
，是
否
為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 

如
附
件
四
。

>

㈤

本
部
八
十
五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八
五
台
中
法
二
字
第
一
三
三
二
四
八
三
號
函
有
關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利
益
迴
避
條
款
規
定
之
適
用
疑
義
問
題
補
充
規
定
，
如
附
 

件
五
。

^

本
部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五
曰
八
九
法
五
字
第
一
八
九
四
一
七
六
號
函
有
關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 

擔
任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中
仍
具
有
公
務
員
身
分
之
職
務
，得
不
受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之
限
制
，
如
附
件
六
。

㈤

本
部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八
九
法
五
字
第
一
九
六
〇
四
一
二
號
函
送
立
法
院
立
法
委
員
 

「美

、法

、德

、奥

、
日
等
國
公
務
人
員
離
職
後
任
職
限
制
之
相
關
規
定

J

 
(含
附
表
一
、 

二
)
，
如
附
件
七
。

㈧

公
務
人
員
離
職
後
利
益
迴
避
相
關
規
定
及
建
議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一
份
，
如
附
件
八
。



四
、
另
來
函
所
附
臺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源
希
釋
憲
聲
請
書
參
之
五
、提
及
，本
部
奉
考
試
院
 

交
議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函
送
之
公
務
務
法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及
條
文
對
照
表
，
於
九
十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九
十
法
一
字
第
二
〇
三
二
五
四
八
號
函
復
考
試
院
本
部
擬
處
意
見
對
照
表

内

， 

認
為
現
行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有
違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工
作
權
之
疑
義
一
節
， 

補
充
說
明
如
下
：

㈠

查
立
法
院
程
前
委
員
建
人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於
八
十
三
年
主
動
提
案
增
訂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條
文
之
立
法
意
旨
，
依
據
提
案
委
員
說
明
，係
為
防
杜
公
務
人
員
濫
用
在
職
中
 

之
地
位
、權
力
與
私
營
營
利
事
業
掛
鉤
，結
為
緊
密
私
人
關
係
，
形
成
利
益
輸
送
網
路
，
因
 

此
，為
使
公
務
人
員
服
職
期
間
能
公
正
嚴
明
，
維
護
國
家
、社
會
公
益
，對
其
離
職
後
轉
至
 

私
營
營
利
事
業
者
作
若
干
限
制
，
以
防
官
商
勾
結
利
益
輸
送
(參
見
附
件
一
)
。

㈡

實
務
上
，本
部
為
期
落
實
上
開
條
文
之
立
法
目
的
，
經
多
次
邀
請
學
者
專
家
及
相
關
機
關
代
 

表
開
會
研
商
，審
慎
研
酌
，方
作
成
補
充
規
定
(參
見
附
件
二
、
三
、
五
)
，
已
力
求
兼
顧
 

維
護
公
務
員
權
益
及
政
府
與
民
間
人
才
之
交
流
。

㈢

至
於
本
部
九
十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九
十
法
一
字
第
二
〇
三
二
五
四
八
號
函
所
附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說
明
三

、
係

因
現
行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係
採
 

「職
務
禁
止
」
之
方
式
，
規
範
離
職
後
之
公
務
人
員
，
不
得
擔
任
與
其
離
職
前
之
職
務
直
接
 

相
關
之
營
利
事
業
一
定
職
稱
之
職
務
。惟
因
條
文
中
「職
務
直
接
相
關
」
屬
於
不
確
定
法
律
 

概
念
，
且

極

易

讓

有
心
人
規
避
，爰
擬
修
正
為
採
「特
定
行
為
禁
止

J

方
式
，
即
限
制
業
務



裝
-

，訂*

■線
，

之
接
洽
或
處
理
，
以

避

免

用

時

認

定

困

難

，
及
兼
顧
離
職
公
務
人
員
之
工
作
權
。
以 

上
修
正
擬
議
，
並
非
如
簡
之
聲
請
釋
憲
書
所
載
稱
本
部
認
為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有
違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工
作
權
之
故
，特
予
澄
清
。

正
本
：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副
本
：

部
長
吳
容
明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錄
紗
.
\
-

>^

休
息
(十
二
時

)
.

雄
續
開
金
(
十
四
時
三
十
分
)

主
席
：
現
在
繼
續
開
會
。

進
行
討
論
事
項
第
三
案
。

三

、
本

院

法

制

委

員

會

報

告

良

查

 

委

員

後

皮

—人

事

十

六

人

及

委

員

 

f r !
p

¥ !
十

六

人

分

別

擬

具

之

「
>>
A

務
S

服

.務

法

部

分

條

夂

修

 

正

草

:'-#.
J

 案

 o
 

.

主
席
：
本
案
經
提
本
院
第
二
屆
第
二
會
期
第
三

 

十
次
會
議
併
案
討
論
決
議
：
交
法
制
委
員
會

 

審

査

。
茲
接
報
告
*
爰
於
本
次
會
議
提
出
討

 

論

。現
在
宣
讀
審
査
報
告
。

立

法

院

法

制

委

員

會

函

中
華
民
國
八
^

一一一

年
j
i
g

l
l t
i

s
. 

g

台
立
法
二
字
第
〇
三
五
〇
號

I

受
文
者
：
本
院
秘
書
處

主

旨
-•:
本

院

委

員

程

建

：
<
等

十

六

人

及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分
別
擬
具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業
經
併
案

 

審
査
完
竣
，
復

請

查

照

，
提
諳
院
會
公
決

 

0

說
明
：
 

—

 

)

I

、復
貴
處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㈣ 

台

處

議

字

第

。

一

三

〇

號

函

。

二

、
 
—本
會
經
於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萆

中

擔

任

秦

r

考
武
院
M -;
邀
 

指
派
銓
敘
鄧
政
務
次
長
m

瑞

智

-
、
行

政

院

應
 

遨
指
派
人
事
行
政
局
副
局
务
李
光
雄
列
席"

 

原
提
案
人
委
員
程
建
人
、
林
濁
水
亦
應
邀
列

 

席

，
分
別
說
明
提
案
緣
起
、
修
正
要
旨
及
陳

 

述

意

見

，
並
答
復
委
員
亂
問
。

三

、
 
本
案
提
案
緣
起
及
修
正
要
旨
，
據
提

 

案
人
說
明
如
下
：

㈠

委
員
程
建
人
說
明

我
國
公
務
員
在
職
期
間
之
義
務
，
率
皆
規

 

定

在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中

*

若
有
貪
潰
、
 

洩
密
及
圖
利
他
人
等
違
法
行
為
，
依
刑
法
「
 

凜

職

」
葷

、
「
貪
汚
治
罪
條
例
」
等
相
關
法

 

規
予
以
制
裁
；
至
於
公
務
員

二
八

之
規
範
，
則
僅
在r

公
務
負
服
務
法

IU-
第
四

 

—

1

文

中

述

及

、

.
其

餘

» 1
見

皆

付

之

闕
如
，
除
非
其
行
為
已
違
反
既
有
法
令
得

 

加
以
懲
處
外
，
否
則
將
無
任
何
明
文
足
以
約

 

束
和
管
制
。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私
美
煙
酒
談
判
時
，
曾
傳

 

職
高
層
官
員
為
美
M I
1 /
茼

提

供

」
 

我
國
公
頁
制
度
相
瞄
資
料
，
並
擔
任
顧
問
之

 

肾
事

‘
。
而

類

似

例

子

7

近

年

來

亦

時

有

所

聞
 

,〇

寡

費
-±
,
售

截

公

務

員

憑

藉

在

截

時

之

公

 

1

務
醑
解
，
圖
利
與
其
任
職
機
關
、
職
 

f
资
坪
益
Iggl
势
或
違
IW1
之

營

利

囊

，
不

但

違
 

反
公
務
員
之
倫
理
準
則
，
亦
可
能
導
致
國
家

 

、
社
會
蒙
受
嚴
重
損
失
。
此
類
行
為
若
不
加

 

以
適
當
規
範
，
函
易
造
成
公
務
員
匿
闬
在
職

 

'中

之

地

位

、
權

力

與

營

利

事

業

掛

鈎

、
，綺

為

—
 

、襄

费
铃
人
關

择
’形
成
利

絡

。因

 

‘此

I，為
使
公
職
期
間
能
公
正
嚴
明
，

護
衛
國
家
、
社
會
公
益
，
對
其
雔
職
後
轉
桊

l

i

行
公
務
員
管
理
規
定
未
能

 

有
效
規
範
雔
職
公
務
員
前
述
行
為
之
嚴
重
疏

 

漏

，
並

撕

以

相

當

之

罪

貴

，
亟

須

於

相

關

法

 

規

中
増
'IT
規
範
及
罰
則
。
B

於
行
為
人
之
#

Ife
特
y

在

荆

法

中

規

定

並

不

耋

：

'

 且
刑

，
不

I

右
直
接
從r

公
務
員
服
務
法j

著
手
修
訂
來

 

的
簡
捷
、
明

確

。
爰
參
酌
其
他
先
進
菌
家
立

-
 

■

 C
-
-
 
•
•
•
•
 

^
—-
r
 

—
 •
 r
 •
 r
 
.
 

•
 •
•
 J
 •
 
L
 

I
 •
 

1*•—

丨
-
>
-
h

法

例

，
並
配
合
我
國
國
情
，
擬
具
增
修
條
文

 

iil
有發生時無適當規

 

範
之
窘
況
。

本
草
案
要
點
如
左
：

L

雜
職
公
務
員
之
限
制
事
項
(
增
訂
第
十

 

三

條

之一

 
)

本
條
之
立
法
目
韵
在
確
保
公
務
員
之
品
格

、
操
守
不
受
私
利
所
惑
，
以
維
護
公
務
員
執

保

障

人
1M1
M1
公
氣

行
得
受
尊
貧
。
 

！

増
Irr
第

 r
f
-f-
f
l
l̂
f e
r

j
.I 

明
訂
違
反
第
十
三
條
之
一
規
定
者
/
侍
按
 

情

節

輕

重

處
1̂
^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併
'̂ ..
新
 

臺

幣
l

l/'w
萬元
以
下
罰
金

■■

㈡

水
說
明

 

'
一 

L

公
務
員
兼
職
禁
It-
之

規

定

.
，

一

方

面

冀
 

求
公
務
員
忠
心
執
行
其
職
務
；

|
方
1
矿
為

 

防
止
公
務
員
透
過
行
使
職
務
上
的
職
灌
，
或
 

之

行

，謀求個人利益

-
I_
_
_
_
 

-
-
 
-
-
H
I

 

-
-
-
-
-
-
f
 

-
i
v
j
-
l
l
-
i
-

形

成

利

益

輪

送

。
因

此

，
，
包

括

我

圉

在

內

'

^
有
關
^

員
法
令
，
均
有
禁
止
公
務

 

員

^
^

禁
止
公
務
員
兼
職
規
定
的
立

 

法
密
度
都
十
分
高
。
例

如

*
f B
本p

家
公
務

 

員

法

第一

〇
三

、一

〇
四
條i

i
r
,

公

務

員

. 

不
得
自
為
營
利
事
業
，
亦
不
得
兼
任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公
司
或
團
娌
之
幹
部
、
顧

問

、
或
 

評
議
員
職
務
0
公
務
員
投
資
營
利
事
業
而
有

 

股
份
關
係
，
人
事
院
得
依
人
事
院
規
則
請
求

 

該
股
份
所
有
關
係
及
其
他
關
係
之
報
告
，
若

 

認
為
該
關
係
不
適
當
者
，
得
通
知
該
公
務
員

 

。
同

時

，
公
務
員
於
離
職
後
雨
年
內
，
不
得

 

擔
任
與
其
離
職
前
五
年
內
有
密
®
關
係
之
營

 

利
事
業
的
職
務
。
公
務
員
若
接
受
營
利
事
業

 

以
外
之
職
務
，
須
經
內gg

j

捏

大

臣

及

其

听' 

■
機
關
首
長
N

^

w i
of
l
i
^

聯
邦
公
務
員

 

法
第
六
十
六
至
六
十
九
條
亦
詳
細
的

 

區
分
應
經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
、
無
須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
、
退
休
三
年
後
應
經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

。
在
應
經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
中
，
又
明

 

確
地
依
形
成
(
超
過
一
定
時
間
)
、
實

質

( 

影
響
職
務
利
益
)
、
界
定
何
種
類
型
不
應
許

 

可

，
甚
至
詳
細
列
出
各
種
顧
慮
影
響
職
務
利

益
之
情
況
存
在
/
却
不
M

許
15
:
。40:
彭

響
« ,
_ 

務

行
M ...
的

公

正

、
中

立

性

，
耗
费
精

力

，
與 

職
務
有
矛
盾
，
與
該
公
務
員
職
務
或
將
來
職

 

掌
之
職
務
有
關
，
公
共
行
政
期
待
可
限
制
者

 

等

等

。

.

&
我
國
現
行
有
關
禁
止
公
務
員
兼
職
的
規

 

定
主
要
規
定
於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三
、
十
 

四
條
。
其
中
規
定
或
者
不
夠
完
備
(1
5P-
無
退

 

休
或
離
職
公
務
員
任
職
之
限
制
)
，
或
者
過

 

於

簡

陋

，
或
者
不
合
時
宜
，
有
待
檢
討
。
例
 

如

，
以
目
前
公
司
靡
大
之
資
本
額
，
投
資
超

 

過
百
分；N

十
者
並
不
多
(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但書

)

搪任

H

商
職
務
之
決
策
官
員
是
否

 

仍
有
但
害
之
適
用
，
第
十
三
條
第11

項
的
規

 

定
缺
乏
實
益
等
等
。
f-K
第

十

蜃

過

於

簡

陋

 

，
造
成ifi

來
眾
多
解
歡
(釋
字

k

 '
十
—

J 
>
 

1
1
1L

F

S

E
激
 

_
切
地
整
清
何
謂
「
業

務

一
〇

 

4
我
國
公
務
員
兼
職
泡
濫
，
向
為
人
詬
病

 

。
尤
其
是
政
府
高
級
官
員
擔
任
各
種r

公
益

 

」
財

團

法

人

職

務

，
名

目

眾

多

,°
加

上

對

退 

職
公
務
員
缺
乏
限
制
，
常
形
成
公
務
員
退
沐

 

後
擔
任
與
其
離
職
前
職

I I I
有
^

害
關
係

電
信
局
長
擔
任
美
國
A
T
&
T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録

一九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録

在
台
公
司
職
位
)
。
對

: ^
務
負
職
務
之
么
正

 

性
造
成
重
大
打
擊

 >
 

實
+
F

必
要
修
改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兼
暸
禁
止
之
規
定
。
最
近
央
行
發
生

 

內
線
交
易
事
件
，
其
防
止
之
道
固
有
參
端
"
 

.惟
學
者
亦
剴
切
指
出
，
若
不
修
改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相
關
的
利
益
迴
連
規
定
，
很
難
避
免
這

 

槿
利
益
輸
送
的
情
形
。

㈢

銓
敘
部
政
務
次
長
謝
瑞
智
說
明

 

本
部
經
過
審
慎
考
量
之
後
，
認
為
.為
達
到

 

規
範
離
職
公
務
員
的
行
為
及
現
職
公
務
員
的

 

兼

職

，
研
議
修
正
現
行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H

 

有
攻
菪

，
叵
莖
不
是
哐
一
迅
速
有
效
的
方
式
I 

，
現
在
就
把
理
由
，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L

經
查
現
行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係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所
制
定
，
自
三
十
六
年
七
月
修
正
第

 

十
二
條
及
第
十
三
條
條
文
後
，
四
十
餘
年
來

 

，
未
曾
再
修
正
，
其
內
容
亟
待
配
合
時
代
需

 

要
及
社
會
瑗
境
變
運
而
作
修
正
者
甚
多
，
今
 

日
倘
為
限
制
離
職
公
務
員
之
行
為
及
現
職
公

 

務
員
之
兼
職
，
而
研
議
修
正
公
務
'■貝

服
務
法
 

，
則
必
將
引
起
各
方
提
出
更
多
修
法
的
意
見

 

，
在
時
效
上
，
恐
將
有
所
稽
延
，
仍
不
能
達

 

■到
迅
速
填
補
目
前
法
令
對
離
職
公
務
員
毫
無

 

管
制
缺
口
的
目
的
。

L

目
前
正
送
請
考
試
烷
審
査
之

 

基
準
法j

 
(
草

案

)
*
經
過
本
部
多
年
研
議

 

,
，
所

揭

橥

的

目

的

,
在

於

統

攝

全

盤

人

事

法

 

規

'
確
立
全
國
公
務
員
共
同
適
用
之
基
本
規

 

定

，
以
促
成
整
體
人
事
制
度
之
健
全
，
該
法

 

於
研
議
之
初
，
即
有
於
研
議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麦

，
以
眨
代
已
不
合
時
宜
之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f e
共
^

而

且

，
「
公
務
員
基
準
法
」
草
案

 

由
考
試
院
加
緊
審
査
中
，
值
此
之

 

際

，
是

否

有

必

要

對

行

將

肩

止

之

.

.「
公

務

員

 

"
服
務
起3

齔
興
f
&::
槪
肩

基

準

法

」
箪
案

類
 

似
條
文
的
重
複
研
修
，
似
頗
值
再
子
思
量
。
 

'
&
又

，
依
目
前
業
經
考
試
院
全
院
審
查
會

 

初
步
審
查
通
過
之
「
公
務
員
基
準
法J

草
案

 

第
三
十
七
磔
規
定
：

「
公
務
員
不
得
有
左
列

 

其

中

第

之

^

 

分
別
為
：
五

、
兼
任
商
業
、
工
業
、
金
融
業

 

等
各
種
私
人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公
司
或
團
體
之

 

職

務

。{!.
依

法

令

兼

任

者

"
不

在

此

限

。
五

 

、
經
營
營
利
事
業
或
投
資
於
屬
其
服
務
機
關

 

監
督
之
#■
刹
事
業
。
七

、
投
資
於
非
屬
其
服

 

務
機
關
監
督
之
營
利
事
業
而
其
所
有
股
份
總

 

額
超
過
該
營
利
事
業
股
本
總
額
百
分
之
十
者

 

。
均
係
原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三
條
條
文
內

三
〇

容
之
修
正
。
又
該
箪
案
第
四
十
六
磔
笼
定
.
.

「
公
務
員^

s
s

s
f

i i -
內
不
得

 

雉
職
前
五
年
內
所
主
管
業
務
有
直
接
相
關
之

 

營
利
事
業
。
其
他
法
律
有
較
嚴
格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因

此

"
上
開
箄
案
一
旦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後
，
對
於
各
位
委
員
先
生
所
關
心

 

的
目
前
公
務
員
兼
職
及
卸
職
公
務
員
行
為
等

 

問

題

，
當
足
資
規
範
。
惟
倘
各
位
委
員
先
生

 

，
仍
認
為
應
儘
速
研
修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部
分
條
文
，
始
足
以
規
範
公
務
員
之
舒
為
、
 

且
易
取
得
共
識
，
本
部
尊
重
大
院
決
議
’
亦

 

當
配
合
辦
理
。

㈣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副
局
長
李
光
雄
說

 

明
各
位
委
員
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的
提
案
，
人
 

事
行
政
局
感
到
敬
佩
，
這
是
因
應
政
洽
發
展

 

和
社
會
變
遷
所
應
採
的
作
為
，
原
則
上
本
局

 

支
持
甬
位
委
員
的
提
案
。

謝
次
長
方
才
提
及
"
適
逢
考
試
院
審
議
公

 

務
員
基
準
法
之
際
，
該
法
八
十
多
條
俱
已
審

 

査
完
竣
，
已
違
整
理
文
字
階
段
，
考
試
院
近

 

期
內
即
可
送
請
大
院
審
諉
。
關
於
待
其
一
併

 

審

議

，
亦
請
各
钇
委
員
參®

二
右
各
位
委
員

 

認
為
應
繼
續
審
議
，
本
局
提
出
以
下
補
充
意

§

§

w

§

i

i

i

v

f

.

I

f

f

i

s
l

t

i

l

i

l

i

a

1 '
:_-_1
)1
1 -
1
«

势
於
林
委
員
濁
水
所
提
第
十
四
條
之
修
正

 

，
若
依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
政
府

 

或
法
人
為
股
東
時
，
得
被
推
為
執
行
業
務
股

 

東
或
當
選
為
I S
l l
SJ!,
監

察

人

，
但

需

指

定

自
 

然
人
代
表
行
使S

務

。
必
痴
人
員
若
依
此
規

 

定

，
仍
得
被
指
派
代
表
官
股
，
擔
任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

另

外

M

右
依

-A
十
三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十

I

條
之
規
定
各
鈒
公

 

務
員
基
於
法
令
規
定
或
»■
務
需
要
，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
得
兼
任
其
他
■機
關
公
民

 

營
事
業
涫
股
的
董
監
事
之
代
表
i A
,
及

政

府 

出
資
全
部
或
部
到
資
金
之
M!
既
法
人
官
股
理

 

代
表
人
夸
之
職
務-

兼
職
人

、
^

席

費

為

限
:::°
'
:

於
嚴
建
影
於
可
傧
上
述
立
法
證
例
配
合
修

 

正

，
謹
提
供
大
院
委
員
參
考
。

四

、
審
査
修
正
要
點
如
下
：

㈠

審
査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三
條

 

與
會
委
員
經
縝
密
研
討
協
商
後
，
決
議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提
案
第
十
三
晓
，
參
照
現
行
銨

 

文
修
正
通
過
，
而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三
項
首
句

 

之

「
為
營
利
事
菜
者
」
等
字
修
正
為
「
圖
利

者

」
，
並
於
句
末
増
列
「
其
離
曝
者
，
亦
同

 

。J

等

字

，
使
規
定
更
明
確
、
周
延
，
俾
公

 

務
員
無
論
於
現
職
或
離
職
後
，
均
無
法
謀
取

 

不
當
利
益
。

㈡

審
查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提
案
第
十
四
條
，
與
會
委

 

員
決
議
參
照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通
過
，
增
列
第

,
於
離
去
本
兼
職
亦
應
兼

.

。
l

i l
k

 定
更
為

 

1

㈢

審
查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之I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提
案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及
委

 

員
程
建
人
等
提
案
第
十
三
條
之I

合
併
修
正

 

通

過

，
條
次
列
為
第
十
四
條
之一

,
而
在
句

 

末
増
列
「
但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者
，
不
在
比

 

限

。
」
等

字

，
並
增
列
第
二
頃
，
文
字
為
「
 

前
項
許
可
辨
法
，
由
考
試
浣
定
之
。j

因
某

 

些
職
位
基
於
業
務
需
要
，
亟
須
借
重
有
經
驗

 

、
能
力
者
擔
任
，
俾
公
務
運
作
順
暢
，
故
增
 

列
但
書
及
第
二
項
文
字
，
使
防
弊
之
餘
兼
顧

 

實
際
公
務
需
要
。

㈣

審
査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提

案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酌

‘做

 

文
字
修
正
，
將

「
應
得
…
…
許

可

。
」
中

之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錄

「
得

」
字

均

修

正

為

「
經
[_-
,

『
之

」
字

均 

刪

除

，
使
符
條
文
精
簡
原
則
。

㈤

審
查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提
案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條
文

 

後

段

「
應
向
服
務
機
關
報
備
。
機
關
之
首
長

 

應
向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
」
等
字
經
$
f#
 

委
員
決
議
修
正
為
「
應
經
服
務
機
關
^

°|

w

i

l f l
良

觀

 

以

尊

重

首

長

之

監

督

權

員

間

 

產

生

不

愉

快

.
，
至

第

二

項

因

第

I

項
文
字
之

 

修

正

"
已
無
必
要
，
爰
予
刪
除
。

㈥
審

查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I  

委

員

程

建

人

等

提

案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I

第

 

一

項

首

句

「
違

反

第

十

三

條

之

I

者

」

等

字

 

"
配

合

審

查

修

卫

廢

文

第

十

P
條

之

一

修

JE 

為

「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四

1

之

/ - -
备

j

;

第

二

 

句

中

T
lll

_

年

J
i

l

字

m l
會

篆

見

參

酌

多

國

&

 

法

例

，
並

為

私

合

我

國

國

！g

 "
爰

決

議

修

正

 

為俾免過於嚴苛。五

、
 
爰
經
決
議
：

「
本
案
審
査
完
竣
，
擬
 

具
審
查
報
告
，
提
請
院
會
公
決
。
」

六

、
 
院

會

討

論

時

"
推
請
召
集
委
員
關

 

中
說
明
。

七

、
 
附
滌
文
對
照
表
乙
件
。

三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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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
 

.

.

.X

番 
查

修

 
正

-
.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
1!
5

| |
條
文
對
照
表

現

行

法

_
_
_
_
_
U

r

_
_
_
_
_
_
_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第 。

得 者 司 額 東 行 限 、 公 版 、 務 ° 經 十 修  
S  ， 股 未 ， 業 黃 股 司 事 磷 機 但 營 三 正  
公 公 不 本 超 而 務 任 份 股 業 、 關 投 歷 條 薄  
營 務 在 緦 過 其 之 股 兩 東 ， 交 1 芎 5 ^ 過  
事 員 此 額 其 所 有 東 合 ， 為 通 离 会 一  
竿 非 限 百 所 有 限 ，公 兩 股 或 Z 非 红 初  

依 。 分 投 股 公 或 司 合 份 新 農 屬 機 員  
關 法 . 之 資 份 司 非 之 公 有 聞  綦 s  g  
或 不 十 公 總 股 執 有 司 限 匕 工 服 朱 得

審

査

修

正

條

又

第
。 時 兼 。 職 務 任 令 丁  

， 職 者 。 他 所 三  
其 i 依 ， 公 瑱 定 磔  
兼 ， 法 不 務  公 # 广
彘 於 令  得 員  職 外 兮  
亦 離 或  兼 依  或 ，替 
應 去 經  領 法  墊 歪 ！

除 職 派 俸 条 采 讀 法

林

警 2

镯 .
水
等
I
案
條
文

■

■

...

8 公Ĉ3
S

人
竺

案
菝
文

者 司 額 東 行 限 、 公 § 二 蹵 二 簦 壬  
，股 未 ， 業 貴 股 司 查 礦 i 逞 雪 云  

公 不 本 超 而 務 任 份 陧 来 二 條

員 此 額 其 所 有 果 合 二 普 癉 会  
非 限 百 所 有 限 ， 公 兩 接 蓬 会 靟 鑲 #
依 。 分 投 股 公 或 司 合 t g 農
法 之 資 份 司 非 姦 耸 ；1 嵆 ； 荐
不 十 公 總 股 執 有 司 摄 出 工 服 束 w

現

行

法

媒

-文]

二 一 審
, 字 其 利 事 了 。 、 j  

。 離 - - 業 第 照 會
' 8  ; 匕 三 現 ：

者 並 五 項  行 
， 於 字 首  條 

- 亦 句 修 句  文
同 末 正 ^  修 
。 邊 為 為  运
t— fr —> 營 通 
六 一 ] 圖 利  過

說

明

公
司
代
表
官
股
之
M
事
 

或

監

察

人

。

公
務
員
利
用
權
力
 

、公款上之秘
 

密
消
息
眠
剛
和
者
-
依
 

刑
法
第一

百
三
十I

跷
 

處
斷
；
其
他
法
令
有
特
 

.̂|
處
^
規
淀
'^
"
依
其

 

,i s

定

。
其
離i
^ l
^

T 

同

。
公
務
員
逋
反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或
第
三
頊

 

.之
規
定
者
，
應
先
予
撤

.
職

。
.
.

(
隹
正
通
過
)
....
 

第

十

四

條

.公
務
員
除
法

 

■■
令
所
規
定
外
，
不
得
i
 

任
他
項
公
職
或
業
務
。
一 

其
依
法
令
兼
職
者
；
不
一
 

得
兼
薪
及
兼
領
公
費〇,

 

•
-

依
法
令
或
經
指
派
. 

.
兼
職
者
，
於
離
去
本
職

■第

十

四

條

公

務

員

不.||'
 

經
營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事
菜
>
 亦
不
得
擔
任
其
 

.

.
合

碧-A
:
、
：
董亊.：、

甚

！

 

、
監
察
人
、
.執
行
業I 

之
股
東
、
顧

問

、
或
其

得
兼
任
公
營
事
業
機
關
 

或
公
司
代
表
官
股
之
«
 

泰
或
監
察
人
。

公
務
員
利
用
權
力
 

、
公
款
或
公
務
上
秘
密
 

消
息
而
者
 

"
依
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一

條
處
斷
.
，
其
他
法
令

 

有
特
別
處
罰
規
定
者
， 

依
其
規
定
。

公
務
員
違
反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或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者
-
應
先
予
撤

 

職

。

第
十
四
倏
公
務
員
除
法
 

令
所
定
外
j

不
得
兼
任
 

他
項
公
職
或
業
務
-
其
 

依
法
令
兼
職
者
，
不
得
 

兼
薪
及
兼
領
公
費
。

審
查
會
..

照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通
過
，
增
 

列
第
二
項
。
.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卡

四

卷

：._第
六
.，§

期

；

.院
會

紀

錄

」
三
三



o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錄
，

由 ， 但 業 監 關 五 不 : 於 樂  
考 不 經 務 察 之 年 得 其 a 正： 
試 前 在 主 之 人 營 內 擔 雄 辉 : 通 ’ 
院 項 此 管 股 、 利 之 任 ; 職 之 過  

■ 定 許 限 機 東 經 事 職 與 後 4  
' . 之 可 。 關 或 理 業 務 其 : 三 、

。 辦 許 顧 、 董 直 離 年 公 .7  
法 可 問 執 事 接 職 內 務 i  

■* ， 者 。 行 、 相 前 ， 負W :’

-m  $ 蟊
. 二 含 觅 去 f  
n :校 今 潘

、 f J1 •' --Us；
' ’ ：乂- ■.同
■ ' V； LI： 賠

。 }'；\
■，■，， ----■» -一 ■■ - ■ - ger

務 理 之 年 不 . 於 十 . 2  
之 、 營 內 得 其 匹 g  
股 監 利 之 擔 . 雄 ■ 搽 3  
東 察 事 職 任 職 之 芪  
或 人 業 務 其 . 後 T  “ 
潁 、■ 董 密 離 ..三 土 g  
問 執 事 切 職 年 公 t  
。 行 、 相 前 內 務 3  

業 經 關 五 . ， 員_:厂

M m  5
>  /直， 職 報  

名 層 .夢 酬  
苯..資：；以 之

?  I i . i l

〜 ■—.... .....  … -■ 一̂----第--

益 內 職 自 不  連 屬 五 益 得 . 於 十  
。 容 期 己 得  之 機 年 ， 為 離 三  

， 間 或 以 公 行 關 內 從 i 彘 條  
獲 所 他 任 務 為 業 所 事 己 堡 之  
取 知 人 何 A 。 择 在 與 或 二 一  
不 悉 ， 方 離  真 職 其 也 宇 ^  
當 之 利 法 職  密 務 離 人 円 公  
之 業 用 ， 後 铝 或 職 之 ， f  
利 務 任 為 ， 關 所 前 利 . 不 員

- ：
' + ■ ■

* ,

• • .-

. 万 預

'•. .1 •

\ :r.i J '■ r■ >*• ' '-'jT
4 ， X:

.....二 、 一.程
關 但 職 ! _ 、 T 內 及 雜 《_ ， 因 務 原 公 、 _

， 鑑 後 類 曰 美 容 所 職 為 故 护 A  g 卷 态 鲁

如 於 二 似 本 國 ， 躉 前 g 以 g g H f  ¥  
: 我 年 立 一1—1應 機 五 制 一 1 蓋 切 務 濃 第 么

外 國 內 法 國 政 屬 關 年 期 雔 惑 : ®  3  f  
交 部 ' - 例 家 府 合 迮 內 間 f g g i # i  .

一 政 規 作 務 理 。 啤 之 畀 云 逢 g g . ' : g i  
之 府 定 一> 員 法  ®  ® 以 宇 裏 爲 S  4 尤 
- 機 ，離 法 ^  之 務 一 i 円 泛 ’ 業 黑 止

.，一 — ■-辞— 一一■，•
_

躱
人
事
輸
费
為
H

年

，
故
一

本
條
第一
項
擬
以
「
三
年
一
 

」
為
期
限
作
為
配
合
，
以
 

求
適
應
我
國
國
情
。

三

、
各
國
對
於
公
務
員
離
職

 

前
年
限
之
規
定
不一

,
但
 

以
日
本

r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

」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第
二
項

 

■

規

定

r

五
年
」
最
為
具
證

 

一

，
本
條
第
一
項
爰
用
之
。
 

j

四

、
本
條
第
二
項
係
為
禁
止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
利
用
知

 

'

悉
之
業
務
內
容
丰
取
不
當

 

利

益

，
因
其
限
制
較
為
狹

 

■
;

隘

，；且
不
論
任
職
期
所
知
， 

悉
之
業
務
內
容
為
何
，
或
 

係
於
離
職
前
多
少
年
內
所

 

知

悉
'者

，
均

不

應

供

離

職
 

公
務
員
利
用
以
狸
取
不
當

 

一

之

利

益

，
故
本
項
就
知
悉

 

|

之

期

間

及

，

容

為

不

再
J n

!

以

限

制

.
，
：

1
$符

4

項5:.-
*'.

'

 

■ 
■
■
■-■
•

■■'
< 

-

 
:
:•■
 

二
法
目
的
。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_•第
六
十
四
期
■
院
會
紀
錄

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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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第 一

機 踁 事 或 兼 十 修  
關 經 業 非 任 四 正  
首 服 或 以 敎 條 通  
長 務 圍 營 學 之 過  
應 機 體 利 或 三 V  
經 關 之 為 研  
上 許 職 目 究 公  
級 可 務 的 工 務  
主 。 ， 之 作 員

第 一
關 首 服 ， 之 兼 十 修  
許 長 務 受 事 任 四 正  
可 應 機 有 業 非 條 通  
。 經 關 報 或 以 之 過  

上 許 酬 團 營 二 一 
級 可 者 體 利  
i 。 1 之 為 公  
管 機 應 職 目 務  
機 關 經 —  務的 鼻 ____

- 1 

-------- -----— • -■■---rm— --• •

第
機 應 事 或 兼 十  
關 向 業 非 任 四  
之 服 或 以 敎 條  
首 務 團 營 學 之  
長 機 體 利 或 三  
應 關 之 為 研  
向 報 職 目 究 公  
上 備 務 的 工 務  

_—級_.。，」. .之 作 員 . _

第
管 關 服 ， 之 兼 十  
機 之 務 受 事 任 四 . _ 

關 首 機 有 業 非 條  
之 長 關 報 或 以 之  
許 應 之 酬 團 營 二  
可 得 許 者 體 利  
。 ± 可 1 之 為 公  

級 。 應 職 目 務  
主 機 得 的 . 員 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 _ " 二 -

. — -■—  '

二 一 審  
、 式 、 查 

草 。 方 將 會  
'案 式 草 ： 

. 第  改 案  
二 5 第 

. 項 一1 —

■ 刪 許 項  
_ _ 除 可 

V 。 報 
_____ 方 備

j —1 —1 ^

一 得 應 查  
之 L„ 得 會  

^ - 字 r 

字 均 丨 . 

均 修 許  
刪 正 可
除 為 ,r 
〇 - 1

經 中

1 ^  之 ...

— 一 審 

試 在 經 正 ：、 查 
院 增 此 . 主 第 會  
定 列 限 管 . 並 : 一 ： 
之 一1. 。 機 :增項  
1—: : 許 關 訂 : 盒  
之 ::可許 .:症 :併  
規 辦 ：」:可„書. 2  
定::法： 者 . . .：:芒
■。—丨由■ 一1 -子 
: : 考 ”不-但修

•*
-'
H
'
:-
'
.
-
'
-
.
.

'-
':
r 

'

 
.

■管
機
關
許
可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

前
項
兼
職
與
公
務

 

員
之
專
長
無
關
或
有
礙

 

本
身
職
責
之
履
行
者
， 

服
務
機
關
或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應
不
予
許
可
。

(修
正

通

過

)
.

第
二
十
二
筷
之
一
離
職
 

八
厶
務
員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

者

，
處
二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得
併

 

科
新
憂
幣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犯
前
項
之
罪
者

J
 

所
得
之
利
益
沒
收
之
。 

加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時

，
追
徵
其
價
額
。

: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I

 
離
職

 

公
務
員
違
反
第
十
三
條

 

之

一

者

，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得
併
科
新

 

臺
幣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犯
前
項
之
罪
者
， 

所
得
之
利
益
沒
收
之
。 

如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時

，
追
徵
其
價
額
。

程
委
員
建
人
等

■
 
.
 

V

 

1

 .、
爱

參
酌
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一
條
、

_
百
三
十
二
條

 

■之
規

定

.
。
惟

行

為

主

體

已

 

非
公
務
員
，
基
於
法
之
衡

 

平
性
考
慮
，
其
刑
度
不
應

 

過

重

.，又
，
刑
度
過
輕
對

 

違

法

.情

節

較

重

者

不

具

規

 

範

效

果

，

.故
仍

II.
持

三

年

 

.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而

不

訂

-
 

定
下
限
，
由
法
院
依
罪
責

 

輕
重
酌
予
置
刑
。

二
、
本
條
第
二
項
係
為
避
免

 

』

行
為
人
因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V
三

條

之

I

而
不
當
得
利
， 

:

爰
參
酌
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
第
六
十
四
期

.
院
會
紀

録■

三
七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
第
六
十
四
期
”
院
會
紀
4

:
職
務

t

使

的

公

正

、
中

立

性

"
耗

費

精

力

 

一

與

職

務

有

矛

盾

5
與

該

公

務

員

職

務

或

將

來

::■;

:
職

掌

之

職

務

有

關

，
.公

共

行

政

期

待

可

限

制

. 

者

等

等

。

三

、
 
我
國
現
行
有
關
禁
止
公
務
員
兼
職
的

 

規
定
主
要
規
定
於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三
、
 

十
四
條
。
其
中
規
定
或
者
不
夠
完
備
(
如
無

 

退
休
或
雜
職
公
務
員
任
職
之
限
制
)
，
或
者

 

過

於

簡

陋

，
或

者

不

合

時

宜

，
.%
待

檢

討

。

■
例
如
力
似
泪
前
公
罚.

龐
大
之
資
本
額
，
投
資

 

超
過
百
分
之
十
者
並
不
多
(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但
書
)
，
擔
任
工
商
職
務
之
決
策
官
員
是

 

否
仍
有
但
書
之
適
用
，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的

 

規
定
缺
乏
實
益
等
等
。
又
第
十
四
條
過
於
簡

 

陋

，
造
成
歴
來
衆
多
解
釋
(
釋

字
六
"
十
一
 

、
一
三
一
、
一
五
七
號
解
釋
等
等
)
仍
然
無

 

法
適
切
地
嫠
清
何
謂
「
業

務

」
。

四

、
 
我

國

公

務

員

兼

職

氾

濫

，
向

為

人

詬

 

病

。
尤

其

是

政

府

高

趿

官

員

擔

任

各

種

「
公

 

益

」
財

團

法

人

職

漪

，
名

目

衆

多

。
加
上
對

 

退

職

公

務

員

缺

乏

限

郜

，
常

形

成

公

務

員

退

 

体

後

擔

任

與

其

離

職

前

職

務

有

利

害

關

係

之

 

工
作
(
例
如
前
電
信
局
長
擔
任
美
國
 

A
T

&
T

在

台

公

司

職

位

)

:°
對

: ^
務

員

職

務
之
公
正
性
造
成
重
大
打
擊
，
實
有
必
要
修

 

改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兼
職
禁
止
之
規
定
。
最
近

 

央
行
發
生
內
線
交
易
事
件
，
其
防
止
之
道
固
‘ 

有
多
端
，
惟
學
者
亦
到
切
指
出
，
若
不
修
改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相
關
的
利
益
迴
避
規
定
，
很

難
避
免
這
種
利
益
輸
送
的
情
瑕
i
°
_
_
_

1

人

■.
林

/

/
 

連
署
人
：
黃
爾
璇
蔡
式
淵
方
來
進

 

廖
永
來
■翁
金
珠
陳
婉
真

 

蘇
煥
智
林
瑞
卿
施
明
德

 

蔡
同
榮
張
俊
宏
顏
錦
福

y

_
_
_

朱
星
羽
柯

I M
, ^
t
y

(
註

：
留

A I
M I
胭
務
法
S

媒
交
佐
正

草
案
請
參
‘閱
審
査
報
告
所
附
條
文
對
照
表
)
 

主
席
：
審
査
報
告
已
宣
讀
完
畢
，
由
於
對
本
案

 

補
充
說
明
之
關
召
集
委
員
中
已
辭
職
*
因
此

 

不
請
召
集
委
員
補
充
說
明
。

現
在
進
行
廣
泛
討
論
。

請
丁
委
員
守
中
發
言
。
(
不
在
場
)
丁
委

 

員
不
在
場
。

請
林
委
員
濁
水
發
言
。
(
不
在
場
)
林
委

 

員
不
在
場
。

請
廖
委
員
福
本
發
言
。
(
不
在
場
)
廖
委

 

員
不
在
場
。

四
〇

主

席

：

請

問

洛

位

省

無

其

他

.廣

龙

討

論

意

‘見

？

(
無

)
無
其
他
廣
泛
討
論
策
見
i

'-
 .0■•
.
. 

V
:

 

■

 

現
在
進
行
逐
條
討
論
？
 

/

宣
讀
第
十
三
條
。

公

赛

員

服

#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審

查

案

 

(I

 一
讀
)

第
十
三
條
公
務
員
不
得
經
營
商
業
或
投
機

 

事

業

。
但
投
資
於
非
屬
其
服
務
機
關
監
督

 

之
|

、
工

、
礦

、
交
通
或
新
聞
出
版
事
業

 

,
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
兩
合
公
司
、
 

股
份
兩
合
公
司
之
有
限
萁
任
股
東
，
或
非

 

執
行
業
務
之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
而
其
所
有

 

股
份
總
額
未
超
過
其
所
投
資
公
司
股
本
總

 

額
百
分
之
十
奢
，
不
在
此
限
。

公
務
員
非
依
法
不
得
兼
公
營
事
業
機

 

關
或
公
司
代
表
官
股
之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

公
務
員
利
用
權
力
、
公
款
或
公
務
上

 

之
秘
密
消
息
而
圖
利
者
，
依
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一
條
處
斷
；
其
他
法
令
有
特
別
處
罰

 

規
定
者
，
依
其
規
定
。
其
雄
職
者
"
亦
同

 

〇

公
務
員
違
反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或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者
，
應
先
予
撤
職
。

主

席

■•'-
諫

問

院

會

，
對

笫

t -
三
搽
有
無
異
議9

(
無

)
無
異
謎
，
通

過

。

宣
讀
第
十
四
條
。

第
十
四
條
公
務
員
除
法
令
所
規
定
外
，
不
 

得
兼
任
他
項
公
職
或
業
務
。
其
依
法
令
兼.

 

職

者

*
不
得
兼
薪
及
兼
領
公
費
。
 

—
 

依
法
令
或
經
指
派
兼
職
者
，
於
離
去

 

本
職
時

 >
 其
兼
職
亦
應
同
時
免
兼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四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m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

第
十
四
磔
之
一

 

公
務
員
於
其
離
職
後
三
年

 

內

，
不
得
擔
任
與
其
離
職
前
五
年
內
之
職

 

務
直
接
相
關
之
營
利
事
業
董
事
、
監
察
人

 

、
經

理

、
執
行
業
務
之
股
東
或
顧
問
。
但
 

雜

主

管

機

欏

許--K
者

，
？
不

在

此

限

。
：

：

：
 

前
埂
許
可
1
法

’
由
考
試
院
定
之
。
 

主

席

.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四

條

之

I

有
無
異

 

議
？請

陳
委
員
志
彬
發
言

(十
四
時
三
十
八
分

)
主
席

 

各
位
同
仁
。
第
十
四
際
之I

之

第

I

項
規
定

 

T

公

務

員

於

其

離

職

後

三

年

，
不
得
擔
任

 

與
其
離
職
前
五
年
丙
之
職
務
直
接
相
關
之
營

 

利
事
業
董
事
、
監
察
人
、
經

理

、
執
行
業
務

/

請陳委員.

 

k

陳
委
員
志
彬
：

之

股

東

或

顧

問

；。

但
连
主

管

機
M

許
可
者

不
在
此
限
。
」
本
席
認
為
公
務
員
既
然
己
離

 

職

了

，
為
何
還
有
主
管
機
關
？
所
以
本
席
建

 

議

將

r

但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者
，
不
在
此
限

 

j

等

字

予

以

刪

除

‘
。
謝

謝

。

 

y
主
席
：
第
十
四
條
之一

苐
一
項
但
書
：

「
但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者
，
不
在
此
限
。
」
及
第
二
 

項
：

「
前
項
許
可
辦
法
，
由
考
試
院
定
之
。
 

」
删

除

，
其
餘
文
字
均
照
審
査
條
文
通
過
，
 

請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修
正
逋
過
。

宣
讀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公
務
員
兼
任
非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事
業
或
團
體
之
職
務
，
受
有
報
酬

 

者

，
應
經
服
務
機
關
許
可
。
機
關
首
長
應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翻
許
耶
。
：

_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四
磔
之
二
有
無
異

 

議
？

l
i

許
委
員
添
財
發
言
。
.

許
委
員
添
財
：

(
十
四
時
四
十
一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規
定
：

「
公
務
 

員
兼
任
非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事
業
或
團
體
之

 

職

務

，
受
有
報
酬
者
，
應
經
服
務
機
關
許
可

 

。
機
關
首
長
應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許
可a

」
 

但
.是
a

們
發
現
許
多
機
關
附
設
財
團
法
人
基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錄

■•
■-■'
i'
:
'-,
*
','
J'
-■

 ■■■■
■■'
*
^
*

金
會
等
，
是
為
了
逃
班
行
政
或
立
£
系
^
的

監
督
，
可
說
假
公
益
之
名

，
行
逃
避

監
督
之

 

筻

。
假
使
沒
有
相
關
辦
法
加
以
規
範
，
問
題

 

會
日
益
嚴
重
。
因

此

，
當
公
務
員
兼
任
公
益

 

或
非
營
利
之
事
業
或
圃
體
之
職
務
，
為
了
避

 

免
其
違
背
本
身
職
務
，
應
訂
定
更
嚴
謹
的
辦

 

法
加
以
規
範
，
該
項
辦
法
並
應
由
考
試

院

或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考
試
院
定
之
。
基

此

，
本
席

 

建
議
増
訂
第
二
項
：

「
前
項
許
可
辦
法
，
由
 

考
試
院
定
之
。J

如
此
應
可
避
免
行
政
機
關

 

為
逃
避
國
會
監
督
而
私
設
公
益
或
非
營
利
團

 

體
的
現
象
。

主
席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増
訂
第
二
項
，
.
「
前
項

 

許
可
辦
法
，
由
考
試
院
定
之C

」
請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議

。
：

：
：

.
：

；

；
.
：
：
>

'

?
 

It
周
委
員
答
發
言
。

周
委
員
筌
：

(
十
四
時
四
十
四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公
務
員
應
安
心
做
公
務
員
，
否
則

 

乾
脆
離
職
去
做
其
他
職
務
，
不
要
整
天
想
兼

 

任
其
他
職
務
，
還
要
考
試
院
為
其
訂
定
辦
法

 

。
同

時

，
公
務
員
既
然
有
本
事
兼
任
其
他
職

 

務

，
就
根
本
不
應
要
求
報
酬
，
那
才
真
正
是

 

為
了
公
益
；
若
有
報
酬
就
不
是
公
益
。
不
能

 

想
吃
又
不
敢
吃
，
要
名
也
要
利
。

，總

之

*
本
席
對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持
保
留
態

四

I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録

度

，
因
為
既
然
扮
演
公
務
員
的
角
色
，
就
不
 

要
再
想
兼
任
非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事
業
或
團

 

M

之
職
務
；
而
一
旦
受
有
報
酬
還
要
主
管
機

 

關
背
苺
，
由
考
試
院
訂
定
辦
法
，
誤
公
務
員

 

理
直
氣
壯
地
接
受
報
酬
，
本
席
實
在
不
質
同

 

如
此
的
立
法
例
。
以
上
所
言
，
敬
請
指
敎
。
 

許
委
員
漾
財
：

(
在
席
位
上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如
果
刪
除
，
是
否
會
剝
奪
公
務
員
的
權
益
？
 

周
委
貝
荃
：

(
在
席
位
上
)
既
#
為
了
公
益
就

 

不
應
有
報
酬
，
還
要
別
人
為
A

背

書

，
因
此

 

第
十
时
條
之n

應

刪

_
除

\ 

.

主
席
：
既
有
爭
議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先
行
保
留

o
現
在
宣
m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公
務
員
兼
任
敎
學
或
研
究

 

工
作
或
非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事
業
或
團
體

 

之
職
務
，
應
經
服
務
機
關
許
可
。
機
關
首

 

長
應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四
磔
之
三
有
無
異

 

謎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

宣
m

第
二
十
-
條

之

I

。

第
二
十
二
條
之一

 

雔
職
公
務
員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之I

者

，
處
二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得
併
科
新
蚤
幣
二
曰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犯
前
賓
之
罪
者
，
所
得
之
利
益
沒
收

之

。
.
如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時

，
追

徵
 

'
其
價
額
。

主
席
：
諳
問
院
會
，
對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有
無
■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該
，
通

過

。

現
在
回
頭
討
論
保
留
之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
 

請
大
家
進
行
協
商
。

報
告
院
會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經
協
喬
結
果

 

増
訂
第
二
項
：

r

前
項
許
可
辦
法
"
由
考
試

 

院
定
之
。
」
請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修

正

通

過

。

現
在
繼
績
進
行
三
讀
。
宣

讀

。

修

正

公

務

人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三

條

 

及

第

十

四

條

並

增

訂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至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及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條
文

 

(三
讀
).

——

與
經
過
二
讀
內
容
同
，
略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本
案
有
無
文
字
修
正
？
 

請
洪
委
員
冬
桂
發
言
。

洪
委
員
冬
桂
：

(
十
五
時
三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關

於

「
公
務
人
員
服
務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j

，
本
席
有
一
點
文
字
修
亚
。
因
 

.
為
公
司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公
司
的
種
類
共
計
四

四
二

種

，
即

.

.
無

限

公

司

、
有

限

公

司

、
兩

合

公

 

司
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而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中

之

「
股
份
兩
合
公
司
」
不
屬
公
司
法
規
範

 

的
種
類
，
所
以
依
據
公
司
法
第
二
條
意
旨
，
 

應
胳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現r

兩
合
公
司
」
下
面

 

的

「
、
股
份
兩
合
公
司
」
等
字
樣
刪
除
。
 

主
席
：
供
委
員
冬
桂
對
本
案
有
下
列
文
字
修
正

 

: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r

兩
合
公
司
、
股
份
兩

合
公
司
.
.
」
一
句
中
之r

、
股
份
兩
合
公

司

」
等
字
刪
除
。
請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照

列

。

本

案

決

議

r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増
訂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至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及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
並
將
第
十
三
條
、
第
十
四
條
條
文
修

 

正
通
過
。
」
諳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進
行
討
論
事
項
第
四
案
。

四

、
本

院

司

法

、

内

政
兩
委
員
會

 

報

告

審

查

行

政

院

凾

請

審

議

「

 

鄉

鎮

市

調

解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主
席
：
本
案
氍
提
本
院
第
八
十
三
會
期
第
六
次

 

會

議

報

告

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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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主 题

立研商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

學 術 所 討 會

主持人：聞 中

紀 錄 ：吳金碧高慧芬

出席者：城仲模（司法院■大法官）

朱武獻（公務人頁保障暨培訓委员會副主任委負） 

廖義男（台！大學法律系教授）

劉宗德（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董保域（政治大學法律糸教授）

乐规安（輔仁大学法律糸教授）

. 劉連坦（中呉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林濁水（立法委員）

洪冬桂（立法委员）

賴维堯（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江明修（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糸軚抆）

彭懷恩（世界新聞傅播學院新聞系系主任） 

李欽賢（辅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 

陳新民（中夬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郭永雄（全固工業總會副祛書長）

王伯音（全 S1商業總會顱問）

時 間 ：民g]八十五年五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二時 

地 點 ：叙鈒部中興樓五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致詞

今天本部召開「公務員 

服務法有關公務員離職後利 

益迴避條款規定之適罔問 

題 」學術座談會，承蒙各位 

在百忙中撥冗蒞臨指導，足 

見對人事法制之關切，及本

部業務之支持，首先表示惑 

謝與歆迎之意=本次學術座 

談会之召開，主要係白於今 

(八十五）年一月十五5 總 

統修正公布公務員服務法堉 

訂第十E 條之一規定，依據 

提案立法委員之修正要旨說 

明 ，本條文係爲防止已黯職 

之公務員利民其在職期間之 

機會、樯力及芾知悉之辕務 

機 密 ，與闬欲轉任之營利事 

業有不當之利尝輸送關係， 

圖利自己或他人1影響公務 

員執行職務之公正性’有損 

社會整證利益及政府之威 

信 。鑒於該條文僅作原則性 

規 範 ，對於其中所請「職務 

直接相關」、「營利事業J 

及經涅、顧問等有關職務之 

意涵等細節I則未具體規定 

或說明，以致在適罔上可能 

產生疑義，又由於公務員服 

務法並未另訂施行紙則，因 

此上開疑義問題，有待本部 

基於公務員服務法主管樣關 

權 黄 ，進一步詳愼硏議後， 

加以適切之補充解釋規定f 

俾利執行。因此本部已於本 

(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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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三日邀集中宍暨地方 

各主管機關召開二次硏商會 

議 ，雖獲致初步= 識 ，但其 

中仍有若干歧見及尙待釐滂 

之問題。今天特別邀請各位 

惠予提洪指敎，以作爲本部 

通函解釋規定之重要參考， 

以及與有關標關進一步溝通 

之基礎，最後敬請各位惠予 

提 tb建 言 ，謝謝大家。

_ 請指敎事項
一 、 公務賣敁務法第十口绦 

之一倍x 中「琰務直接

相聞」其範圍知何界定 

?

二 、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铒條 

之一條文所稱「營利事 

業 」，其範2!應如何界 

定 ？

三 、 公務貝服務法第十四條 

之 一 條 文 中 所 稱 「董 

事 」 、「監 察 人 」 、 

「經 理 」、「拉行業務 

之股東」、「颠 問 J ， 

其 範 圍 應 如 何 界 定 ？

四 、 公務员服#法第十四條 

之一之况定何時紹始適 

用及離職之定義為何？

出席人員意見
祐 獨 水 ：

( ― )對 於 案 由 一 、 

建議採絕銓敍部前羿邀集中 

央曁地方各主管機關會商之 

結論7 以f 簡稱會商結論） 

其 中 1 •離職前服務樘關爲 

各該營利事業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且其職務對於各該 

營利事業具有指揮、監督或 

.管珲之權青人員及2 •韜職 

前服務檣關與營利事業有營 

建或重大採購業務關係之承 

辦人員及其各級主管人員等 

二項認定標準。至於 3 •離 

職前服務機關之業務與營利 

事業有利益輸送可能者，此 

項標準範圍恐怕過於寬廣且 

要伶模糊，故不宜採周。

( 二 ）對於案由二、 

「營利事業」範圍之界定， 

行政院擬處意見與會商結論 

M 無不同 *而非營利之法人 

但有營業行爲者，例如中華 

顧 問 工 程 司 ，應該納入規 

範 ，始能眞正杜絕弊端。但 

因立法上有瑕疵，要循修法 

或解釋途徑，則須請敎諸位 

法學先進。

_ (三 ）案由三、對各該 

職務範圍之界定*採納會商 

結 論 ，尤其是「顧問」之認 

定方式特別要支持。至於代 

表官股之置事或監察人離職 

三年內應適思公務員服務法 

第十四條之一（以下簡稱本

條 文 ）規 定 ，其涅S 是官股 

代表因爲具備公務員身分才 

擔任的，弃公務員應不得擔 

■f壬營利事業代表言股Z 董辜 

或監察人，因代表官股具有 

在職監督之功能，以現藏公 

務員兼任爲原則，公務員離 

職時代表官股之身分即須取- 

消 ，如杲不當公務員，就不 

應被指派爲代表官股之董事 

或監察人，如此卽羔問題。

( 四 ）案甴四、關於 

離職定義部分，建議採訥t  

商結論，至於適用5 期違議 

採納會商結論（二 ，因 

爲{榮文對乂、十五年——月十六 

曰以前輊藏未潢三年者M 無 

明確規定應受規範，造成公 

•務員在一月十六日以前大量 

韜 職 ’顯然是逃避規範之漏

網之魚，若不適兩恐違立法 

原意。

李 欽 賢 ：

( — ) 關於案由一

「職務直接相關」，以巨的 

業 主 管 機 關 指 揮 5督 、 

'管 涅 者 爲 認 定 可 質 

同 ’而實際情形僅能以個案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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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

( 二 ） 關於案甶二 

「營利辜業」之界定，有些 

法律明文規定其定義，但實 

際上營利事業應視「營利」 

如何解釋。公司法第一條泉 

定以營利爲巨的之營利槪念 

與其他營利辜業Z 槪念又不 

完全相同，所以公司法之營 

利•性係指公司獲得之利潤應 

分配給構成員（即股東）， 

g 此合作社卽不具備公司法 

第一條規定;z 營利忮。而公 

司法以外之營利事業，認定 

重點在於有無營業行爲，是 

否以獲得利潤爲巨的，範圍 

比較廣。

( 三 ） 關於案甴三董 

事等職務之範圍界定問題， 

釦前挢述「營利事業」係指 

以謀取利潤爲目的之事業， 

則該等事業不外乎公司、合 

夥商號及獨資商號。由於本 

條文係將特定職位名稱予以 

明定，爰分述如次：

1 ，董事、監察人：法律 

•條文上使用S 事名稱者依民 

法法人一節所規定，皆爲公 

益法人，包括公益社團法人 

及財團法人（不包括營利事 

業在內）均應置董事。民法 

上法人一節所規定之監察人 

則爲任意設置之監督機關， 

不若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 

爲必設之監督機關，在公司 

法上有董事者僅有限公司及

股份有限公司，有監察人者 

僅股份有限公司 > 至於是否 

有其他營利辜業使尼董辜、 

監察人名稱，不得而知，但 

從民法、商業登記法來看， 

公司以外之法人或其他營利 

辜 業 ，似未設立董事、監察 

人 ，本條文雖規定「i 利事 

業 」> 但實際上董事僅能包 

括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 

司 ，監察人則僅有於股份有 

險公司有之a

2 .經 理 ：民 法 、公司 

法及商業登記法皆有經理之 

規 定 ，公司、獨資商號及合 

夥商號三種類型營利事業之 

經理皆可包括在內。另依公 

司法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 

條規定，「副經垤」包括在 

內應無問題。

3 •執行業務之股東： 

在公司法僅無限公司與兩合 

公司中有此用語，民法上則 

使用「執行合夥事務之合夥 

人 」或 「合夥事務之執行 

人 J 。另本條文旣規定前述 

「經 理 」爲禁止擔任之職 

務 *而獨資商號之出資人及 

合夥商號之合夥人卻由於法 

條無明文規定而不受禁止， 

造成在實質解釋上極不平 

衡 。又因本條文並非軍純禁 

止之規定，違反者尙有刑責 

之問題。將來若有公務員因 

此而涉案時* 一定會將罪刑 

法定主義提出來抗辯，故對

本條文能否逢到其立法 H  

的 ’尙持懷致的態S 。又會 

商詰論跨羔限公司、M 会公 

司代表公司之段東歸爲「董 

事 」，應係從S 質上所作類 

推之解釋，而從民商法之基 

本法涅來作薛釋，垚限公 

司 、兩合公司代表公司之股 

東究竟與「董摹」或舆本條 

文其他職位在性貢上較接近 

(如執行業務5：段 東 ）赤値 

得探討。惟個人認爲羔限公 

司 、雨合公司代茨公司之股 

東較類拟「執行業務之股 

東 」=另將獨資或合夥方式 

經營之事業負黃人亦視同董 

事 ，必須法律有明文規定， 

基於罪刑法定主義，亦無法 

如 此 解 釋 1若從貿質上而 

觀 * 上開負責人應較接近 

「執行業務之股裒」。

4 ，顧 問 ：因顧問無法 

律明文界定，要逃避規範很 

谷易。如爲避免違反本條文 

規定即可將職稱改爲其他名 

稱以規避隄制。但從本條文 

規定之立法意旨言之，則不 

限定於顴問職稱皆應受限 

制 ，這又違反罪刑法定主義 

之禁止類推解釋，確實是兩 

難之決定。

( 四 ）關於案由四所 

提問題，行爲祇要在法律生 

效之後 *當然應受法律之拘 

束 ，至於解釋輊職三年問 

題 ，當然不能從法律生效才

□ 公務人員月刊-第 3期 7



算離職期間，應從贾際離職 

時是否在三年內爲判斷標 

準 。

(五 〕營利辜業有些 

是合法登記，有些是不合法 

登 記 ，前者爲公司、獨資及 

合夥商號，後者即所請地下 

行 業 ，本條文規定無法看出 

是否要區分二者。另除顧問 

外 ，置事《 察 人 .經 驳  

執行業務之股東均爲公司應 

癸記事項，依公司法第十二 

條規定係登記對抗要件，有 

無辦理登記應無影響，祇要 

被聘任爲本條文規定之職務 

即屬違反該條之規定。

張 撊 安 ：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 

之一有關「職務直接相關I 

之規定，不免有侵害公務員 

工作權之感。第二十二條之_ 

-科刑之規定亦値商榷。條 

文規定當然是法律生效才能 

適 用 ，而不能解釋爲公布施 

行後離職末滿三年均要受限 

制 。用此籠統之條文來規範 

是 否 足 夠 ，是否應以律師 

法 、舍計師法等相關法律來

8

規 範 ，而非以公務員服務法 

夾思筘菩間頴均有待硏趵。

陳 新 民 ：

( 一 ）案 由 一 、有關 

「職務直接相關丨其範圍應 

如何界定方面1公務員服務 

.法第十四條之一旣然規定爲 

「職務直接相關」，違者且 

有刑責’故應採狹義之解釋 

不得類推擴大解釋。本人贊 

同會商結論1 •之曾服務於 

「目的専業中管機關丨。但 

是應採「隸屬」原 則 ，即只 

要在該擁有 r 事業管轄機 

關 」內服務即已足；抑或採 

&會商結論所提「直接承辦i  

則 」，尙待硏究，惟本人贊 

同後者見解。另外，此種職 

務 「直接關聯」立法意旨， 

乃擔心公務員會利用「職 

權 」有利於私人’故在規範 

公權力之行使，會商結論 

2 •之曾有營建及採購業務 

關係等屬於私法性質之業 

務 ，可否適於本法該項規 

定 ？本人持保留態度。另 

外 ，結論 3 . 之 「其他有利

公務人員月刊-第5 期

益输送可能」 ，涉及使周 

「不確定法律領念」，似乎 

是治絲益棼，宜a 除之。

( 二 ） 案 白 二 、有關營 

利事業之範圍應如何界■定方 

面 ，本 法 所 稱 之 「營利事 

業 」乃 與 型 ;z  r 法定甩 

語 」，亦即應由其他相關 

(或專門）法律條文中援引 

其意義。行政院及會商結論 

均應無疑義。

( 三 ） 案 白 三 、有關童 

事 、監察人 '經理、執行業 

務之股東及顧問之範圍應如 

何界定方面，其中「顧問」 

一詞較易引起争議，按本條 

之 r 顧問」圬 語 ，諒係「例 

示 性 」 ’屬 於 knaw/how 

的提供方靣 m 爲之禁制規 

定 ，所以舉凡提供「諮詢」 

工 作 之 職 位 ，不論有償無 

償 ，似皆可包含在內，亦不 

限 定 在 r 執 行 業 務 之 範  

圍 」，至於官股人員，本法 

無 「除外」規 定 ，解釋上自 

同樣有本法公務員職務之適 

思 。

( 四 ）案 由 四 、有關本 

條文何時開始適用方面，法 

律應自公布起實施，除非法 

律另有規定外，不得溯及旣 

往 ，乃法律效力之常規。本 

法旣未有溯及規定，宜僅對 

自八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以後 

離職之公務員產生拘束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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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E 採會商詰論二、2 •所 

提公務員於八十五年一月十 

六日之前荽發者，即不受限 

崗 ，否則似言違憲之虞。至 

於離職之界定，同意採會商 

結論（三 ）之見解。

董 保 城 ：

(一 ）本條文之適后， 

爲避免公務員因不知或誤 

解 其 意 旨 ，建議有關部門 

(經 濟 部 、建 設 廳 、建設 

局 ）於審核公司等營利事業 

申請案或變更案時，應要求 

申請人告旬曾否擔任公務 

員 、擔任何種職務'何時離 

職 。另賦予改府審核單位審 

查及告短義務，要求申請人 

必須變更或撤換，經警告後 

仍 不 從 者 ，始構成移送法 

辦 。

( 二 ） 截務直接相關， 

係屬拈象法律槪念，其認、定 

不應僅以具有公務員身分爲 

準 ，尙須依具體案件以及當 

時職務來認定，M 建議認定 

時 ，應結成委員會邀學者專 

家來審議，不宜由行政機關 

單獨爲之。

( 三 ） 基於罪刑法定主

義 ，本條條文內容必須從嚴 

且必須公務員有主觀 

上故意始能課以第二十二條 

夕一刑墓音仟。

( 四 ）對案由四、本人

貸成會商結論（二 ）2 •， 

即公務員於八十五年一月十 

六日之前離鞍者，即 受 隈  

制 =>「離職」解釋亦贊成會 

商結論意見。本條文係以離 

職爲計算基準點，應遵守法 

律 不 溯 及 旣 往 原 則 。

( 五 ）違反本條規定須

負刑事音任，_刑庭法官如何 

認定「職務直接相關」槪念 

亦須加以考慮，故可諳刑法 

~^與實務者表示意見。行 

政機關對本條之定義性解 

釋 ，未必對刑辜法官有拘京

.彭懊恩：

(一 ）自政治發展角度 

觀之 *我國一向是立法從 

寬 ，執法時卻常常難以達成

目的。

( 二 ）案由一 、所謂 

「職務直接相關I ，應係非 

常直接的相關，不太明確之 

直接相關即不屬之，凡直接 

承 辦 業 務 T而 有 指 揮 、監

督 、管涅之權責人I 方禺 

之 ，至於營建、重大採購業 

務部分，爲利益瑜送最有問 

題 者 ，應S 镤關玫風M 位和 

首長耝成委員會依倨案認 

定 。

( 三 ） 案白二■'之r 營 

利事業」，應產可能指公司 

法之公司較妥當。

( 四 ） 案 s 三 、之 「顧 

問 」爭 ®最 大 ，.盒3 到案白 

一 、之 「職務 ®接杇關」之 

標準束認定。

( 五 ） 案由 E3 、本條文 

何時開始適局問題1應以剖 

法不溯旣往來規範。退体或 

離職後之公務員，若專業短 

識不能貢獻至相關行業領域 

是相當°J惜 的 ，事實上起td 

其專業領域範圍，公務員也 

很難再找到其泡工作，是 

以 ，本條文對公務員所作諸 

多限制，對於政莳甄拔人才 

亦將造成影響。

來 武 獻 ：

(— ) 公務員服務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爲構成要 

怦 ，第二十二條之一規定爲 

法律效杲，須從刑法構成要 

件之明確性（罪刑法定1

□ 公務人員月刊+第 5 期 9



義 ）來 看 ，在法解釋方法論 

上須從嚴解釋、限縮解釋。 

本條文從政治發展角度來 

看 ，係要陧詎整個官商利益 

輮 送 ，當初公務員服務法對 

職公務員沒有_ 裁手段之規 

範 ，而對其制裁可循行政秩 

序法律及荊事法律兩種途 

徑 ，現在立法院旣在立法政 

策上決定採刑事制裁，就必

Z .珲薛，對公濘島衝聱始不 

致太入。

(二 ） 案白一、會商結論 

之 3 • ( 韹職前m 務楱關 

之業務與營利辜業有利益輸 

送可能者，其承辦人員及其 

各級主管人員），不宜採 

闯 。又 卜 中 之 「指揮」二 

字亦不能採厍，因樸關對營 

利辜業前羔指揮關係，祇有 

法令監督及管涅’指揮是上 

下隸屣關係，「指導」範圍 

亦太寬，以監督、管理即已 

足 ；另所請「重大採購」， 

何請重大，是否係陧制一定 

金 額 ，否則知何認定，難有 

客觀之標準，故重大二字可 

刪去。

(三 ） 案由二、「營利事 

業 」之界定，贊同行政院擬 

處意見及會問結論1並應配 

合本條文規定整體觀察，不 

能拆開分別觀察那些營利事 

業有董事、監察人'經理、 

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至 

於獨資、合夥之事業負實人

則不可視同董事；經理部分 

則同意會商結論；顧問則又 

涉及第二十二條之一之問 

題 ，應從嚴解釋。另擔任營 

利事業代表官股之置事、監 

察人亦應以「職務直接相 

關 」標準來認定。…

(四 ）案由四、何時開始 

適用之問題，若單純就本條 

文 規 定 來 看 ，會 FSI結論 

( 二 （公務員自本條 

文公布施行後’韜職未滿三 

年者均要受限制）是沒有問 

題 的 ，但若配合第二十二條 

之一規定就應採（二 ）2 ， 

(公務員於八十五年一月 

十六日之前離職者，即不受 

限制），因爲依罪刑法定主 

義原則~公須以行爲當時有 

效之法律始可。至於依公營 

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移轉民營 

之公司，旣爲民營就不是公 

務 員 ，不苒是公務員服務法 

上之公務員槪念 > 應該沒有 

問題。

洪冬桂：

(—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 

四條之一之制定是希望政治 

更清明 *立法目的係爲防止

.m 思 深 综 .m 您 : ^ 懿 :

利益輸送°此!1法意旨殊爲 

正 確 ，但訂太又有是否侵 

害公務員之工作禧、影響政 

府與民間優秀人才交流及金 

棠界W 入政府行列等m 逢,。

(二 ） 案由一 、「職務直- 

接 相 關 」各接關會商結論

1 •及2 •應無問題。關於: 

1 •營利事業之弓的事業王 

管機關內之承辦人員、副首 

長 、首長及幕潦長 > 在討論 

中立委均已提及= 關於2 •

之 「營建」亦是立委所特別 

強調的，利益輸送中最爲大 

家話病者即爲工程弊案，而 

「採購」如何認定重大，是 

否須限制一定金額，都有疑 

問 。

(三 ） 案虫二、之 「營利 

事業」應如河定義，委員最 

擔心利益輸送問題，利益輸 

送可能是金錢，亦可能是影 

響 力 ，故營利事業應該是法 

有 明 文 者 ，如公司法第一 

條 、商業登記法第二條及所 

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均包 

括在內。

(匹 ）案由三、之職務名 

稱部分，「顧問」本係除其 

他四種職務以外之槪括條 

款 ，但眞正有影響力之人不- 

須周顧問名稱即可達到他的 

影響力。

(五 ）案由匹、關於何時 

開始適岳之問題，會商結論

( 二 ）1 . 係 從 嚴 解 釋 ，

( 二 ）2■係從寬解釋，法

10 公務人員月刊-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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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上就此埜垚特武規定，太 

嚴會造成工作權侵害，我們 

M 不希望看到這種情髟，是 

否在適芾上连給予緩衝期， 

立委對此写點M 無特別意

劉這煜：

(— 〕關於案卣二、r 營 

利事業」界定g 分 ，「管利 

性 」之定義，學者間就此問 

題不厓有季論，通說見解 

是 ：積極謀跤利潤，將利潤 

分記給構或員I我贊同通說 

之 定 義 = 跨此定義具體化 

後 ，則 公 司 、合 作 社 、銀 

行 、獨資及合夥商號皆包括 

在營利事業範園內3至於立 

委所主張，「非營利法人但 

有營業行爲者亦應歸類爲營 

利事業」，但因本條文明定 

爲 「營利事業」，且在罪刑 

法定主義之前提下，禁止擴 

張鳐湾及不利之類推解釋， 

如採上開諄釋即超出法律文 

義範圍之外V應不允許。

( 二 ）關於案由三、部 

分 T公司法第八條及民法對 

S 事之界定很清楚。會商結

.-'• -*• *i i- V- • i - • "%1- V* • ̂  *- *• *' -' *• • • 1 ̂ • V*' y-i'V''. L" V̂ V' • ^ u J  V-**\

論將無限公司及兩合公司代 

表公司之股東及獨資、合夥 

之辜業負責人視同董事，絕 

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禁止不 

利類捃解釋之基本槪念，如 

杲要將無限公司及兩合公司 

代表公司之股東及筠資、合 

夥之事業負責人納入規範， 

建議立法上採用「負責人」 

之m 語 ，較爲適當。至於監 

察人，祇有公司法之股份有 

限公司有此設置，而執行業 

務段寅僅無限公司及兩合公 

司有此設置。至 「經理」一 

詞應可包括副經理，但不包 

括裏埕 *因公司法無襄理之 

規定。

賴 维 堯 ：

(—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 

四條之一規定係基於行政倫 

理之要求，如美國在一九七 

八年訂定之政府倫理法，亦 

爲學运上通稱之「禁止旋轉 

門條款丨，其立法意旨即係 

甚於倫理之要求。本人非常 

暨.成太條女之立法意旨，惟 

以刑毐法之法律手段來達成 

G 政倫理政策目標，實爲本

案問題或疑難之芾在

.(二）案5 — 、樣關會商 

結論 3 ■所請「有利益輸送 

可能者」不能採.写，我認爲

法律層次拓C」y〒 已1L法 

之方式•行政命令層次能否 

允許倚侍蔚卽=

( 三 ） 案S 二 、羔持别意 

見 0

(四 ） 案由三、 條文將 

職稱玥文沔舉兰与太大實 

益 ，而宜以「栝當環務」代 

之 ，但此又有P 剖法定主義 

之問題；此處薛釋上釦能不 

採持別嚴格的罪荊法定之適 

甩 ，則應將「相當職務」均 

包括在內。

(五 ） 案白四、诃時開始 

適尼疑義，S 於罪刑法定主 

雲之考慮 f建諸安會冗祐論 

( 二 ）之 2 即八十五年 

一月十六日以前諉蕕者均不 

適 兩 ’如此鞋有許多「漏弱 

之 魚 」 ，減少 S 分適用對 

象 ，不過在八十五年一月十 

六日以後仍有很多適民之機 

會 。

郭 永 雄 ：

(一 ） 案S _ ' 除會商結 

論 3 •不能採絶外^餘皆贊 

同 。

(二 ） 案白二、之 「營利 

事業」可依公司法及商業 

登記法來解釋*可惜獨資、 

合察人未能納入。另外，財 

團法人依公司法及商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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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亦未能涅菱在內。 

但實質上係以營利爲目的之 

貝才團法人很多，如圓山飯店 

等 *但沒法規範，將來可否 

超越法律加以解釋尙不可 

知 。

( 三 ） 栗白三、有關_「董 

事 」之定義，依罪菇法定主 

義原則，獨資、合夥人不能 

類推爲「董事 J ，公司股東 

垲無法包括在內= 同 浬 ， 

「顧 問 」應以髟式意義之 

「顧問」爲 限 採 嚴 格 解  

釋應以擔任「® 問 」職稱者 

爲限。至於其柜m 分質成學 

者專家意見。

( 四 ） 案白西、部 分 ，另 

違議八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以 

前離職而旦已轉B m 務 ，即 

公葙以前離職而旦逋任其他 

公司職務者，才解釋爲不適 

用此條規範。如杲在八十五 

年一月十六日以前離職，過 

一段期間以後擔任職務者， 

仍應有此條文之適用。

江 明修：

(一 ）瞭解法律制定之時 

空背景、立法原旨及精神是 

很重要的。行政機關在作解 

釋 時 ，也須回歸立法原旨， 

例如「離職」規 定 ，應配合 

整個公務員法制。我們鼓勵 

常任文官永業，希望公務員 

奉公守法，有使命感者，可 

以服務到退休爲止，而中途 

離職者很多是有問題的。所

以本條文就整體法制而言， 

應考慮那些奉公守法者之退 

休禧益。公務員常不知道自 

己的權利耜義務，因货 ^各 

模關單位主管有義務告訴離 

職公務員本條文之規定，對 

於已退休人員可以寫信或打 

電話告知。以落實本條文規 

定之立法意旨、精神及所要 

達到之防弊效杲。

( 二 ） 案由一、：爲徹 

底靳斷利益輸送的可能性， 

會商結論三個標準都應列進 

去 ，越詳盡越好 ° 並建議 

「權責人員」修正爲「有關 

權責人員j 。禁止旋轉門條 

款僅爲整個利益迴避法案之 

—部分而已，澳大利亞文官 

倫理法，定有明確之利益迴 

避衝突規定，不祇包括離職 

轉任之限制、兼職之限制， 

還包括接受禮物、徇私之限 

制 等 ，規定都很明確，所以 

本條規定並不是我國所獨 

有 ，世界法治先進國家都有 

這樣的立法例，個人認爲明 

確立法是有必要。

( 三 ） 案 由 二 ：「營利

事業」部 分 ，行政院擬處意 

見 「不包括宑以營利爲巨的 

公益赶團法人及財圑法人」 

一 節 ，其實是包括以營利爲 

巨的之公益社團法人及財團 

法人。如此解釋玟府捐贈、 

投資之公益社團法人及財團 

法人都應列入禁止旋轉門條 

款中。本條文之立法精神應 

在禁止旋轉門，政府許多委 

辦 、委託事項之預算裏有很 

多利益輸送之管道*例如有 

些人支領宜馬費在十五萬元 

以 上 ，恐渉及貪汙嫌疑或不 

法行爲，因此以營利爲巨的 

之公益社團法人及尉團法人 

應絕入規範。至於政府轉投 

資 、捐贈或密切相關之社團 

法人及封團法人應納入=

( 四 ）案 白 三 ：以董事、 

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 

股東等職務爲限制範圍，防 

不勝防，倒不如以「管垤階 

層 」來代替，涵蓋面較廣。 

「顧問」铱立法意旨，凡是 

引路人、有官商勾結樞紐之 

人 ，不管思何名稱即應規範 

在 內 ，須甩實際收入來認 

定 *不要執著於r 顧問」名 

稱 ，否則以後大部分公司都 

不再有「顧問」，而改以其 

他名稱代替。

(五 .）案 由 四 ：贊成會 

商結論(二），但機關有義務 

通知所有三年內離職之員工 

瞭解這項規定，較爲周全。 

公務員服務法爲整體文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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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一茚分，其精神是鼓勵 

常任文官之常任剀度，即永 

業 制 ，蓝不鼓勵中途離職。

廖 義男：

罪刑法定主義爲 

法治國家最基苯的原則，公 

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係 

針對利益輸送之弊端而立 

法 ，所以應惡考慮立法巨 

的 ，儘量5 違反罪刑法定 

原則之下從寬、擴大解釋來 

達到立法目的，不過基本上 

不能違反罪刑法定主義。

( 二 ）案由一：會商結 

論 1 * 「指 擇 」二字可以 

刪 去 ，以具有監督或管理之 

權責人員即可，但是後段所 

謂各級直接承辦相關業務單 

位之承辦人i ，是否指「辜 

實上曾經承辦」，還是對營 

利辜業具有監督或管理之權 

責人員，即各該營利事業之 

目的事業主管襪關內各級承 

辦相關單位具有權責之人 

i ，故承辦人§之「最 辦 1 

二字可以刪去，因業務單位 

之承辦人員並無決策之權 

責 。相關業務應是強調其有

無權責問題，不應解釋爲事 

實上曾經承辦者爲限。至於 

2 •營建或重大採購應係指 

比較有具體之個案辜實 *

1 重大 j —字係以金額或以 

洁蛋位預算之比例來認定， 

仍有待斟酌。至營建或採購 

業 務 *其眞正承辦人員係指 

會計、政風、庶務等三個單 

位之承辦人員 ° 會問結論 

3 •菏稱「有利益輸送可能 

者 J ，此項標準不明確不應 

列入 =

( 三 ）案S 二 ：行政院意 

見及會商結論應無不同，均 

包挂公司、獨資、合夥之商 

號 =惟從立法目的來看，還 

應包括非以營利爲目的，而 

事實上有營業行爲之公益社 

團及財團法人。如將「營利 

辜業」解釋爲具有營利行爲 

之事業，就不以公司或工商 

行 號 爲 限 ，而可涵蓋所有 

「營利辜業」，但從罪刑法 

定主義而言可能會有擴充解 

釋 之 嫌 ，但自立法目的観 

之 ，如此才能符合立法目 

的 。（四 ）案 由 三 ：「董 

事 」係指公司法上有限公司 

及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至 

於無限公司、兩合公司代表 

公司之股東及獨資、合夥之 

事業負責人應列入「執行業 

務 之 股 東 」範 圍 。另 「顧 

問 J在私法上M 無此一法律 

特定名稱，解釋上應係不論 

甩何名稱，只要其職務屬顧

問性質’即皆屬之，但又涵 

蓋太廣 *是否用報剧來算亦 

是可以考慮。最後，管利事 

業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 

人 ，是否亦有本條文規定之 

適圬，應採肯定說，否則侠 

退職時先派任官段代表，即 

有說法之嫌。

(五 ）案由四：法律不應 

溯及旣往，彳艮顯然必須本法 

施行後才對離m 公務員發生 

規範之效力，因爲違反者要 

負荆責，故應從赘m 釋 ，即 

八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以前離 

職者不受限制。若仍不能遏 

止利益赣送，係屬立法訣 

陷 ，因涉及諄刑法定主義， 

不宜擴張解釋，僅能循修法 

來裎敦。

劉宗德：

因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 

條之一規定與 B 本大致雷 

同 ，r m 問 」規定挾自曰 

本 > 罰則則爲曰本法規所 

無 ，爰從外國法制來撿討這 

個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問 

題 。先從比較法制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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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 

條之一、第二十二條之一如 

此重要條文，立法時不在保 

密義務規定中加以規範，而 

將此一部分單獨立法，此點 

舆5本學界之看法一致。但 

日本是有其歷史沿革與國情 

需要 1根據日本國家公務員 

法第一〇三條第一項規定， 

公務員不得兼任以經營商 

業 '工 業 、金融業或其他私 

人營利辜実爲巨的之公司或 

其泡團體之幹部、顧問或評 

誘 員 孩 務 ，或自爲營利事 

業 =其中 r幹部」郎是我們 

靳請的「置 事 」、「監察 

人 」 、「執 行 業務之股  

東 」，自營業亦予納入。曰 

本匡家公務員法末規定者* 

授搶虫人事院規定*人事院 

規則第十四之四係就公務員 

在營利企業之就職加以限 

制 ，其中規定離職後兩年 

內 ，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 

年內所任相關之職務。本條 

文規定與之非常類似 > 差別 

祇在離職後三年內*較曰本 

多一年之限制。但日本人事 

院規則第十四之四，仍有例 

外規定-1 •經機關首長申 

請 ，經人事院承認即可例 

外 => 2 •人事院每年須作 

「有關離職$ 務員就職於營 

利事業之承認年次報告書」 

向 國 會 、內閣提出報吿。 

3 •重要幹部以外人員，人

事院之承認權可以委任標關 

首長或再委任給單位主管。 

另外尙對擁有股份參加經營 

權之公務員，人辜院得要求 

當事人提出報告，如確實有 

不適當得要求當事人退出， 

此種處分可以白當事人提起 

訴願。這是曰本規定公務員 

怎樣跟營利辜業之私企業隔 

離 。另如於宑營利辜業任有 

報酬之猿務，須經肉閨總理 

大巨及模關首長許可*其理 

由 ：1 •弈營利辜業領有報 

酬還是#與營利摹業發生利 

害關係。2 •對執行職務可 

能形成障礙 a 如杲是無報 

酬 ，則 1 ■強調專心職務義 

務 D 2 •如杲在任內1薪棒 

可能有減額之處分。另有一 

特殊例外，節敎育_公務員 

就有關敎育職務，不論是否 

受有報酬，只要對本身工作 

無妨礙’則完全委諸於任命 

權者之許可，而均不需人事 

院之承認。

( _ ) 對討論案之意 

見 ：1 ■案由一：「職務直 

接相關」如解釋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可能會有問題，如 

雷動玩县之管理，其目的辜 

業主管機關爲敎育部、或敎 

.言 居 ；墓 曾 h尙有其他業務 

主管機關如發照、建管、消 

都市計畫、蒈察等機 

關 。至於承辦人員’由於人 

民申請案件時間較長，承辦

人員常常更換1每一個承辦 

人都受牽連，所以個人認爲 

誰許可者、誰監督，誥管涅 

者就白誥負責，不一定指承 

辦 人 ，以免牽涉太廣。至於 

營建或採構是否要特別例 

示 ，個人認爲例示比較不周 

延 。因 此 ，關於第一個問題 

建議加上r 其他業務主管機 

關 」，以及「許可業務」_  

節 ，仍宜進一步硏究。

2 •案由二：營利事業 

部 分 ，除會商結論外*自營 

業應包括進去，另具有營利 

行爲之事業亦應包括，如 _  

般廢棄物回收滂理基金會每 

年有數十億營利行爲，亦應 

加以規範。因此，只要有營 

利行爲者就應鈉入規範。

3 ■案由三：顧問是否 

抄襲自曰本，請各位指敎。 

個人同意廖敎授意見1凡具 

有專長、經歷、履歷之「顧 

問 」地位IP可 ，不必抱隄於 

「顧問」名稱。關於代表官 

股之董事、監察人問題T依 

大法官會議第二七〇 、三〇 

五號解釋規定，代表官股之 

董事、監察人具有公務員身 

分 ，故亦應受限制。

4 -案由四：

⑴本條文生效時間起算 

問題，贊成江敎授意見，即 

離職未滿三年者都應受限 

制 ，另爲公務員服務法第二 

十五條規定，本法自公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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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行 ，係m 適用末修正條 

文 ，已修正裔文是否依中夫 

法規標準法規定自修正公布 

日起第三E 生 效 ，這樣比較 

周延。至於是否自第三5 即 

一月十七日旌行，容或有解 

釋狳地。

⑵结職不宜每括留職停 

薪 ，否則妇取得行政院社會 

科學人員，窖辕停薪出窗硏 

究時也算笔m ，即有問題=

. ⑶國家公務員法是否要 

•昆词貴來規範，运爲第二 

十二條之一雨罰缓定，破壊 

整個公務員狂務法之證系與 

地 位 。故應甴刑法規定^ 

對 。猜想其迕度亦是參考日 

本規定，因比，要引進外國 

飼度應注意整涸體系架構的 

處 理 1不應該斷章取義。涸 

人認爲這規定可能產生立法 

從嚴，執法從寬之結果，面 

無法達到預蕻效果。

( — )本案之緣起有其

時代背景，主要是我們的杜 

會,風氣、公務倫涅、社t 紀 

律以及公務秩序等發生問 

題 。尤其是公務員服務法第 

匹條守密義務’因爲已經不 

足以產生規範作岳才發生此 

—問題。恺因公務員中一小

撮人違法或其他不適當行 

爲 ，而使更多優秀公務員可 

能因這一小部分人的問題受 

到波及，而旦與憲法探障人 

.禧之意旨息息柜関之工丨乍權 

等都受到彰響。個人以爲立 

法應規範普遍現象，而不能 

規定萬一之或然率以偏槪  

全 °

( 二 ）各國$3日本、美國 

都有比較接近或相當之制 

度 ，對退休之後如何再任職 

加以明確規範，在歐洲較少 

此種現象，考其原因可能跟 

這些國家法治進步、公務員 

保障制度有關。至於要規範 

今天所討論之問題，應就社 

會生活中之各種慣例或規範 

來著手，而非僅制定本法第 

十四條之一、第二十二條之 

一即可以將問題一了百了的 

解決。事實上，應視我國法 

治行政、依法行政之社會通 

俗觀念，違立至怎樣程度而 

定 ，並不是一個立法條文或 

動用刑罰就可將整個問題加 

以防堵，這種期待幾乎是不 

可能的。

( 三 ） 要解釋任何= 個 

法律之立法意旨，須視行玫 

巨的、公益的需求以及是否 

合情合涅，再就菪代背景來 

加以考置，才是比較適當的 

要則或要素。從送去公懲會 

對第十匹涤之規範m 作z 議 

決寬嚴之間不一樣，同樣類 

似問題在不同時代有寬嚴z  

間不同結果，可見類似問題 

舆時代背景、公務員待遇及 

整個公務秩序的好壞，有柜 

當的鞀聯。今後要邊甩第十 

西條之一'二十二d 之一新 

規 範 ，應對過去公m 會芾持 

見解的不穩定性有所了解。

(四 ） 銓敍部芾提匹個問 

題之適當怯痕雜一槪而論，

因爲有其 m 别性及時代背 

景 ，靈如菫敎授在政治大學 

專任敎授兼總務長，兼辦工 

程業務，董敎授舆工程有什 

麼 「職務直接相關」，但將 

來解釋上恐怕跟工程有關。 

學校校長兼老師转來退休後 

到工程公司任蔵又如何處 

理 ？這些都具倨別性，實不 

能一槪而言。

(五 ） 本案除銓敍部所提 

這四個問題外，恐還有不少 

的漬漏。個人認爲巨前硏擬 

最基本平均程度的規範是必 

要 的 ，其他再就個案處涅，_ 

並由個案處理慢慢菸成創造 

一些新案例，讓公務員'一

□ 公務人貝月刊•第5 期 15



般人民及公司行諕於罔人時 

配合注意。總而言之，不希 

望制定大嚴格的規定，因爲 

太嚴格之規定是作不到的， 

而需靠社會力量、社會兵同 

觀 念 ，因跎什麼時候再任職 

較適當，應5 整個社會來認 

定 ，而不是甴费們自己來判 

靳 。

(六 ）本案西僵問題都關 

聯到剖法上罪荊法定原則， 

第十四條之一是構成要件， 

第二+ 二條之一是荆事處 

罰 ，一個搆成要泞；一個法 

律效杲，是非常完整的行政 

別罰的通例。現土另很多星_ 

位左作 r 除 罪化 I的努力， 

而我們左第二+ 二條之一卻 

唐突的如以嚴厲規範，恐存 

政策上倚須斟酌。

( 七 ）案 白 一 :比較贊 

成 1 ‘及 2 • 1但 3 ■不可 

採 。卜 中 「具有挎揮、監 

.督或管理之檣責人員丨這句 

話所延伸下來的人員與 3 .

「有利益輸送可能者J 相 

通 。關於此點，宜再斟酌， 

因其與罪刑法定主義要求是 

梠違背，尤其具有監督權青 

人 _即可科以刑罰，是違背 

刑法之根太珲念 < 茸結果非 

.常危險。

(八 ）案由二：關於「營 

利事業」：個人比較偏向行 

政院意見；會商結論範圍雖 

非常清楚，但行政院擬處之

意見較爲妥當=可是，行政 

院意見後段「但不包括非以 

營利爲巨的公益社團法人及 

財團法人」個人不表贊成， 

因爲目前有很多這類圑證組 

織就是我n 應該要特別留意 

並加以防弊的，這種情況應 

稍加區別比較好。

(九 ）案由三：「董事」 

後段之「另獨資或合夥方式 

經營之辜棠負貴人，亦視同 

董事」是太含糊而不確定。 

「顧問」如以立法意旨來界 

定 ，款可以當成處罰的對 

象 *也是非常危險的。「副 

經理」因非法定名稱，一毅 

亦很少用此名稱。因 此 ， 

「經理包括「副經理」是否 

妥適値得 &意。

(十 ）某白四：對會商結 

論大致不反對。對於（二 ） 

贊成2 •，即公務員於八十 

五年一月十六日以前離職者 

不受限制。最少注意到旣得 

權利保護、信賴保護及法律 

不溯及旣往等原則，如採 

( 二 ）1 •，金融事業人員 

退休後轉職到銀行者*將會 

有很多人違法，而須接受第 

二十二條之一處罰，所以要 

非常小心。

主席結語

非常感謝各位對公務員 

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解釋問 

題提出許多寶貴意見，本部

將綜合大家意見1俟會議紀 

錄整涅岀來芎送請各位指 

正 ，B 有如有更好的看法、 

更新之見解還請各位笾續指 

敎 。本條文之修正的葙有其 

立法背景，及人更竞政胯的 

觀惑。事實上，我同意許多 

學者看法 1認爲這是行政倫 

涅的要苯，我們固然重視法 

的意義，但在政洽上的意義 

亦不容忽視。其次旣然是法 

律規範，則有關法律之基本 

原 則 ，如罪词法定、信賴保 

護及法律不潮旣往等M 則不 

能違背。另外，有訏多名詞 

之定義，宜依現行有關法令 

明定者茱薛釋，儘量不作擴 

張解釋，尤其不作不利之類 

推解鐸，如陡比較嚴謹。又 

該條文宣示意義較大，要求 

公務員潔身自愛、不監泻職 

權 、不以私害公及大家對整 

體公務員之期望。個人認爲 

該規定有赫阻之作用，對整 

個行政倫涅會有幫助。本部 

對於涉及公務員利益輸送、 

利益迴避、兼職、財產申報 

及陽光法案等問題都很注 

意 ，已分別硏究希望有所規 

範 D —方面使公務員守法， 

—方面也受菌家保障，在工 

作上努力也能受到尊重，共 

同建立健全文官制度_，爲國 

家行政革新與發展能有所貢 

獻 13最後苒次感謝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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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研商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現定

会案界廣談會

閉 中

高葸芬

- 1-  j-i- I

土：̂人

k  n

a 席者：

立法委员三令离兹病昌張漢尤（代理）

立法委员王志雎周格代（代 理 ）

立法委员三素筠其总擞（代 理 ）

中央信託局 涑寶明-

台灣銀行 潘考義陳漢国彭文菁

太平洋建設公司林鴻鹏 

交玟偵 

黄訓章 

李丧■韻 

吳瑞樑

黄明哲蘇森源 

呂財格 

菇錦安

陳高吉張富雄 -. 

斯重慶 

謝造袖 

張忠喜 

羅颀來

時 間 ：民国八+五年六月十二日（星尭三）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鉍故部中畀樓五樓第一會議室

潤泰建設公司 

新光人壽公司 

南山人壽公司 

陽.明海運公司 

長榮海運公司 

宏叁電腦公司 

.台灣水泥公司 

中国農民銀行 

大革航空公司 

大同公司 

中蓽工程公司 

太子建設公司

主席致詞（略 ）

請指敎事項

一 、 公務员服務法（以下玷稱本法）第十四 

條之一條文中「職務直接相開」其範圍如 

何界定？

二 、 公 務 M 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條文所稱 

「營利事業」，其範園應如何界定？

三 、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條文中所稱 

「董事」、r 監察人」、「經 理 」、「執 

行業務之股東」，其範園應如何界定？

四 、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之現定何時 

開始適用及離織之定義岛何？

出席人頁意見 

立法委員王令较代表:

□ 公務人員月刊-第3 期 17



(一 ） r職務直接相關I之範圍不宜採槪 

^括式界定，宜採取列舉式欺妥5本條之立法 

意旨在防止類似「尹滂楓命案發生後軍万離 

職人員擔任民間軍火公司躡務及中美貿易談 

判韜辕公務人員協助外商菸酒公司提洪訊息 

之後遺症」。對於掌握國家安全、政經利益 

寊訊之公務員M 職後其擔任菥職確實應予限 

制 ，但不虔波及廣大無辜之公務員，剝奪其 

工作權及人生發展規劃。

( 二 ） 舆利重於防弊，人才是國家的資 

涅 ，以發旻亞太營運中心之觀點• 3 ：宏應大 

量釋出與圉家安全、孩.經利益芸關之企劃、 

技術、業務等職務之公務員甚助民間籌劃以 

侶進整體經違發展；民國八十年政府開放十 

六家新銀行，如杲不是公營銀行幹部之投 

入 ，銀行業即無法蓬勃發展。此次電力業、 

電信業之民營化，甴於該行業過去均屬獨占 

辜業’妇受公務員服務法限制，對國家整體 

經建發展將造成重大挫折。

(三 ）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責任政治， 

李總統也曾說：「沒有幹一輩子的政務 

官 」，未來政務官或公務員隨著民主政治離 

任的揋會將大爲增加，對於離任人員就氣上 

之限制實有違公平正義原則。

(四 ） 芾請「職務直接相關」，應以「管 

埕監督樟責I爲限。對於技術、企劃、業務 

等專業人員則應予排除；綜觀各國相關立法 

也以列舉式限定離職公務員之就職較爲普 

遍 ’故宜採列舉式爲佳'

(五 ） 承辦人員是否係指直接辦理該項業 

務人目抑或所有相關人員均爲承辦人。如電 

信 、電力單位採購雷街一項而言，其中有硏 

言丁钼椁夕甭抛人、m 料S 位掁，屮，白購之承辦 

人及從專採購業務之承辦人。以上何者爲直

芎承辦人，如何界定？均宜併予考量。

(六 ） 電信總局牽渋弊案面技處刑者有規 

劃人員、技術及採購人員，法院仍認定規劃
I a  -■*- —  n r n

人貝节罪。

(七 ） 以 「巨的事業主管徨關」爲範圍有; 

不_養公平合涅之處，如金融局係金融楱構之 

g 的^業主管提關，误險司係误險業之巨的: 

辜業主管機關，證券公司、投資信託公司 ' 

期貨公司、上 市 、上揠公司、公開發行公

，司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爲證管會 > 未來證 

管會員工韜職後甚至違公開發行公司（裒本 

額二億元以上）皆無法丨5 職 ；芎靳謂巨的事 

業主管機關係部'含層級，或司、茼 ^處之 

層 級 ，屆時認定將生困擾。

(八 ） 所請「指導、監督、管 責 」定 

義難以明確，以交通部電信局爲例，電信總 

局改制前係主管機關兼辜業里位，其工程、 

技術、業務單位人員及北'中、南各管理局 

靳屬人員，其主要工作在維護電信事業之正 

常運作，然因其係獨占辜業，民衆或營利事 

業各項有關電信申請案伶，均向該局各分支 

機構申請，未來改制後中華電信公司亦辦理 

同樣業務，因此現行之電信緦局以及末來之 

中華電信公司，其所屬之工程、技術、業務 

單 位 ，如長途電信局、國際電信局等單位其 

所爲之工程、技術、業務等行爲實難以認定 

爲指導飞監皙、管理權責之行爲。

(九 ） 營利事業跨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問 

題 ，例如電機工稃業，其可能之目的皇業主 

管機關包括工業局、營建署及公甚工^委員 

會 ，然而部分事業與公共工程有關’部分事 

業則無關，未來公共工程委員會員工任職電 

機工程公司時’其適用範圍應如何界定？

中革工程公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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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廳之公務員如經指派爲金融業官段 

代表迪被選爲董辜，民政廳人員對金融業似 

無監督關係*惟其旣曾代表宫股監督竑行使 

職 權 ，當然對該事業有職務直接相關之關 

係 ，如該民玫人員退休後被聘爲顧問，是否 

受限制則有二種見解- - ( 一 ）著重其本 

職爲民政機關者即不受限制（二 ）如著眠於 

董事旣監督事業業務執行者即應受限制。

中華工程公司代表： - 

本公司屬營造業，與工程顧問公司，如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關係密切，財團法 

人如有經營事業行爲者，是否爲營利事業？ 

有待加以嫠清？

， 大華航空公司代表：

受機關指派爲營利事業代表官股之董

事 、監察人，其藍職後亦受限制M 不合涅， 

因事業講求永績經營，公務員對原E 付出心 

力之事業應有權利繼績經營，但如確有防止 

利益輸送之考慮，應險於「僅能轉E 原代表 

官股之公司，且以一次爲限J 。

立法委員王令輳代表：

「顧問」一詞違議定義爲「執行業務之 

顧 問 」較 合 理 ，因本條列舉之「董 事 J 、 

「監察人 j 、「經 垤 j 、r執行業務之股 

東 」均係公司法所稱之公司負黄人’故 「顧 

問 j就本條文言’實有公司負實人之意涵。

宏芟電腦公司代表：

「遒 理 j無須列舉，因易造成誤解，建 

議爲「？旨您民法、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銀 

行法規定設立之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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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溥銀行代表：

(— )臨於第6項衔指「受行政機關指派 

擔任營利事業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乙 

節 ，是否不瑕於行政機關指派之官股代表， 

因營利事業亦有指派之情彩《如台濟銀行指 

派經理人擔任_ 投資公司之蓳事或監察人。

(二 ）省民政麗人員擔任營獅業董事或 

監察人，對於營利事業無直接監督關係，是 

否併受限制，頗值班酌。

中華工程公司代表： .....

本公司剛白經濟部國營事業移轉爲民營 

公司，本公司之官股代表有由經濟部指^, 

亦有由其他營利事業指派，則是否由其他事 

業指派之官股代表即不受本條文限制？又如 

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退休（離開本職） 

後 ，嗣後仍受機關或辜業指派爲代表官股之 

董事或監察人，有無本條文之適用等問題， 

均宜併予釐潦。

農民銀行代表：

(— ) 「營利事業」以列華定爲獨資、合 

夥 、公司之方式是否適當？因 r 董 事 」、 

r監察人 j 、「經 理 j 、「執行業務之股 

東 」均係就公司而言，但獨資、合夥並無該 

等 觀 之 設 置 。，

(二 ）「顧問」一職如以其他職徽替藉  

謀規避•，應如何防弊？

大華航空公司代表：

.行政機關之任務廉組欲改制爲營莉事  

業 ，原行政機關參與經營之公務員如留任營 

利事業應可不受限制，故受指派之官股代表 

亦應不受限制，自.其本職退休之公務員應可 

繼續擔任董事或監察人。

陲明海運公司代表：

本公司苠於二月移轉爲民營，一月十六 

曰部分人員辦麵休，即被聘爲「顧問 j ， 

因 「顧問」镇務係採一年一聘，$0在一年期 

滿後績聘時是否受限制，尙有疑義。

宏朞電理公司代表：

(一 ）貴部對本條文適厍時點之意見，似 

有機遇性之不公平處，基於法律不溯旣往原 

貝[1，在法律施行後辦理笔職者即應受陨制， 

貴部m 擬 r韜截岽滿三年考」之宇句應百删 

除 。

’（二 ）r藍職」一詞，除退休、辭職外， 

解僱似宜包括在內。

農民錶行代表：

.貴部於八十四年六沔曾作解釋，公務員 

因案停職期間，可苒擔任其他工作，此情形 

是否亦應受本條文限制？如應受限制，則該 

函釋似宜配合變更。

立法委員王令應代表：

補充規定尙未發布，是否得規範發布前 

之行爲？建諸進一步硏酌。

其他建議：

立法委貝王令鱗代表：

貴部是否應趙委員會專黄審査本條文 

之 適 用 跡 ，俾 資 顯 ’否則執行上將有極 

大困難。

主席結語

公 務 員 難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駿 ，初期 

之適甩範圍不宜太廣*本部基於主管機關之 

立場須對本條文訂定原則性之規定，.以利執 

行 。對於已獲兵識部分，將據以擬具補充規 

定 ，而尙無法達成共識部分*讎 來 新 案 例  

產生時再作進一步硏究。最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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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説

明
為
「…
離
職
公
務
員
憑
藉
在

職
時
之
公
務
或
業
務
暸
解
，
圖
利
與
其
任
職
機
關
、職
務
利
益
衝
突
或
違
背
之
營
利

事
業
，
不
但
達
反
公
務
員
之
倫
理
準
則
，
亦
可
能
導
致
國
家
、
社
會
蒙
受
嚴
重
損
失

。
此
類
行
為
若
不
加
以
適
當
規
範
，極
易
造
成
公
務
員
濫
用
在
職
中
之
地
位
、權
力

與
營
利
事
業
掛
鉤
，
結
為
緊
密
私
人
關
係
，
形
成
利
益
輸
送
網
絡
…
為
填
補
我
國
現

行
公
務
員
管
理
規
定
未
能
有
效
規
範
離
職
公
務
員
前
述
行
為
之
嚴
重
疏
漏
並
科
以
相

當
之
罪
貴
…
由
於
行
為
人
之
身
分
特
定
，在
刑
法
中
規
定
並
不
適
宜
，
且
刑
法
修
訂

過
程
曠
日
廢
時
，
亦
緩
不
濟
急
，
不
若
直
接
從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著
手
修
訂
來
的
簡
捷

明
確
…
以
有
效
化
解
此
類
案
例
發
生
時
無
適
當
規
範
之
窘
況
。
」

三' 
茲
就
先
生
案

内

所
詢
疑
義
分
復
如
次
：

銓敍部公務用紙



㈠

關
於
如
僅
短
暫
任
職
公
務
員
(例
如
任
職
期
間
總
計
未
滿
半
年
)
即
離
職
，
是
否

有
上
開
條
文
之
適
用
一
節
，
按
公
務
員
如
僅
短
暫
任
職
，
或
不
至
有
先
生
所
稱
培

養
人
脈
等
關
係
之
機
會
及
對
相
關
業
務
熟
稔
可
供
離
職
後
加
以
利
用
之
情
事
，
惟

因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並
未
對
短
暫
任
職
之
公
務
員
作
除
外
規
定

，
且

「短
暫
任
職
」
究
為
半
年
、
一
年
或
二
年
，其
期
間
亦
難
以
界
定
，
故
仍
應

有
該
條
文
規
定
之
適
用
。

㈡

關
於
上
開
條
文
所
稱

r

營
利
事
業
」
及

「執
行
業
務
之
股
東
」
是
否
包
括
具
有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資
格
之
執
行
業
務
者
(如
律
師
、建
築
師
、醫
師
'會
計
師
等
)

一
節
，
按
該
條
所
稱

r

營
利
事
業
」
係
以
公
司
法
第
一
條
'商
業
登
記
法
第
二
條

-

及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為
範
圍
，
亦
即
指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事
業
，



無
論
公
、
私
營
或
公
私
合
營
均
包
括
之
，其
組
織
型
態
不
以
公
司
為
限
，
凡
獨
資

、合
夥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組
成
之
事
業
皆
屬
之
.，另
該
條
所
稱
「執
行
業
務
之
股
東

」
係
指
無
限
公
司
或
兩
合
公
司
之
執
行
業
務
之
股
東
。準
此
，
具
有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資
格
之
執
行
業
務
者
應
不
屬
該
條
文
適
用
對
象
。惟
查
會
計
師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
：
「公
務
員
所
任
職
務
，與
第
十
五
條
第
四
款
(按
：
充
任

税

務
案
件
之

代
理
人
)
、第
五
款
(按
：
充
任
工
商
登
記
或
商
標
註
冊
及
其
有
關
事
件
之
代
理

人
。
)
事
項
有
關
者
，
如
於
離
職
後
，在
任
所
所
在
地
區
執
行
會
計
師
業
務
時
，

在
開
業
二
年

内

，
不
得
辦
理
各
該
事
項
之
業
務

C

」
係
對
於
會
計
師
所
為
之
特
別
.

规

定
，
仍
應
適
用
其
相
關
專
業
法
規
，
併
此
敘
明
。

四
、
復

請

查
照
。



曰
•中、

流 規 月 > 並 、
不 關

就 央 0 定 十 並 _ 未 經 得 於

上 暨 案 J 五 期 另 理 擔 . 公

開 地 經 俾 曰 能 訂 任 務
丄 會 - 万 • 本 - 利 以 落 . 族 執 . 與 . 員

- 議 各 .部 公 八 實 行 行 . 其 服

不 主 於 務 十 其 業 離 務

同 管 本 員 五 立 則 務 職 法

意 機 /^\ 遵 局 法 之 前 第

見 關 八 行 i 須 股 五 十

部 召 十 並 字 的 由 東 年 四

分 開 五 維 第
0

本 或 内 條
J

護 0 另 部 顧 之 之

邀 議 年 公 0 行 進 問 職 一

請 研 務 政 一 〇 務 規

學 商 月 員
■ 1 —

院 步 直 定

者 > 二 權 四 人 加 適 接
•
_

專 復 十- 益 號 事 以 用 相 — I

家 於 八 及 函 行 適 疑 闢 公

及 本 曰 政 di 切 義 之 務

企 年 府 請 局 之 問 營 員

業 . 五 ’ 與 本 亦 補 * M 於

界 月 月 民 部 於 充 ■，
事 其

代 九 十 間 就 民 解 以 業 離

表 ，日 人 該 國 釋 公 董 -職

表 及 曰 才 條 八 5
務 事 後

示 7 T 兩 之 文 十 以 員
、 _ _

意 月 次 適 作 -主 利 服 監 年

見 十 遨 當 補 年 執 務 察 内J
請 交 ■

行 法 人 ，-

限年存保 

號 檔

T ^ F

説

明

主
旨
：
有
關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利
益
迴
避
條
款
規
定
之
適
 

用
疑
義
問
題
/
補
充
規
定
如

説
明
二
，
請
查
照
轉
知
。

抄
-丨

4 1

!'

-象■

命

Q

兹敍部

位 單 文 行 受

文

者

速

別本 本 正

部抄公行 

次送務s

長 试
姓部員客 

，各月S  
公單刊S

發.中 

文 夬  

清 暨  
單 地  

V 方 

各
士

?

機

關

人

事

構

如

後

法

現

司

特

急

件

密

等

藓

密

许

1

文 發

fw

择

密

公

布

後

解

密

件 掛 號 字 期曰

八

五
台

t

法

字

第

四

八

i

中'' 

華 

民 
國

m
拾

钽

m
月

廿

a
•

年

月

曰

自

動

鲆

密

函

批示

戔辩



㈢

•

组 均 、 定 以 營 2.

成 包 為 公 利 長 直 程 離

之 括 興 司 事 及 接 之 職

事 - 之 圍 法 業 . 承 . 承 . 或 則

不 第 .
*
*

■ ■- 

長 辨 — 採 . . 服

皆 其 亦 相 人 務

屬 组 即 條 關 員 業 機

之 織 指
、

業 及 務 闕
〇 以 商 務 其 關 與

態 營 業 單 各 . 係 營

不 利 登 位 級 利

以 為
—̂ -T
石G 之 主 包 事

公 I 法 副 管 括 業

司 的 第 主 人 研 . 有

為 之 —一 管 員 訂 營

限 事 條 及 〇
規 建

5
業 及 . 主 格

凡 7
所 .管 所 承

獨 得 3 蔡 提 辨

資 論 税 暨 各 出 ■ 本

公 . 法 ， 該 級 用 機

合
、 二二

第 機 主 料 關

夥 私 十 關 管 中 或

營 . 幕 人 請 所

以 或 條 僚 員 及 屬

其 公 第 長 . 係 實 機

他 私 --^ .、
指 際 關

方 合 項 副 各 採 之

式 營 規 首 級 貝 工 -

㈡ ㈠ . 上 以

1. 職 包
二/*

開

府 副 之 對 離 務 括 公 思

亦
%
王 g 各 職 直

' tr
務 廣

同. 管 的 該 前 体 貝 益
〇 及 事 營 服

主 ■要
果 利 務 關 職 務 iE

r 主 機
*

法 經

管 業 關 综
暨 機 具 為 肝 十 合
該 關 有 各 職 彙
機 内 監 該 條 整
關 各 督 營 之

之 級 或 il
* ctf —• 成

幕 直 管 事 規 補

僚 接 理 業 免 定- 充

長 承 之 之 職 : 解
辨 權 i \ jj-

釋
副 相

士『一
X  , 的 停 » 1 認 0

首 關 人 事
職 定

長 業 '員 業 及 標
及 務 7 主 休 準

-- 首 單 亦 管 . 職 如

長 位 即 機 等 次
•

之 各 關 離
••

各 承 該 7 開
級 辨 營 且 原
地 人 1 ] 其 職
方 員 事 職

土

.政 業 務 .0



㈢

*

㈡

之 定、 國 依 文 公 構 此 中
適 之 家 公 所 營 人 公 央
用 適 政 營 稱

古
員 務. 公 法

.-T ' 〇 - - 用 策 事 之， .業- ” - :人- 務 規 ..

7 及 業 ~ I 機 仍 員 員 標
至

麥 移 離 構 具 任 於 準
於 有 轉 職 人 . t m 八 法

不 離 民 1— 貝 公 法 十 第
願 職 營 〇 亦 務 第 五

十
隨 之 條 為 員 十 年

同 事 例 公 身 條
移 實 第 務 分 條 月

丄 規

轉 八 員 j 之 十
定

而 應 條 服 且 規 〇

辨 排 之 務 依 定
«

應
理 除 規 法 公 自
離 公 定 之 務 有

m
同

職 .務 m 適‘ 員 關 撼 年
或 貝 服 行 者 月
先 服 留 .範 蕾 政 1 十

一

.行 務 用
—

圍 -法 機 即 七

裁 法 人 % 關 不
遣 第 故 — 轉 受 起.
者 十 應 十 任 本 發
自 四 以 不 四 公 條 生

.有 條 其 .適 條 營 文 效-
_ 本 之 係 周 規 事 限 力-

條 — 配 本 定 業 制 >

文 規 合 條 7 機 〇 準

銓

敍

部

㈠
£

㈣

公 他 5. 4. 3. 2. 1. 重

務
*• M 經 執 重

宜

員 行 察 、

服 問:- __ 理 業 人 ■ 監

藉'
■ :. 務

_ *
察

法 係 独 依 之 係 係 人

第 指 民 股 .. 長

十 擔 法 東 股 、 有 經

四 任 、 _m 份 重 限

條 營 副 公 係 . 有 事 公 、

之 到 is .司 指 限 長 司 ^ r A

一 事 經 法. 無 公 而 或 行

係 業 理 及 限 司
"*~ -

股 不

於 ~ i 商 公 之 〇 份 務

民 顧 協 業 司 監 有 之

國 問 理 登 或 察 限 .股
八 1_ 及 兩 人 公

2-

十 職 副， 法 合 而 P 司 、

五 稱 經 規 公 之 顧

年- 者 理 定 司 0 董 問
--- 〇 0 J 之 事

_*

月 除 執

十 經 行 - 常
五. 理 業 赛

外 務 著

公 之
-J p-

。布 尚 股 、

_ 包 東 副

依 括 〇 . 董



樓 號 : 

保存年限：

抄

法

規

司

故

验

叙
部
 

函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文
山
區
試
院
路
一
號
 

傳
 

真
：
(〇
二
)
二
二
三
六
二
五
〇
〇

受
文
者
：

速
別
：
特
急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捌
拾
玖
年
伍
月
拾
伍
日

發
文
字
號
：
八
九
法
五
字
第
一
八
九
四
一
.七
六
號
 

附

件

..

主
旨
：
有
關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
擔
任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中
仍
具
有
公
務
員
身
分
之
職
務
，
得
不
受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之
限
制
，
請

查

照

轉

知

。

說
明
：一

'
依
據
財
政
部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台
財
人
第
〇
八
九
〇
八
五
〇
五
六
一
號
函
辦
理
。 

二
、
關
於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規
定
：

「
公
務
員
於
其
離
職
後
三
年

内

，
不
得
擔
任
與
 

其
離
職
前
五
年

内

之
職
務
直
接
相
關
之
營
利
事
業
董
事
、
監
察
人
、
經
理
、
孰
行
業
務
之
股
 

東
或
顧
問
。
」
揆
其
立
意
，
在
於
防
杜
公
務
人
員
濫
用
在
職
中
之
地
位
、
權
力
與
私
營
營
利
 

事
業
掛
鉤
，
結
為
緊
密
私
人
關
係
，
形
成
利
益
輪
送
網
路
。
上
開
條
文
於
八
十
五
年
一
月
公
 

布

後

-
本
部
為
便
於
各
機
關
執
行
並
落
實
其
立
法
目
的
-
前
於
同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以
八
五
台

第
一
頁
(共
二
頁
)



中
法
二
字
第
一
三
三
二
四
八
三
號
函
，
就
該
條
文
補
充
規
定
，
並
通
函
各
主
管
機
關
在
案
。 

其
中
所
稱
「營
利
事
業
」
之
認
定
標
準
為
：

「
以
公
司
法
第
一
條
、
商
業
登
記
法
第
二
條
及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為
範
圍
，
亦
即
指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事
業
，
無
論
公
、
私
 

營
或
公
私
合
營
均
包
括
之
，
其
組
織
型
態
不
以
公
司
為
限
，
凡
獨
資
、
合
夥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组

成
之
事
業
皆
屬
之
。
」
茲
以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
擔
任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中
仍
具
有
公
務
員
身
 

分
之
職
務
，
與
擔
任
私
營
事
業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等
職
務
究
屬
有
別
，
且
與
該
條
文
立
法
意
 

旨
無
違
，
尚
非
其
所
限
制
範
圍

n  

正
本
：
中
央
暨
地
方
各
主
管
機
關
人
事
機
構
 

副
本
：
抄
送
本
部
法
規
司
(
二
份
)

、
公
務
人
員
月
刊
社

第
二
頁
(共
二
頁
)



槽 號 ：

保辑 限 ，• . ■

t

.■
裝
■

-
訂
.

本
法
現

給
敘
部

司

函

-
洗

：-■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文
山
區
試
院
路
一
號
 

傳
 

真
：
(

◦
二
)
二
二
三
六
二
五
〇
〇
 

承
辦
單
位
：
法
規
司
 

承
辦
人
：

電
 

話
：
(
0
二
)
二
二
三
六
三
〇
八
一
轉
五
八
二
六

受
文
者
：

速
別
：
特
急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捌
洽
玖
年
烚
月

册
壹
日
—

發
文
字
號
：
八
九
法
一
字
第
一
九
六
〇
四一
 

附
件
：
如
主
旨

立
法
院
法
制
委
員
會
、
司
法
委
員
會
於
本
(
八
十
九
)
年
十
月
九
曰
舉
行
第
四
屆
第
四
會
期

一號

主
匕
日

正
本

第
一
次
聯
席
會
議
，
審
查

T#
賴
紙
會
銜
函
請
審
議
之
公
務
人
員
基
準
法
草
案
時
，
林
委
員
濁

水
詢
及
應
蒐
集
各
國
公
務
人
員
離
職
後
任
職
限
制
之
相
關
資
料
，
送
請
委
員
參
酌
一
節
，
本
 

部
除
已
當
場
影
印
「美

、
法

、
奥

、
曰
等
國
公
務
人
員
離
職
後
任
職
限
制
之
相
關
規
定
」 

(
如
附
表
一
)
送
請
在
場
委
員
參
酌
外
，
特
再
蒐
集
德
國
公
務
員
法
相
關
規
定

5_
彙

整

「
美

、
 

法

、
德

、
奥

、
日
等
國
公
務
人
員
離
職
後
任
職
限
制
之
相
關
規
定
」

(
如
附
表
二
)

一

份

， 

謹
送
請
參
考
。

立
法
院
王
院
長
金
平
辦
公
室
、
林
政
則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廖
福
本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林
濁
 

水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林
宗
男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張
福
興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顏
錦
福
委
員

k
9

第

一

頁

t

共
二
頁
)



國
會
辦
公
室
、
鄭
龍
水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黃
爾
礙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蘇
換
智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朱
立
倫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馮
滬
祥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劉
光
華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李
往
烽
委
員
國
會
辨
公
室
、
營
志
宏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巴
燕
•
達
魯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趙
 

永
清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洪
玉
欽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李
應
元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林
進
春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李
慶
雄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羅
福
助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彭
紹

谨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林
瑞
圖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陳
勝
宏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許
登
宮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戴
振
耀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陳
健
治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徐
成
焜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
高
育
仁
 

委
員
國
會
辦
公
室

本

：

第
二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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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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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 

3. 2. 1 .二 4*
豁 面 共 總 適 職 其 於 上 之 業 職 行 與 代 官 禁 〇 八 

免 述 利 統 用 後 助 國 述 個 務 期 與 聯 表 員 止 七 编  

現 明 益 得 之 一 理 會 規 案 相 間 該 邦 私 離 行 條  

職 理 ，基 。 年 ，議 定 溝 關 所 官 政 人 職 政  

官 由 以 於  内 在 員 ，通 事 承 員 府 機 後 部  

員 ， 書 公  亦 離 或 對 。 項 辦 任 進 構 ， 門

美

國

聯

邦

法

典

%  第第
—  一 七

項 項 十  
止 後 經 員 終 定 依 之 止 上 務 職 務 務 命 政  二 

5  ’過 ’ 止 ，該 活 其 之 員 狀 員 終 令 院  條 
違 之 缓 一 於 後 關 命 動 私 理 ，況 及 止 ，後 經  
反 停 和 定 其 之 於 令 範 人 由 因 下 處 後 決 發 諮  
本 ：£ 該 期 離 公 職 得 圍 從 ，性 之 於 之 定 布 詢  

條 。 禁 間 職 務 務 規 。_ 事 禁 質 公 休 公 職 之 諮

法

國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 第第

一 六

項 十
對 職 行 獲 後 任 對 起 在 歲 年 年 係 在 前 生 公  九 

職 務 為 得 五 職 其 三 退 退 滿 内 終 公 公 活 務  條 

務 有 ， 兼 年 公 曾 年 休 休 六 ， 止 務 務 費 員 退 之  

利 關 且 職 内 職 經 內 月 者 十 或 之 員 人 用 及 休 一  

益 並 與 之 已 最 於 ，份 ，五 因 五 關 員 之 領 之

德

國

國

家
公

務

法

第第 第第

三 五  二 六

項 十  項 十
吡 錢 凡 務 應 性 從  六 義 五 第 條 法 仍 六 務  一 

入 或 以 g立 業 事  條 務 十 五 第 第 應 十 員  條 

為 財 追 報 即 務 於 公  。 七 項 三 五 遵 歲 如 退  

目 貨 求 告 向 時 營 務  條 及 項 十 守 者 未 休  

的 之 金 。服 ，利員 之 第 、 六 本 ， 滿 公

奧
地

利
聯
邦
公
務
貝
法

第 第第
三 二 一

項 ： 項 0

首 由 么 之  亨1 承 不 職 該 切 家 則 任 前 ：與 業  三 

長 所 i 規 袠 结 得 彳 奏 職 關 ‘ 規 人 五 :■職 之 條  
函 屬 & 定 前 s 就 就 5 員 係 關 定 事 年 丨 員 職 營  

請 機 則 ，二 務 任 任 完 於 者 有 之 院 内 _ ，務 利  
， 關 ，依 項 ° 該 或 ，離 ， 密 國 規 、所 m ， 事

曰

本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第
一
頁
(共
三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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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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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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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件 “ 府 八 規 的 _ 於 倫 另  

。 S i 十 定 規 離 理 美
^  f 八 ^ 範 職 改 國  室 包 十 數 款 適  
， $ 年 施 有 後 革 一 之 括 五 不 ， 周 

請 了 ， 能 更 利 法 九  職 總 人 得 但 旋  

參 ^ 美 傑 詳 益 中 八  員 統 ，超 豁 轉  

見 國 ，膩 衝 ，九 。 辦 且 過 免 門  

附 S 政 民 的 突 對 年  公 不 二 人 條

美

國

聯

邦

法

典

1輯 國 民 一  
， 人 八 參  

頁 事 十 見

匀 法 四 銓  气 員 得 會 懲 員 於 額 務 得 禁  
制 年 敌  求 之 剝 之 成 所 聽 ， 員 減 止  

叢 再 部  權 退 奪 意 評 屬 取 必 年 少 規  
書 版 編  。 休 該 見 議 機 該 要 金 退 定  

第 ，譯 年 公 後 委 關 公 時 之 休 者  
— 1各 1 . 金 務 ， 員 之 務 ，數 公 ，

法

國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 第 第 

項 項
告 此 五 員 最 署 次 之  之 時 務 為 聲  可 監 得 有  

1 禁 年 關 遲 宣 高 禁  。 ，利 有 請  豐 督 聲 $  

最 止 内 係 在 告 監 止 對  得 益 妨 ，前 J 官 請 鬚  

尚 之 應 終 公 之 督 ，兼 拒 之 礙 如 項 ▲ 署 次 辱  

監 宣 為 止 務 。 官 由 職  絕 虞 職 認 之 。 許 高 ，

德

國

國

家

公

務

貝
法

者 務 之 機 鑑 其 第  第 

，上 @ 關 定 職 五  五 

不 之 的 之 人 務 公 十  項 

得 利 及 同 ， 有 務 七 告 應 關 人 察 之 之 擔  利 者  

同 益 對 意 應 關 員 條 。 即 之 或 人 董 營 任  性 ， 

意 有 象 。 得 事 充  提 成 類 、 事 利 私 公 業 皆  

之 妨 於 鑑 服 項 當  出 員 此 管 、 法 法 務 務 屬  

。 害 公 定 務 之 與  報 ，機 理 監 人 上 員 。 營

奥
地

利
聯
邦
公
務
貝
法

第
九

項
承 業 認 之 之 院 第 五 認 一 認 第 院 將 每  之 認 經  
認 之 之 官 國 規 二 年 者 就 處 三 所 一 年  。 者 人  

之 地 營 職 家 則 項 内 離 其 分 項 為 年 應 人  不 事  

理 位 利 、 機 規 人 所 職 受 ，之 有 人 即 事  適 院  

由 、 事 承 關 定 事 任 前 承 逐 承 關 事 時 院  周 承

a
本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第
二
頁
(兵
三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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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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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 版 譯
套 ， ，

奥
地

利
聯
邦
公
務
員
法

-

第

輯
9

頁
ro
0J

各

國
人

事

制

叢
書

民广V

八 參

十 覓

I 钦
t 部 
再 i4w f fQ

版 譯
I »

出 會 事 及  

報 及 項 其  
告 内 ，他 
。 閣 向 必  

提 國 要

曰

本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第
三
頁
(共
三
頁
〕



資 料來源：施 能 傑 ，民八十八年，美國政府人事管理，頁239~243

第三節離職後利益衝突

對公務人員離職浚工作活勖的限制主要係避免利益面突問題，由 

此避免當事人可藉罔原來的關係網路 '影響政府人員的決定。1978 

年政府倫埋法首次增列此—限 制 ，該法第四章規範離職後的利益衝突 

問 題 ，原則上是根據事情本質與原任職位高低，作不同的限制"不 

過 ，由於係爲初次立法，有許多不周之處’貿施後雷根任內不少高級 

官員渉及違法案例，因此在〇89年淪埋改革法中’對離職後利益衝 

突的規範有更詐M 的規定，

現行制度是分就行政部門和國會部門作規定。行政部門人員的限 

制主要係依涉及辜項分爲終身限制、兩年限制與_ 年限制等三種類 

別 ’此外高層官員尙有M 外的限制》不 過 ，很重要的是.限制的方式 

不是禁止離職後不得從車丨壬何特定的工作職業種類，而是禁止其從辜 

持定的活動，特別是指 _說或接觸等活動-

_ 、終身限制 V  _

曾任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各機關或哥倫比亞特區政府之公務人員或 

法 官 ’離職後任期時間中，（若代表美國政府以外任何人士就特定事 

項 ，故意與任何現職公務人員或法官溝通或接願，企圖影婴決定時，

應受罰。所前特定事項保指任職時親自且明顯地參與之任何調查-申 

請 -要求判決 '訂定命令 '契約、爭 議 -求償、指控、遠楠或司法程 

序等案件，而且美國政府係案件當事一造或就該案件有直接且明顯利 

益 所 在 ，目前所代表的美國政府以外任何人士也是當時的當事一 

造 ° )

二 、 二年限制

曾任美國政府行1政部門各機關或哥倫比亞特區政府之公務人員或 

法 官 ’離職後二年內■(若代表美國政府以外任何人士就特定事項，

故意與任何現職公務人員或法官溝通或接觸，企圖影響決定時 > 應受 

罰 。所稱特定事項係指其瞭解或應該瞭解該事項乃離職前一年內正式 

負責的任何調查、申請，要求判決、訂定命令、契約、爭 議 、求 償 ，

指控'逮捕或司法程序等案件，而且美國政府係案件當事一造或就該 

案件有直接且明顯利益所在，目前所代表的美國政府以外任何人士也 

是當時的當事一造。）

三 、 一年限制

曾任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各機關或哥倫比亞特區政府之公務人員或 

法 官 ，以及參眾兩院謊員、職員與國會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在離職



前一年內若曾代表美國政府親自且明顯#與任何贸易或國際協約之談 

判 ，且可接醞貿易協商或條約協商之機密资m ，不捋運用該溫密资 

訊 ，在離職一年内就該協商诉宜擔任任何美國以外人士之代表，協肋

政府倫理局局畏®於機關之要求.茈認定一年限制規定將對揋關 

搜致合烙人力出fi該職位造成不合理的困難，£1免除限制之舉並不t  

造成不適當的影翌力下，得免除前述人員受一年之限制《

四 、 高階官員的額外一年限制

依首長(奉表支薪人員、敘薪高於_般俸表第十七職等基本薪俸以 

h 之人员（含ffl常陏等之高級行政主管職位人員）■總統與副總統任 

命在其辦公室內協助與服務的人員或敘薪高於0-7職等薪俸之軍職人 

員 > 除依情況受終身限制與兩年限制規定外，在離職一年內若爲美國 

政府以外任何人士就原服務機關主管事項，故意與離職前一年內任職 

揋關之公務人員或法官溝通或接觸，企圖影響決定時•應受罰。

副 總統、欽苣長棒表第一俸等人員（內閣部長）、總統府內圧職 

敘苜長俸表第二俸等人員或總統與副緦統任命在其辦公室內協肋與服 

務的人員 *除故情況受終身限制與兩年限制規定外，在離職後一年内 

若爲美國政府以外任何人士向行政部門各揋關主管事項，故意與其離 

職前一年內原任職镤關之公務人員或法官淸通或接觸，企圖影饗決定 

時 ，踁受罰。

五 、 國會部門之限制

國會部門人員離職後的限制係分就議員'議員私人助理、委員會 

肋 理 、兩院議長與兩黨領袖等領導者、私人肋理及其他國會所屬樘關 

公務人員作規定•但受限制的國會人員皆指敘薪高於一般捧表第十七 

職等基本薪俸以上*且在離職前一年間至少服務滿六十日以上者"

國會議員在離職後一年內1若爲美國政府以外任何人士，就國會 

諶員或國會職員的正式職櫂事項1故意與任何現晦國會議員及國會各

機關公務人員溝通或接觸1企圖影響決定時’應受罰。

參眾議員的私人助理在離職後—年內’若爲美國政府以刊'任何人 

士 ，就國會議員或國會職員的正式職權事項，故意與原服務之參眾議 

員及其叻理溝通或接觸，企圖影響決定時’應受罰。

國會委員會助理在離職後一年內，若爲美國政府以外任何人士， 

就國會議員或國會職員的正式職權事項’故意與原服務之盡頁取委貝 

會議員或委員會其他助理溝通或接觸’企圖影響決定時’應受别。



■參眾兩院領導者（如兩黨領袖等）的私人助埋在離職一年內，若 

爲美國政府以外任何人士，就國會謙員或國會職員的正式職櫂事項■ 

故意與參眾兩院領導者及其肋理溝通或接觸•企圖影響決定時•應受
O S 1

SIJ °

國會所屬機關之任何公務人員在離職一年內•若爲美國政府以外 

任何人士 •就國會議員或國會職員的正式職權事項 > 故意與原服務機 

關之公務人員與官員淸通或接觸，企圖影響決定時I應受罰•

任何行政部門高階官員與國會部門謀員及職員，在離職一年內， 

若代表外國政府或外國政黨（但國際性組織不適用）*或提供協助或 

違議，故意企圖影響美國政府任何機關任何公務人員之決定，均應受
CCxa

言1 °

六 '罰則

違反離職後利益衝突規定者•處一年以下徒刑或最高五萬美元罰 

款或兩者兼處= 罰款係以每一違反辜例計算之。但故意違反者，處五 

年以下徒刑或最高五萬美元罰款或兩者兼處=

七 、高階任命人員與買易談判人員

除了上述法律的規定外•尙有總統命令第12S34號 （1993)要求 

行政部門各機關1993年 1月2 0日後•支首長捧表第五俸等以上之總 

統 、副總統或機關首長任命的非永業全職人員*任職前均應簽訂「高 

階任命人員誓詞」 ，此項誓詞具法定效力。

誓詞規定四項內容 '第一 1在離職後五年內不會對原服務機關所 

屬任彳可公務人員進行遊說。第二•在總統府任職者於離職後五年內， 

不會對曾與原職務有業務關係的任何機關所屣公務人員進行遊說。第 

三 ，在離職後任何時間內 *均不龠爲外國政府或外國政葙工作° 第 

四 ，原職務係負責貿易談判者1在離職後五年內1不會代表、協助或 

建議外國政府，外國政鸾或外國企業，影響任何公務人員之決定。

此 外 ，任何貿易談判人員|即使非屬高階任命人員，若 自 1993 

年 1 月2 0 日後任用，任職前須簽訂「貿易談判人員誓詞」 ，宣誓在 

離職後五年內，不會代表、協助或建議外國政府'外國政黨或外國企 

業 ，影響任何公務人員之決定，誓詞具法定效力。任何違反誓約之前 

任高階任甩人員或貿易談判人員，可處以再延長五年的禁止遊說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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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址：

聯 絡 方 式 :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
(02) 23618577 

聯 絡 人 ：

受 文 者 ：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9-1年5月19日 
裝 發 文 字 號 ：秘台大一字第0 9 4 0 0 1  0 9 6 3 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忤：

附 件 ：無

主 旨 ：請 貴 部 就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14條 之 1有 關 疑 義 表 示 意 見 ， 

並請檢附相關資料惠復。

説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第 1項 規 定 辧 理 。

二 、 本院大法官受理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法官簡源希聲請解釋公 

務員服務法第 14條 之 1規定是否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乙案， 

因審理上需要，用 請 貴 部 就 ： （一 ）所 屬 各 機 關 、事業 

機構人員於離職後轉任與其離職前5年内之職務直接相關 

之 營 利 事 業 董 事 、監 察 人 、經 理 、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之 人 數 及 比 例 如 何 ； （二 ） 目前各國關於離職公務員於一 

定年限内不得擔任相關營利事業特定職務之立法例如何？ 

此 兩 問 題 表 示 意 見 ，並請檢附相關資料惠復，以 供 參 考 。

正 本 ：經濟部

副 本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保 存 斯 限 ：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經 濟 部 函
機關地址：台北市福州街15號；

聯絡電話：（02)23212200分機564 

傳 真 ：（02)2321344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4年12月1 3日 

發文字號：經人字第09400085560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

f 主 旨 ：承 囑 就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條 之 1有關疑義表示意見並檢附

! 相 關 資 料 一 案 ，復 如 說 明 二 ，請 查 照 。

| 說 明 ：

I 一 ' 依 據 貴 秘 書 長 94年5月1 9日秘台大一字第0940010963號

函 辦 理 。

二 、 有 關 提 供 本 部 所 屬 各 機 關 、事業機構人員於離職後 3年内

^ 轉任與其離職前 5年内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

$ 監 察 人 、經 理 、執行職務之股東或顧問之人數及比例一節

，經 調 查 本 部 所 屬 各 機 關 （構 ）據 表 示 ，無相關資料或未 

發 現 有 類 此 人 員 。

三 、 至提供目前各國關於離職公務員於一定年限内不得擔任相 

關營利事業 特 定 職 務 之 立 法 例 一 節 ，本部並未建立類此資

| 料 ，建請逕洽 權 貴 機 關 銓 敘 部 有 否 資 料 提 供 。

線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i m m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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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址：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

聯 络 方 式 . （〇2 ) 23618577 
樹络人：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4年5月19日 
^  發文字號：秘台大一字第0 9 4 0 0 1 0 9 6 4 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無

主 旨 ：請 貴 部 就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14條之 1有 關疑義表示意見， 

並請檢附相關資料惠復。

説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第 1項 规 定 辧 理 。

二 、 本院大法官受理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法官簡源希聲請解釋公 

務員服務法第 14條 之 1規定是否有牴觸蕙法之疑義乙案， 

因審理 上 需 要 ，用 請 貴 部 就 ： （一 ）公務員服務法第I4 
條之 1之 立 法 理 由及其必要性； （二 ） 目前各國闢於離職 

公務員於一定年限内不得擔任相關營利事業特定職務之立 

法例如何？此 兩 問 題 表 示 意 見 ，並請檢附相關資料惠復， 

以 供 參 考 。

正本：銓敘部
副本：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餘 欽 部 函

機關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 之 2 號 

聯絡電話：02-82366473彭國華

100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二四號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 4 年 5 月2 7 日

發文字號：部法一字第094250810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K 主 旨 ：承囑就所詢公務員朋^務法第1 4條 之 1 規定疑義表示意見並 

提供相關資料一案，復 請 查 照 卓 參 。

說 明 ：

一 、 復貴秘書長民國9 4年 5 月 1 9 日秘台大一字第0940010964

訂 號 函 0

二 、 所 詢 疑 義 ，本部意見如 下 ：

(一）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 4條 之 1 規定之 

立法理由及其必要性？

^ 1 、查 8 5年 1 月 1 5 日修正公布之服務法第 1 4條 之 1 所

定離職公務員迴避義務規定，係立法委員主動提案 

增 訂 ，依提案委員之修正要旨說明，係為防止已離 

職之公務員利用其在職期間之機會、權力及所知悉 

之 職 務 、機 密 ，與所欲轉任之營利事業有不當之利 

益 輸 送 關 係 ，圖利自已或他人，影響公務員執行職 

務之公正性，有損社會整體利益及政府之威信。

2 、按服務法第 1 4條 之 1 規定之修正要旨，其立法目的

共 4 頁 第 1 頁



在防止離職公務員憑藉其在職時之公務員身分與對 

業務之瞭解，圖利與其職務利益衝突或遣背之營利 

事 業 ，造成公務員與營利事業掛勾，形成利益輸送 

網 路 ，致使國家蒙受嚴重損害。故服務法第 1 4條之 

1 規定雖限縮離職公務員於特定條件及期間之工作 

權 利 ，惟就切斷政商勾結臍帶，杜絕利益輸送管道， 

進而建立廉能政府，以達維護公益之目的而論，自 

仍有其立法規範之必要性。

3 、另本部鑒於現行服務法第 14條 之 1 就公務員離職後 

就 業 限 制 所 採 「特定職務禁止」之 方 式 ，涉及上開 

條 文 所 稱 「職務直接相關」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 

且極易讓有心人規避，爰擬修正為採「特定行為禁 

止 」之 方 式 ，即限制公務員離職後直接或間接與原 

任職機關或所屬機關接洽或處理相關業務。上開條 

文修正案，前經本部函陳考試院於9 1 年 7 月 5 曰函 

送立法院審議，繼 經 9 2 年 5 月 1 4 日立法院第5 屆 

第 3 會期法制委員會第 1 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先修 

正 通 過 ，但保留朝野協商；惟迄至立法院第5 屆委 

員任期屆滿前仍未完成立法，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 1 3條法案屆期不予審議規定，本部刻再循立法程 

序 辦 理 中 □又 ，本部上開條文之擬議修正，除係審 

酌避免現行實務上就「職務直接相關」之適用認定 

困 難 外 ，並期更為有效達成禁止公務員離職後從事 

不當利益輸送之目的，而非認為現行服務法第 1 4條

共4 頁 第 2 頁



之 1 規定有違蕙法第 1 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虞，併 

此 敘 明 15

(二）目前各國關於離職公務員於一定年限内不得擔任相關

營利事業特定職務之立法例如何？

1 、謹就本部曾蒐集之美國、法 國 、德 國 、奥地利、曰 

本等國家公務員離職後就業限制之相關規定，摘列 

如 下 ：

( 1 )  美 國 ：依美國聯邦法典第 1 8編 第 20 7條 規 定 ，其 

規範方式係採「行為禁止」；行政部門官員並無解 

除限制年限之規定，國會議員或其助理離職後， 

則 有 1 年之限制。此 外 ，總統亦得基於公共利益， 

以 書 面 述 明 理 由 ，豁免現職官員適用旋轉門條 

款 ，但豁免人數不得超過2 5 人 ，且不包括總統辦 

公室之職員。

( 2 )  法 國 ：依法國國家公務員法第7 2條 及 1991年 1 

月 1 7 日第9 1至 1 0 9號政令規定，其規範方式係 

兼 採 「職務禁止」及 「行為禁止」方 式 ；解除限 

制之年限為5 年 。

( 3 )  德 國 ：依德國國家公務員法第6 9 條 之 1 各項規 

定 ，離職人員在離職後5 年 内 ，以及年滿6 5歲退 

休者於退休之月起 3 年 内 ，對其曾經於任職公職 

最 後 5 年内已獲得兼職之禁止，由次高監督官署 

宣 告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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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奥 地 利 ：依奥地利聯邦公務員法第5 6條及第 57 

條 規 定 ，離職人員擔任特定職務時，應向原服務 

機關提出報告。

( 5 )  日本：依日本國家公務員法第 103條 規 定 ，職員 

離 職 前 5 年所任人事院規則規定之國家機關有密 

切 關 係 者 ，該職員於離職後2 年 内 ，不得就任或 

承諾就任該事業之職務。但經所屬機關首長函請 

人事院承認者不適用之。

2 、綜 上 ，各國對於離職公務員就業限制之規定，有以 

「行為」為規範方式，亦有以「職務」為規範方式。 

至離職後就業限制之年限亦不盡相同；甚或經特別 

程序許可即可不受限制，端視各國國情之需要。

三 、檢 附 「立法院公報第8 4卷 第 6 4期有關立法院法制委員會 

報告審查委員程建人等 1 6人及委員林濁水等 1 6人分別擬 

具 之 『公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院會紀錄」及 

「美 、法 、德 、奥 、日等國公務員離職後就業限制相關規 

定簡表」各 1 份 ，併請參考。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

部 長 朱 氣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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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錄

休
息

{
十
二
時
)

雄
續
開
會
(十
四
時
三
十
分
)

主
席
■■現
在
繼
續
開
會
。

進
行
討
論
事
項
第
三
案
。

三

、
本
院
法
制
委
員
會
報
告
審
查

 

委
員
程
建
人
等
十
六
人
及
委
員
 

林
渴
水
等
十
六
人
分
別
擬
具
之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单
案

J

案
。 

，

王
席
.
.
本
案
經
揭
本
院
第
二
届
第
二
會
期
第
三

 

十
次
會
議
併
案
討
論
決
議
：
交
法
制
委
員
會

 

審

査

。
茲

接

報

告

，
爰
於
本
次
會
議
提
出
討

 

論

。現
在
宜
讀
審
査
報
吿
D

立
法
院
法
制
委
員
會
函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㈣

台
立
法
二
字
第
〇
三
五
〇
號

受
文
者
：
本
院
秘
書
處

主
旨
：
本
院
委
員
程
建
人
等
十
六
人
及
委

 

員
林
揭
水
等
十
六
人
分
別
擬
具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部
分
搽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業
經
併
案

 

審

査

完

竣

，
復

請

査

照

，
提
請
院
會
公
決

 

0
說
明
：

一

、
 

復

貴

處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83)
 

台
處
議
字
第
〇
二
二
〇
號
函
。

二

、
 

本
會
經
於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舉

 

行
全
體
委
員
會
議
，
將
本
案
提
出
審
査
，
由

 

召

集

委

員

關

中

擔

任

主

席

，
考
試
院
應
邀

 

指
派
銓
敘
部
政
務
次
長
謝
瑞
智
、
行
政
院
應

 

邀
指
派
人
事
行
政
局
副
局
長
李
光
雄
列
席
，
 

原
提
案
人
委
員
程
建
人
、
林
濁
水
亦
應
邀
列

 

席

，
分
別
說
明
提
案
緣
起
、
修
正
要
旨
及
陳

 

述

意

見

'
並
答
復
委
員
詢
問
。

三

、
 
本
案
提
案
緣
起
及
修
正
要
旨
，
據
提

 

案人
說明
如下
,

㈠

委
員
程
建
人
說
明

我
國
公
務
員
在
職
期
間
之
義
務
，
率
皆
規

 

定

在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J

中

，
若
有

貪

薄

、
 

洩
密
及
圖
利
他
人
等
違
法
行
為
，
依

刑

法

「
 

滇

職

」
章

、
「
貪
汚
治
罪
條
例
」
等
相
關
法

 

規
予
以
制
裁
；
至
於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應
遵
守

二
八

之

規

範-

則

僅

在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J

第
四

 

條
保
密
義
務
條
文
中
述
及
，
其
餘
事
項
皆
付

 

之

闕

如

，
除
非
其
行
為
.已
違
反
既
有
法
令
得

 

加
以
懲
處
外
，
否
則
將
無
任
何
明
文
足
以
約

 

束
和

管

制

。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中
美
煙
酒
談
判
時
，
曾
傳

 

出
公
寶
局
離
職
高
層
官
員
為
美
國
煙
商
提
供

 

我
國
公
寅
制
度
相
關
資
料
，
並
擔
任
顧
問
之

 

情

事

。
而
類
似
例
子
，
近
年
來
亦
時
有
所
聞

 

。
事

賁

上

，
雔
職
公
務
員
憑
藉
在
職
時
之
公

 

務
或
業
務
瞭
解
，
圖
利
與
其
任
職
機
關
、
職

 

務
利
益
衝
突
或
違
背
之
營
利
事
業
，
不
但
違

 

反
公
務
負
之
倫
理
準
則
，
亦
可
鉅
導
致
國
家

 

、
社
會
蒙
受
K
重

損

失

。
此
類
行
為
若
不
加

 

以
適
當
規
範
*
極
易
造
成
公
務
員
濫
用
在
職

 

中
之
地

位

、
權
力
與
營
利
事
業
掛
鈎
，
結
為

 

緊
密
私
人
關
係
，
形
成
利
益
輪
送
網
絡
。
因
 

此

，
為
使
公
務
員
服
職
期
間
能
公
正
嚴
明
，
 

護

衛

國

家

、
社
會
公

益

，
對
其
離
瞰
後
轉
業

 

作
若
干
限
制
，
實
有
必
要
！

為
填
補
我
國
現
行
公
務
員
管
理
規
定
未
能

 

有
效
規
範
雜
職
公
務
員
前
述
行
為
之
嚴
重
疏

 

漏

，
並
科
以
相
當
之
罪
貴
，
亟
須
於
相
關
法

 

規
中
增
訂
規
範
及
罰
則
。
由
於
行
為
人
之
身



份
特
定
，
在
刑
法
中
規
定
並
不
適
宜
，
且
刑
 

法
修
訂
過
程
曠
日
廋
時
，
亦
緩
不
濟
急
，
不
 

若
直
接
從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J

著
手
修
IJ
來
 

的
簡
捷
、
明
確
。
爰
參
酌
其
他
先
進
國
家
立
 

法
例

’
並
配
合
我
國
國
情
，
擬
具
増
修
條
文
 

，
以
有
效
化
解
此
類
案
例
發
生
時
無
適
當
規

 

範
之
窘
況=

本
草
案
要
點
如
左
：

L
離
職
公
務
員
之
限
制
事
項
(
增
訂
第
十
 

三
條
之一 

)

本
條
之
立
法
目
的
在
確
保
公
務
員
之
品
格

 

、
操
守
不
受
私
利
所
感
，
以
維
護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之
公
正
與
妥
當
，
保
障
人
民
對
公
務
 

員
之
信
賴
，
進
而
使
國
家
機
關
之
決
定
和
執
 

行
得
受
尊
重
。

i
罰
則

(
增
訂
第
二
十
二
條
之一

)

明
訂
違
反
第
十
三
條
之
一
規
定
者
，
得
按
 

情
節
輕
重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併
科
新
 

蠆
幣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㈡
委
員
林
濁
水
說
明

L
公
務
員
兼
職
禁
止
之
規
定
.，一

方
面
冀
 

求
公
務
員
忠
心
執
行
其
職
務
；
一
方
面
係
為
 

防
止
公
務
員
透
過
行
使
職
務
上
的
瞰
權
，
或

， 

由
職
務
知
悉
之
行
政
秘
密
，
謀
求
個
人
利
益

,
形
成
利
益
输
送
。
因
此
，
包
括
我
國
在
內
 

，
各
國
有
關
公
務
員
法
令
’
均
有
禁
止
公
務
 

員
兼
職
之
規
定
。

i

國
對
於
禁
止
公
務
員
兼
職
規
定
的
立
 

法
密
度
都
十
分
高
。
例
如
’
日
本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第I

〇
三、

一

〇
四
條
規
定
，
公
務
員
 

不
得
自
為
營
利
事
業
，
亦
不
得
兼
任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公
司
或
團
體
之
幹
鄧
、
顧
問
、
或
 

評
議
員
嗷
務
。
公
務
員
投
資
營
利
事
業
而
有
 

股
份
關
係
，
人
亊
院
得
依
人
事
院
規
則
請
求
 

該
股
份
所
有
關
係
及
其
他
關
係
之
報
告
，
若
 

認
為
該
關
係
不
適
當
者
’
得
通
知
該
公
務
員
 

〇

同
時
，
公
務
員
於
離
職
後
兩
年
內
，
不
得
 

擔
任
與
其
雄
職
前
五
年
內
有
密
切
關
係
之
營
 

利
事
業
的
職
務
。
公
務
員
若
接
受
營
利
事
業
 

以
外
之
駿
務
，
須
經
內
閣
總
理
大
臣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首
長
之
許
可
。
前
西
德
聯
邦
公
務
員
 

法
第
六
十
六
至
六
十
九
條
之一

，
亦
詳
細
的
 

區
分
應
經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
、
無
須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
、
退
休
三
年
後
應
經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
。
在
應
經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
中
，
又
明
 

確
地
依
形
成
(
超
過一

定
時
間
)
、
實
質

(
 

影
響
職
務
利
益
)
、
界
定
何
種
類
型
不
應
許
 

可
，
甚
至
詳
細
列
出
各
種
顴
慮
影
響
職
務
利

益
之
情
況
存
在
，
即
不
應
許
可
。
如
影
響
職
 

務
行
使
的
公
正
、
中
立
性
，
耗
費
精
力
，
與
 

職
務
有
矛
盾
，
與
該
公
務
員
職
務
或
將
來
職
 

掌
之
職
務
有
關
，
公
共
行
政
期
待
可
限
制
者
 

等
等
。

&
我
國
現
行
有
關
禁
It
公
務
員
兼
瞰
的
規
 

定
主
要
規
定
於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三
、
十
 

四
條
。
其
中
規
定
或
者
不
夠
完
備
(
如
無
退
 

休
或
離
職
公
務
員
任
職
之
限
制
)
’
或
者
過
 

於
簡
陋
*
或
者
不
合
時
宜
*
有
待
檢
討
。
例
 

如
以
目
前
公
司
龐
大
之
資
本
額
，
投
資
超
 

過
百
分
之
十
者
並
不
多
(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但
書

)
，
擔
任H

商
職
務
之
決
策
官
員
是
否
 

仍
有
但
書
之
適
用
，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的
規
 

定
缺
乏
實
益
等
等
。
又
第
十
四
條
過
於
簡
陋
 

，
造
成
歷
來
眾
多
解
釋
(
釋
宇
六
、
十

一

、 

二
一
二
、
一
五
七
號
解
釋
等
等
)
仍
然
無
法
 

適
切
地
嫠
清
何
謂
「
業
務
」
。

4.
我
國
公
務
員
兼
職
氾
濫
，
向
為
人
詬
病
 

。
尤
其
是
政
府
高
級
官
員
擔
任
各
種
「
公
益
 

」
財
團
法
人
職
務
，
名
目
眾
多
。
加
上
對
退
 

職
公
務
員
缺
乏
限
制
，
常
形
成
公
務
員
退
休
 

後
擔
任
與
其
離
職
前
職
務
有
利
窖
關
係
之
X 

作

(
例
如
前
電
信
局
長
擔
任
美
國
A
T
&
T

二
九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在
台
公
司
職
位
)
>
對
公
務
員
截
務
之
公
正

 

性
造
成
重
大
打
擊
，
實
有
必
要
修
改
公
務
員

 

服
孩
法
兼
職
禁
止
之
規
定
。
最
近
央
行
發
生
' 

內
線
交
易
亊
件
*
其
防
止
之
道
画
有
多
端
，
 

惟
學
者
亦
劍
切
指
出
，
若
不
修
改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相
關
的
利
益
迴
避
規
定
’
很
難
避
免
這

 

種
利
益
輪
送
的
情
形
。

©

銓
敘
部
政
務
次
長
謝
瑞
智
說
明

 

本
部
經
過
審
慎
考
量
之
後
’
認
為
為
達
到

 

規
範
離
職
公
務
員
的
行
為
及
現
職
公
務
員
的

 

兼

職

，
研
議
修
正
現
行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雖
 

有
效
果
，
但
並
不
是
唯
一
迅
速
有
效
的
方
式

 

*
現
在
就
把
埋
由
，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L
經
査
現
行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係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所
制
定
，
自
三
十
六
年
七
月
修
正
第

 

十
二
條
及
第
十
三
條
條
文
後
*
四
十
餘
年
來

 

*
未
曾
再
修
正
，
其
內
容
亟
待
配
合
時
代
需

 

要
及
社
會
環
境
變
遷
而
作
修
正
1

多

，
今

 

曰
倘
為
限
制
雔
職
公
務
員
之
行
為
及
現
職
公

 

務
員
之
兼
職
，
而
賢
議
修
正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則
必
將
引
起
各
方
提
出
更
多
修
法
的
薰
見

 

，
在
時
效
上
，
恐
將
有
所
稽
延
，
仍
不
能
逹

 

到
迅
速
填
補
目
前
法
令
對
離
截
公
務
員
*-
無
 

管
制
缺
口
的
目
的
。

么
目
前
正
送
猜
考
試
院
審
査
之r

公
務
員

 

基
準
法J

.

(
蠢

)
’
經
過
本
都
多
年
研
議

 

’
所
掲
费
的
目
的
’
在
於
統
攝
全
盤
人
事
法

 

規

-
確
立
全
國
公
務
員
共
同
通
用
之
基
本
規

 

定

，
以
促
成
整
嫌
人
亊
劁
度
之
健
全
，
該
法

 

於
研
議
之
初
，
即
有
於
研
栽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後

’
以
取
代
己
不
合
時
宜
之
公
贅
服
務
法

 

之
共
識
。
而

且

，r

公
務
員
基
準
法j

 i

 

’
目
前
正
由
考
試
院
加
累
審
査
中
，
值
此
之

 

際

’
是
否
有
必
要
對
§

廢
止
之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j

做

與

「
公
務
貞
基
準
法
」
_

類

 

似
條
文
的
重
複
研
修
*
似
頗
值
再
予
思
量
。
 

■
&

又

’
依
目
前
業
經
考
試
院
全
院
審
f

 

初
步
審
査
通
過
之r

公
務
員
基
準
法
」
葉

 

第
三
十
七
條
規
定
：

r

公
務
員
不
得
有
左
列

 

行

為

…

…
j

其
中
第
五
、
六

'
七
款
之
規
定

 

分
別
為
：
五

、
f

商

業

、
工
業
、
金
融
業

 

等
各
種
私
人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公
司
或
團
體
之

 

職

務

。
但
依
法
令
S

者

’
不
在
此
限
。
五
 

、
經
營
營
利
亊
業
或
投
資
於
属
其
服
務
棵
關

 

監
督
之
營
利
亊
業
。
七

、
投
資
於
非
属
其
服

 

務
機
關
監
督
之
眘
利
亊
業
而
其
所
有
股
份
璁

 

額
超
過
該
營
利
事
業
股
本
總
額
百
分
之
十
者

 

。
均
係
原
公
務
具
服
務
法
第
十
三
條
條
文
內

三
〇

容
之
修
正
。
又
該
—

第
四
十
六
條
規
定
：
 

「
公
S

於
離
f

三
年
內
不
得
任
職
與
其

 

離
職
前
五
S

所
主
管
業
務
有
直
接
相
關
之

 

營
利
事
業〇

其

他

法

律

裏

K
格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
因

此

，
上
開W

3M

且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後
，
對
於
各
位
委
員
先
生
所
關
心
， 

的
目
前
公
S

兼
味及

®
®

公
務
員
行
為
等

 

問

題

，
當
足
資
S

。
S

各
位
委
負
先
生

 

’
仍
認
為
應
儘
速
研
修r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部
分
條
文
’
始
足
以
規
範
公
務
員
之
行
為
’
 

且
易
取
得
共
識
，
本
部
尊
重
大
院
決
議
’
亦

 

當
配
合
辦
理
。

㈣
行
政
院
人
亊
行
政
局
副
局
長
李
光
雄
說

 

明
各
位
委K 0I 3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的
提
案
，
人
 

事
行
政
局
感
到
敬
佩"

這
是
因
應
政
治
發
P

 

和
吐
會
變
鼷
所
瞌
採
的
作
為
-
原
則
上
本
局

 

支
持
兩
位
委
員
的
提
案
-

謝
次
長
方
才
提
及
，
適
逢
■%
試
院
審
議
公

 

務
員
基
準
法
之
際
’
賅
法
八
十
多
條
俱
已
審

 

査
完
竣
，
已
逹
整
理
文
字
階
段
，
考
試
院
近

 

期
內
即
可
送
請
大
院
審
議
。
關
於
待
其
一
併

 

審

議

*
亦

譜

各

位

委

員

蠢

*
若
各
位
委
員

 

認
為
f

埴
審
議
’
本
局
提
出
以
下
補
充
s



見

。
對
於
林
委
員
濁
水
所
提
第
十
四
條
之
修
正

 

，
若
汝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頃
.
.
政
府

 

或
法
人
為
股
東
時
-
得
被
推
為
執
行
業
務
股

 

東
或
當
選
為
蓳
事
或
監
察
人
，
但
需
指
定
自

 

然

務

。公
務人員
若依此
規 

定

，
仍
得
被
指
派
代
表
官
股
，
擔
任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

另

外

，
若
依
八
十
三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執
行
條
例
第
二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
各
級
公

 

務
員
基
於
法
令
規
定
或
業
務
需
要
，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
得
兼
任
其
他
機
關
公
民

 

營
事
業
官
股
的
蓳
監
事
之
代
表
人
，
及
政
府

 

出
資
全
部
或
部
分
資
金
之
財
團
法
人
官
股
理

 

監
事
之
代
表
人
等
之
職
務
，
兼
職
人
員
僅
領

 

車
馬
費
、
交
通
費
、
出
席
費
為
限
。

本
局
建
議
亦
可
依
上
述
立
法
體
例
配
合
修

 

正

，
謹
提
供
大
院
委
員
參
考
。

四

、
審
查
修
正
要
點
如
下
：

㈠
審
査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三
條

與
會
委
員
經
縝
密
研
討
協
商
後
*
決
議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提
案
第
十
三
條
，
參
照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通
過
*
而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三
項
首
句

 

之

r

為
營
利
事
業
者
'」
等
字
修
正
為r

圖
利

者

」
，
並
於
句
末
増
列r

其
離
職
者
，
亦
同
 

。
」
等

字

，
使
規
定
更
明
確
、
周
延
，
俾
公

 

務
員
無
論
於
現
職
或
雜
職
後
，
均
無
法
謀
取

 

不
當
利
益
。

㈡
審
查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提
案
第
十
四
條
，
與
會
委

 

員
決
諉
參
照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通
過
，
増
列
第

 

二
項
，
文
字
為
「
依
法
令
或
經
指
派
兼
職
者

 

，
於
離
去
本
職
時
，
其
兼
職
亦
應
同
時
免
兼

 

。j

伴
規
定
更
為
明
確
、
完

備

。

㈢
審
査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之一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提
案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及
委

 

員
程
建
人
等
提
案
第
十
三
條
之I

合
併
修
正

 

通
過

，
條
次
列
為
第
十
四
條
之一

,
而
在
句

 

末
增
列
「
但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者
，
不
在
此

 

根

。j

等

字

，
並
增
列
第
二
項
，
文
字
為
「
 

前
項
許
可
辦
法
，
由
考
試
院
定
之
。j

因
某

 

堅
截
陡
基
於
業
務
需
要
’
亟
須
借
重
有
經
驗

 

、
能
力
者
擔
任
，
俾
公
務
運
作
順
暢
，
故
增

 

列
a
書
及
第
二
頃
文
字
，
使
防
弊
之
餘
兼
顧

 

實
際
公
務
需
要
。

㈣
審
査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提
案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酌
做

 

文
字
修
正
，
將

r

應

得

…

…

許

可

。

j

中

之

「
得

」
字
均
修
正
為
「
經

」
，
「
之

」
字
均
 

刪

除

’
使
符
條
文
精
簡
原
則
。

㈤
審
査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提
案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條
文

 

後

段

「
應
向
服
務
機
關
報
備
。
機
關
之
首
長

 

應
向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
」
等
字
經
與
會

 

委
員
決
議
修
正
為
「
應
經
服
務
機
關
許
可
。
 

機
關
首
長
應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j

以
 

尊
重
首
長
之
監
督
權
，
避
免
首
長
與
屬
員
間

 

產
生
不
愉
快
.，
至
第
二
項
因
第
一
項
文
字
之

 

修

正

，
已
無
必
要
，
爰
予
刪
除
。

㈥
審
査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委
員
程
建
人
等
提
案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首
句
「
違
反
第
十
三
條
之
一
者
」
等
字

 

，
配
合
審
查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修
正

 

為

「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者
」
；
第
二
 

句

中r

三
年
」
二
字
與
會
委
員
參
酌
多
國
立

 

法

例

，
並
為
配
合
我
國
國
情
，
爰
決
議
修
正

 

為

「
二
年
」
，
俾
免
過
於
嚴
苛
。

五

、
 
爰
經
決
議
：

r

本
案
審
査
完
竣
，
擬
 

具

審查
報
告
，
提
請
院
會
公

決

。

」

六

、
 
院

會

討

論

時

，
推
請
召
集
委
員
關

 

中
說
明
。

七

、
 

附
條
文
對
照
表
乙
件
。

三
一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錄

三二

審

査

修
正

么
務
員
服

f

部
分

f

 

對
照
表

現

行

法

審

査

修

正

條

文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條
文

程

委

1

等
提

I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C

修
正
通
過
)

第
十

ill

條
公
務
員
不
得

 

經
營
商
業
或
投
機
亊
業

 

。
但
投
資
於
非
屬
其
服

 

務
機
關
監
督
之
農
、H

 

、
礦

、
交
通
或
新
聞
出

 

版
亊
業
，
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
兩
合
公
司

 

、
股
份
兩
合
公
司
之
有

 

限
責
任
股
東
，
或
非
執

 

行
業
務
之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
而
其
所
有
股
份
總

 

額
未
超
過
其
所
投
資
公

 

司
股
本
總
額
百
分
之
十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公
務
員
非
依
法
不

 

得
兼
公
營
事
業
機
關
或

第
十
三
條
公
務
員
除
法
 

令
所
定
者
外
，
不
得
兼
 

任
他
項
公
職
或
執
行
業

 

務

。
公
務
員
依
法
令
兼

 

職

者

，
不
得
兼
領
薪
俸

o

依
法
令
或
經
指
派

 

兼
職
者
，
於
離
去
本
職

 

時

，
其
兼
職
亦
應
免
除

第
十
三
條
公
務
員
不
得
 

經
霄
業
或
投
機
事
業

 

。
但
投
資
於
非
屣
其
服

 

務
機
關
監
督
之
農
、

X 

、
縯

、
交
通
或
新
聞
出

 

版
事
業
’
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
兩
合
公
司

 

、
股
份
兩
合
公
司
之
有

 

限
貴
任
股
東
-
或
非
執

 

行
業
務
之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
而
其
所
有
股
份
總

 

額

未

超

_

所

投

資

公

 

司
股
本
總
額
百
分
之
十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公
務
員
非
依
法
不

審
査
會
：

1

、
照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通
過

o

二

、
第
三
項
首
句r

為
營
利

 

亊

業

」
五
宇
修
正
為
「
圚
 

利

」
：
並
於
句
末
增
訂
「
 

其
離
職
者
，
亦

同

。
」
六
 

字

。



第 -
兼  得 其 任 令 十 修  
職  兼 依 他 所 四 正  

. 者 依 薪 法 項 規 條 通  
* 法 及 令 公 定  過 
於 令 兼 兼 職 外 公 ^  
離 或 領 職 或 ， 務 
去 經 公 者 業 不 員  

本 指 費 ， 務 得 除  
職 派 。 不 。 兼 法

職 之 項  同 規 別 處 刑 密 、 或 公  

。 規 、 。 定 處 斷 法 消 公  監 司  

定 第 公 。 罰 ； 第 息 款 公 察 代  
者 二 務  其 規 其 一 而 或 務 人 表  

， 項 員  雔 定 他 百 圖 公 員 。 宫 

應 或 違  職 者 法 三 利 務 利  股 
先 第 反  者 * 令 十 者 上 用  之 
予 三 第  ， 依 有 一 ， 之 權  董 

撤 項 一 亦 其 特 條 依 秘 力  事

第
之 、 合 事 經 十  
股 監 夥 業 營 四  
東 察 人 ， 以 條  
、 入 、 亦 查  

顧 、 董 不 利 公  
問 執 事 得 為 務  

、 行 、 擔 目 員  
或 業 經 任 的 不  
其 務 理 其 之 得

第
兼 依 他 令 十  
薪 法 項 所 四  

及 令 公 定 條  
兼 兼 職 外  
領 職 或 ， 公 

公 者 業 不 務  
費 ， 務 得 員  
。 不 ， 兼 除  

得 其 任 法

職 之 項  依 有 消 、 亊 或 得  

。 規 、 其 特 條 依 息 公  或 公 兼  
定 第 公 規 別 處 刑 而 款 公 監 司 任  
者 二 務 定 處 斷 法 為 或 務 察 代 公  
， 項 員 。 罰 ： 第 營 公 員 人 表 營  
應 或 違  規 其 一 莉 務 利 《 官 事  
先 第 反  定 他 百 事 上 用  股 業  
予 三 第  者 法 三 業 秘 權  之 機  
撤 項 一  ， 令 十 者 密 力  董 關

列 照 審
第 現 査
二 行 會
項 條 ：
° 文 

修 
正 

通 
過

k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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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

錄
 

三
四

第一

由 ，但 業 監 關 五 不 於 十 修  
考 不 經 務 察 之 年 得 其 四 正  
試 前 在 主 之 人 營 內 擔 離 條 通  

此 管 股 、利 之 任 職 之 過  
定 許 限 機 東 經 亊 職 與 後 一 V  
之 可 。關 或 理 業 務 其 三  
。 辦 許 顧 、董 直 離 年 公  

法 可 問 執 亊 接 職 內 務  
J 蟮 《行 、相 前 * 貧

免時
兼 ，
。其

兼
職
亦
應
同
時

第
務 理 之 年 不 於 十  
之 、 營 內 得 其 四  
股 監 利 之 擔 離 條  
東 察 事 職 任 職 之  
或 人 業 務 其 後 一  
顧 、董 密 離 三  
問 執 事 切 職 年 公  
。行 、角 前 f t 務 

業 經 關 五 ，員

利 業 務 他  
事 務 員 受  
業 內 不 十 有  
。 直 # 職 報  

接-g 等 酬  
監 資 以 之  
督 其 上 職  
之 職 之 務  
營 掌 公 。

第
益 內 職 自 不  連 届 五 益 得 於 十  
。 容 期 己 得  之 搛 年 ，為 離 三  

J 間 或 以 公 行 關 內 從 自 職 條  
獲 所 他 任 務 為 業 所 事 己 後 之  
取 知 人 何 具 。務 任 與 或 三 一  
无 悉 * 方 離  具 職 其 他 年  
當 之 利 法 職  密 務 離 人 內 公  
畜 業 崔 ，後 切 或 職 之 ，卷 
利 務 任 為 ， 關 所 前 利 不 美

關 但 職 ■- 、了 內 及 離 《- ，因 務 原 公 、委 
2 鑑 後 夢 日 美 容 所 職 為 故 所 具 任 務 本 員  

如 1 三 f 本 國 二 屬 前 限 以 涵 密 職 員 條 建  
丄 i f 在 一 * 二 1 機 五 制 籤 切 務 離 第 人  
外 國 內 法 國 政 屬 關 年 期 離 範 關 或 職 一 等  

銮 费 亡 锣 家 f 合 作 內 間 職 圍 係 原 後 項 -• 
部 份 畜 f 公 倫 理 為 * - ，後 較 之 屬 ，係 
- 政 規 作 務 理 ■>限 之 且 三 為 行 梭 從 為  

之 ！ 定 二 法 劁 職 以 年 廣 為 關 事 禁  
— 揆 ，雄 法 ■- 之 務 _ > 內 泛 ，業 與 止



般
人
事
輪
調
為
三
年
*
故
 

本
條
第
一
項
擬
U

「
三
年
 

J

為
期
限
作
為
配
合
，
以
 

求
適
應
我
國
國
情
。

三

、
 

各
國
對
於
公
務
員
離
職

 

前
年
限
之
規
定
不
一
，
但
 

以
日
本
「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J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r

五
年
」
最
為
具
髖

 

，
本
條
第
一
項
妄
用
之
。

四

、
 

本
條
第
二
項
係
為
禁
止

 

公
務
員
雔
職
後
’
利
用
知

 

悉
之
業
務
內
容
牟
取
不
當

 

利

益

’
因
其
限
制
較
為
狹

 

隘

，
且
不
論
任
職
期
所
知

 

悉
之
業
務
內
容
為
何
’
或

'
係
於
離
職
前
多
少
年
內
所
 

知
悉
者
，
均
不
應
供
離
職

 

公
務
員
利
用
以
獲
取
不
當

 

，
之
利
益
>
故
本
項
就
知
悉

 

之
期
間
及
內
容
均
不
再
加

 

以
限
制
，
以
符
本
項
之
立

 

法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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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第
機 應 事 或 兼 十 修  

關 經 業 非 任 円 正  

首 服 或 以 敎 條 通  

長 務 團 營 學 之 過  
應 機 體 利 或 三 U  

經 關 之 為 研  

上 許 職 目 究 公  
級 可 務 的 工 務  

主 。 * 之 作 員

第 一
關 首 服 ， 之 兼 十 修  

許 長 務 受 事 任 四 正  
可 應 機 有 芜 非 條 通  
。 經 關 報 或 以 之 過  

上 許 酬 围 營 二 一  

級 可 者 體 利  

主 。 ， 之 為 公  
管 機 應 職 目 務  
機 關 經 務 的 貝

第
機 應 事 或 兼 十  
關 向 業 非 任 四  

之 服 或 以 敎 條  
首 務 團 營 學 之  
長 機 體 利 或 三  
應 關 之 為 研  
向 報 職 目 究 公  
上 備 務 的 工 務  

級 D  ， 之 作 負

第
管 關 服 * 之 兼 十  

機 之 務 受 事 任 四  
關 首 機 有 業 非 條  
之 長 關 報 或 以 之  
許 應 之 酬 團 營 二  

可 得 許 者 體 利  
。 上 可 ， 之 為 公  

級 應 職 目 務  
主 機 得 務 的 員

二 一 審  
、 式 >— 、 #  

草 。 方 將 會  
案 式 草 ： 
第 改 案

二 為 第  
—1 _ .

刪 許 項
择 计一>

。 *— 報 
方 備

1 ~ 1 W  
- ■ 得 應 查  
之 1 - 垮 會  

1—字 ： - 
字 均 ； 

均 修 許  
刪 正 可  
除 為 。
O --1 1_

經 中  
L - 之

二 一 審  
試 、 在 經 正 、 査 

院 增 此 主 ， 第 會  
定 列 限 管 並 一 ： 

之 1 。機 増 項  
^ - 許 * - 關 訂 合  
之 可  許 但 併  

規 辦  可 書 作  
定 法  者 ： 文 
。由 ，一1字 

考 不 但 修



收 如 所 下 科 以 四 公 二 i i  

時 全 得 罰 新 下 條 務 十 正  

， 部 之 犯 金 臺 有 之 員 二 通  
追 或 利 前 。 幣 期 一 違 條 過  
徵 一 益 項 一 徒 者 反 之 ^  
其 部 沒 之 首 刑 ， 本 一  

. 價 不 收 罪 萬 ， 處 法
額 能 之 者 元 得 二 第 離  
。 沒 。 ，_ 以 併 年 十 職

管

機
關

許
可
〇

機 服 本 員  主 
關 務 身 之  管 
應 機 職 專 前 機  
不 關 貴 長 項 關  
予 或 之 無 兼 報  

許 上 應 關 職 備  
可 級 行 或 與  
。 主 者 秦 公  

管 * 礙 務

第
收 如 所 金 臺 有 之 公 二  
時 全 得  〇 幣 期 一 務 十  

» 部 之 犯 一 徒 者 員 二  
追 或 利 前  百 刑 ， 違 條  
徵 一 益 項  萬 ， 處 反 之  
其 部 沒 之  元 得 三 第 一  
價 不 收 罪  以 併 年 十  
額 能 之 者  下 科 以 三 離  
。 沒 。 > 罰 新 下 條 職

—* — 程 

妻 三 行 了 輕 定 以 範 違 過 平 非 之 十 、 委 
簦 條 為 杳 重 下 下 效 法 重 栓 公 規 一 爰 員  
酌 之 人 接 酌 限 有 果 情 ； 考 務 定 條 參 建  
刑 一 因 笫 予 ， 期 ， 節 又 廉 員 。 、 酌 人  

法 而 違 二 量 由 徒 故 較 ， ， * 惟 一 刑 等  

第 壬 反 項 刑 法 刑 仍 重 刑 其 基 行 百 法 ： 
一 當 本 係 》 院 > 維 者 度 刑 於 為 三 第  
百 得 法 為  依 而 持 不 過 度 法 主 十 一  

二 利 第 避  罪 不 三 具 輕 不 之 I S 二 百  
十 ， 十 免  貴 訂 年 規 對 應 衡 已 條 三

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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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八

1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而
制

 

定

。
惟
行
為
人
若
有
多
人

 

共
同
為
之
，
則
依
司
法
院

 

院
字
第
二
o

二
四
號
解
釋

 

*
沒
收
追
繳
採
共
犯
連
帶

 

說

，
併
予
說
明
。

審
査
會■■

草
案
第
一
項
「
第
十
三
條
之

 

1

」
修
正
為
「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之一
J

、
「三

年

」
侈
正
 

為

r

二
年
」
。

本
院
委
霣
程
建
人
？

六

人

，
雄
於
近
來
海
軍

 

總
部
武
獲
室
尹
清
楓
上
校
命
案
，
引
發
海
軍

 

承
辦
武
器
採
購
之
高
階
軍
官
離
斑
檐
 

任
或
代
理
外
國
簞
火
仲
介
，
以
其
在
軍
中
之

 

業
務
K
解
謀
取
不
當
利
益
，
造

成

铟

家

、
社

 

會
難
以
彌
補
之
m
失

，
認
為
應
於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中
增
訂
相
關
限
制
規
定
及
罰
則
，
 

迅
速
填
補
目
前
法
令
對
雜
職
公
務
貝
毫
無
管

 

制
之
缺

口

。
馨

I

他
國
家
立
法
例
’
並

 

配
合
我
國
國
情
，
擬

具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j 

部
份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以
有
效
規
範
此
類
案

 

例

。
是
否
有
當
？
敬
請
公
決
！

說
明
：
如
附
件
。

提
案
人
：
程
建
人

■
連署人

：
林
涛
山
李
顯
榮
李
宗
正
 

徐
成
焜
謝
深
山
劉
光
華
 

洪
昭
男
劉
國
昭
丁
守
中
 

趙
振
11
劉

炳

華

趙

永

清

 

潘
維
剛
曹
爾
忠
劉
瑞
生

■

【附
件

J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部
份
條
文
修

w

草
案

 

i

明
我
國
公
務
員
在
職
期
間
之
義
務
，
率
皆
規

 

定

在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中

，
若
有
貪

凟

、

洩
密
及
圖
利
他
人
等
違
法
行
為
，
依

刑

法

r 

獵

瞰

j

幸

、
「
貪
汚
治
罪
條
例j

等
相
關
法

 

規
予
以
制
裁
；
至
於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應
遵
守

 

之

規

範

，
則

僅

在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第
四

 

條
保
密
義
務
條
文
中
述
及
，
其
餘
事
項
皆
付

 

之

闕

如

，
除
非
其
行
為
已
違
反
既
有
法
令
得

 

加
以
懲
處
外
，
否
則
將
無
任
何
明
文
足
以
約

 

束
和
管

制

=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中
美
煙
酒
談
判
時
，
曾

傳

.

 

出
公
賈
局
離
職
高
甩
官
員
為
美
國
煙
商
提
供

 

我
國
公
貴
制
度
相
關
資
料
，
並
擔
任
潁
問
之

 

情

亊

。
而
類
似
例
子*

近
年
來
亦
時
有
所
聞



。
事
實
上
，
離
職
公
務
員
憑
藉
在
職
時
之
公

 

務
或
業
務
瞭
解
，
圖
利
與
其
任
職
機
關
、
職
 

務
利
益
衝
突
或
違
背
之
營
利
亊
業
，
不
但
違

 

反
公
務
員
之
倫
理
準
則
，
亦
可
能
導
致
囷
家

 

、
社
會
蒙
受
嚴
重
損
失
。
此
類
行
為
若
不
加

 

以
適
當
規
範
’
極
易
造
成
公
務
員
濫
用
在
職

 

中
之
地
位
、
權
力
與
營
利
車
業
掛
鈎
J
結
為

 

緊
密
私
人
關
係
，
形
成
利
益
输
送
網
絡
。
因
 

此

，
為
使
公
務
員
服
職
期
間
能
公
正
嚴
明
，
 

護
衛
囷
家
、
社
會
公
益
，
對
其
雔
職
後
轉
業

 

作
若
干
限
制
，
*
有
必
要
！

為
填
補
我
國
現
行
公
務
員
管
理
規
定
未
能

 

有
效
規
範
雄
職
公
務
員
前
述
行
為
之
嚴
重
疏

 

溝

，
並
科
以
相
當
之
罪
責
，
亟
須
於
相
關
法

 

規
中
増
訂
規
範
及
罰
則
。
由
於
行
為
人
之
身

 

份
特
定
，
在
刑
法
中
規
定
並
不
適
宜
*
且
刑
 

法
修
II
過
程
陳
日
廢
時

 >
 亦
緩
不
濟
急
，
不
 

若
直
接
從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著
手
修
訂
來

 

的
簡
捷
、
明

確

。
爰
參
酌
其
他
先
進
國
家
立

 

法

例

，
並
配
合
我
國
國
情
’
擬
具
增
修
條
文

 

，
以
有
效
化
解
此
類
案
例
發
生
時
無
適
當
規

 

範
之
窘
況
。

本
草
案
要
點
如
左
：

一

、
離
職
公
務
員
之
限
制
事
項

 

<

 增
訂
第

 

十
三
條
之I

 
)

本
條
之
立
法
目
的
在
確
保
公
務
員
之
品
格

 

、
操
守
不
受
私
利
所
惑
，
以
維
護
公
務
員
執

 

行
瞵
務
之
公
正
與
妥
當
，
保
陣
人
民
對
公
務

 

員
之
信
賴
’
進
而
使
國
家
機
關
之
決
定
和
執

 

行
得
受
尊
重
。

二

、
罰

則

(
增
訂
第
二
十
二
條
之一

〕

明
訂
違
反
第
十
三
條
之一

規
定
者
，
得
按

 

情
節
輕
重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併
科
新

 

蠆
幣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S3
金

。

本
院
委
貝
林
薄
水
、
邱
垂
貞
等
十
六
人
-
錐

 

於
目
前
我
國
公
務
貝
服
務
法
第
十
三
、
+

四
 

條
M
於
公
務
員
禁
止
兼
職
之
規
定
，
或
者
不

 

合

時

宜

、楽

番

系

’
或
者
過
於
簡
陋
，
或

 

者
有
所
期
漏
，
無
法
有
效
地
逮
成
公
務
員
忠

 

心
執
行
味
務
，
並

防

止

不

當

利

益

籰

。
爰

 

#
酌
先
進
國
家
立
法
例
，
依
曾
利

 '
非
營
利

 

，
許
可
或
i

，
蘸
班
公
務
M
等

項

目

，
分

 

別
擬
定
修
改
條
文
，
以
霣
徹
禁
止
公
務
員
兼

 

職
之
目
的
。
以
上
提
案«
杏

有

當

，
請
院
公

 

決

。說
明
：

1

、
公
務
員
兼
職
禁
止
之
規
定
’
-
方
面
 

冀
求
公
務
員
忠
心
執
行
其
職
務
；

一

方
面
係

 

為
防
止
公
務
員
透
過
行
使
職
務
上
的
職
權
，
 

或
由
職
務
知
悉
之
行
政
秘
密
，
謀
求
個
人
利

益

’
形
成
利
益
輪
送
。
因
此
，
包
括
我
國
在

 

內

，
各
國
有
關
公
務
員
法
令
，
均
有
禁
止
公

 

務
員
兼
職
之
規
定
。

二

、
各
國
對
於
禁
止
公
務
員
兼
職
規
定
的

 

立
法
密
度
都
十
分
高
。
例
如
，
日
本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第
1
0
三

、一

 

〇

四
條
規
定
，
公
務

 

員
不
得
自
為
營
利
事
業
，
亦
不
得
兼
任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公
司
或
围
體
之
幹
部
、
顧

問

、
 

或
評
議
員
職
務
。
公
務
員
投
資
營
利
事
業
而

 

有
股
份
關
係
，
，人
事
院
得
依
人
事
院
規
則
諳

 

求
該
股
份
所
有
關
係
及
其
他
關
係
之
報
告
，
 

若
認
為
該
關
係
不
適
當
者
，
得
通
知
該
公
務

 

員

。
同
時
’
公
務
員
於
離
職
後
兩
年
內
，
不
 

得
掸
任
與
其
雄
職
前
五
年
內
有
密
切
關
係
之

 

營
利
事
業
的
職
務
。
公
務
員
若
接
受
營
利
事

 

業
W
外
之
職
務
*
須
經
內
閣
總
理
大
臣
及
其

 

所
靥
機
關
首
長
之
許
可
®
前
西
德
聯
邦
公
務

 

員
法
第
六
十
六
至
六
十
九
條
之一

 
’
亦
詳
細

 

的
區
分
應
s'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
、
無
須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
、
退
休
三
年
後
應
經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o

在
應
經
許
可
之
兼
職
行
為
中
’
又
 

明
確
地
依
形
成
(
超

過

一

定
時
間
)
、
#
質

 

(
影
響
職
務
利
益
)
、
界
定
何
種
類
型
不
應

 

許

可

，
甚
至
詳
細
列
出
各
種
顧
慮
影
響
職
務

 

利
益
之
情
況
存
在
，
即
不
應
許
可
。
如
影
響

三
九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錄

職
務
行
使
的
公
正
、
中
立
性
，
耗
費
精
力
.，
 

與
職
務
有
矛
盾
*
與
該
公
務
員
職
務
或
將
來

 

職
掌
之
職
務
有
關
，
公
共
行
政
期
待
可
限
制

 

者
等
等
。

三

、
 
我
國
現
行
有
關
禁
止
公
務
員
兼
職
的

 

規
定
主
要
規
定
於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十
三
'
 

十
四
條
。
其
中
規
定
或
者
不
夠
完
備
(
如
無
 

退
休
或
雄
瞰
公
務
員
任
職
之
限
制
)
，
或
者

 

過
於
簡
陋
，
或
者
不
合
時
宜
，
有
待
檢
討
。
 

例

如

，
以
目
前
公
司
龐
大
之
資
本
額
，
投
資

 

超
過
百
分
之
十
者
並
不
多
(
第
十
三
條
第
！ 

項
但
軎
)
，
擔
任
工
商
職
務
之
決
策
官
員
是

 

否
仍
有
但
書
之
適
用
，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的

 

規
定
缺
乏
實
益
等
等
。
又
第
十
四
條
過
於
簡

 

陋

，
造
成
歷
來
衆
多
解
擇
(
釋
字
六
、
十

一

 

、
一
三
一
、I

五
七
號
解
釋
等
等
)
仍
然
無

 

法
適
切
地
釐
淸
何
謂
「
業
務
」
。

四

、
 
我
國
公
務
員
兼
職
氾
濫
，
向
為
人
詬

 

病

=
尤
其
是
政
府
高
級
官
員
擔
任
各
種
「
公
 

益

」
財
團
法
人
職
務
，
名
目
衆
多
。
加
上
對
 

退
職
公
務
員
缺
乏
限
制
，
常
形
成
公
務
員
退

 

休
後
擔
任
與
其
離
職
前
職
務
有
利
害
關
係
之

 

H

作

(
例
如
前
電
信
局
長
擔
任
美
國
 

A
T
&

T

在
合
公
司
職
位
)
。
對
公
務
員
職

務
之
公
正
性
造
成
重
大
打
擊
*
實
有
必
要
修

 

改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兼
職
禁
止
之
規
定
。
最
近

 

央
行
發
生
內
線
交
县
亊
件
，
其
防
止
之
道
固

 

有
多
端
，
惟
學
者
亦
則
切
指
出
，
若
不
修
改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相
關
的
利
益
迴
避
規
定
*
很
 

難
避
免
這
種
利
益
输
送
的
情
形
。

提
案
人
：
林

濁

水

邱

垂

貞

 

連
署
人
：
黃

爾

璇

蔡

式

淵

方

來

進

 

廖
汆
來
翁
金
珠
陳
婉
真
 

蘇

煥

智

林

瑞

卿

.施
明
德

 

蔡
同
榮
張
俊
宏
顏
錦
福
 

朱
星
羽
柯
建
銘

(
註
：
公
務
人
員
服
務
法
部
分
搽
文
修
正

 

草
案
諳
參
閱
審
査
報
告
所
附
條
文
對
照
表
) 

主
席
：
審
査
報
告
已
宣
讀
完
畢
，
由
於
對
本
案

 

補
充
說
明
之
關
召
集
委
員
中
已
辭
職
，
因
此
 

不
請
召
集
委
員
補
充
說
明
。

現
在
進
行
洗
泛
討
論
。

諸
丁
委
員
守
中
發
言
不
在
場
)丁
委
 

員
不
在
場
。

. 

請
林
委
員
濁
水
發
言
"
(
不
在
場
)
林
委

 

員
不
在
場
。

請
廖
委
員
福
本
發
言
。
(
不
在
場
)
廖
委

 

員
不
在
場
。

四
〇

主
席
：
請
問
各
位
有
無
其
他
廣
泛
討
論
意
見
？
 

C

無

)
無
其
他
廣
泛
討
論
S :
見

。

現
在
進
行
遂
條
討
論
。

宣
m
第
十
三
條
。

公
務

®c

服
務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審
查
案
 

(1|讀
)

第
十
三
條
公
務
員
不
得
經
營
商
業
或
投
機

 

事
業
。
但
投
資
於
非
屬
其
服
務
機
關
監
督

 

之
農
、H

、
纊

、
交
通
或
新
聞
出
版
车
業

 

,
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
兩
合
公
司
、
 

股
份
甬
合
公
司
之
有
限
责
任
股
東
，
或
非

 

執
行
栗
務
之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
而
其
所
有

 

股
份
緦
額
未
超
過
其
所
投
資
公
司
股
本
锶

 

額
百
分
之
十
者
，
不
在
此
限
。

.
公
務
員
非
依
法
不
得
兼
公
營
亊
業
嫌

 

關
或
公
司
代
表
官
股
之
董
亊
或
監
察
人
。

公
務
員
利
用
播
力
、
公
款
或
公
務
上

 

之
秘
密
消
息
而
圚
利
者
*
依
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一
搽
處
斷
：
其
他
法
令
有
特
別
處
前

規
定
者
*
依
其
規
定
*
其
離
職
者
，
亦
同
 

〇

公
務
員
違
反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或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者
，
應
先
予
撤
職=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對
第
十
三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瞳
第
十
四
條
。

第
十
四
條
公
務
員
除
法
令
所
規
定
外
"
不
 

得
S

他
項
公
職
或
業
務
。
其
依
法
令
兼

 

職

者

，
不
得
兼
薪
及
兼
領
公
費
。

依
法
今
或
經
指
派
兼
職
者
，
於
離
去

 

本
職
時
，
其
兼
職
亦
應
同
時
免
兼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四
條
—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十
四
條
之一

。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公
務
員
於
其
離
職
後
三
年

 

內

’
不
得
擔
任
與
其
離
職
前
五
年
內
之
職

 

務
直
接
相
關
之
營
利
事
業
董
亊
、
監
察
人

 

、
經

理

、
執
行
業
務
之
股
東
或
顧
問
。
但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者
’
不
在
此
限
。
 

前
項
許
可
辦
法
•■由
考
試
院
定
之
。
 

主
席
：
諳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有
無
異

 

議
？諝

陳
委
員
志
彬
發
言
-

陳
委
員
志
彬
：

(
十
四
時
三
十
八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之
第
一
項
規
定

 

r

公
務
員
於
其
雔
職
後
三
年
內
，
不
得
擔
任

 

與
其
離
職
前
五
年
內
之
職
務
直
接
相
關
之
罃

 

利
亊
業
董
事
、
監
察
人
、
經

理

、
執
行
業
務

之
股
東
或
顧
問
。
但

經

主

篡

g

許
可
者*

 

不
在
此
限
。
」
本
席
認
為
公
務
員
既
然
已
離

 

職
了
-
為
何
通
有
主
管
嫌
關
？
所
以
本
席
建

 

廉

將

「
但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者
’
不
在
此
限

 

」
等
字
予
以
刪
除
。
謝

謝

。

主
席
：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但
書
：

r

但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者
，
不
在
此
限
。
」
及
第
二
 

項
* _
「
.
前

項

許

可

辦

法

，
由

考

試

院

定

之

。
 

j

刪
除
，
其
餘
文
i

照
審
査
條
文
通
過
，
 

請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談
？

(
無

)
無
異
議
，
 

修
正
通
過
。

宣
讀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公
務
員
S

非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事
業
或
团

||
之

職

務

*
受

有

報

酬

 

者

’
應
經
服
務
機
關
許
可
。
按
關
首
長
應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I
對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有
無
異

 

廉
？請

許

實

添

財

發

言

。

許
委
員
添
財
■
•
十
四
時
四
十I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規
定
：

「
公
務

 

員
兼
任
非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亊
業
或
團
裡
之

 

職
務
'
受
有
報
酬
者
’
應
經
服
務
撒
關
許
可

 

。
機
關
首
長
應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
」
 

但
是
我
們
發
現
許
多
機
關
附
設
財
團
法
人
基

金
會
等
4

為
了
逃
避
行
政
或
立
法
系
統
的

 

監
督
，
可
說
假
公
益
之
名
，
行
逃
避
監
督
之

 

實

。
假
使
沒
有
相
關
辦
法
加
以
S

,
問
題

 

會
日
益
嚴
重
。
因
此
’
當
公
務
員
兼
任
公
益

 

或
非
營
利
之
亊
莱
或
團
賸
之
職
務*

為
了
避

 

免
其
違
背
本
身
職
務
’
應

訂

定

更

謹

的

辦

 

法
加
以
規
範
，
該
項
辦
法
並
應
由
S

院
或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考
試
院
定
之
。
基

此

，
產

 

建
議
增
訂
第
二
項
：

「
前
項
許
可
辦
法
，
由
 

考
試
院
定
之
。
」
如
此
應
可
避
兔
行
政
機
關

 

為
S

國
會
監
督
而
私
設
公
益
或
非
營
利
團

 

趙
的
現
象
。

主
席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增
訂
第
二
項
：

r

前
項

 

許
可
辦
法
，
由
考
試
院
定
之
。
」
請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議
C 

It
周
委
員
荃
發
言
。

周

委

皇

：

(
十
四
時
四
十
四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公
務
員
應
安
心
啟
公
務
員
，
否
則
 

乾
脆
離
職
去
做
其
他
職
務
’
不
要
整
天
想
兼

 

任
其
他
職
務
*
還
要
考
試
院
為
其
IT
定
辦
法

 

。
同
時
，
公
務
員
既
然
有
本
事
兼
任
其
他
職

 

務

’
就
根
本
不
應
要
求
報
酬
’
那
才
真
正
是

 

為
了
公
益
；
若
有
報
酬
就
不
是
公
益
。
不
能
 

-M
吃
又
不
敢
吃
，
要
名
也
要
利
。

總
之
’
本
席
對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持
保
留
態

四
一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1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六
十
四
期
院
會
紀
錄

度

，
因
為
既
然
扮
演
公
務
員
的
角
色
，
就
不
 

要
再
想
兼
任
非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亊
業
或
B 

嫌
之
載
務
；
而
一
旦
受
有
報
酬
還
要
主
管
機

 

關
背
畜
，
由
考
試
院
訂
定
辦
法
，
讓
公
務
員

 

理
直
氣
壯
地
接
受
報
酬
，
本
席
實
在
不
«
同
 

如
此
的
立
法
例
。
以
上
所
言
，
敬
證
指
敎
。
 

許

委

貝

添

財
：

(
在
席
位
上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如
果
刪
除
，
是
否
會
剝
奪
公
務
員
的
權
益
？
 

用

委
«
荃

：
.
(
在
席
位
上
)
既
然
為
了
公
益
就

 

不
應
有
報
酬
，
通
要
別
人
為
你
背
書
，
因
此
 

第
十
四
傑
之
二
應
刪
除
。

主
席
：
既
有
爭
鵰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先
行
保
留

 

0

現
在
宣
讀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公
務
員
兼
任
敎
學
或
研
究

 

工
作
或
非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事
業
或
團
體

 

之
職
務
*
應
經
服
務
機
關
許
可
。
機
關
首

 

長
應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

主
席
：
證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二
十
二
條
之I

。

第
二
十
二
條
之一

 

離
職
公
務
員
違
反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者
，
處
二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得
併
科
新
蠆
幣I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犯
前
項
之
罪
者
，
所
得
之
利
益
沒
收

 

之

■
>

如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時
，
追
徵

 

其
價
額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現
在
回
頭
討
論
保
留
之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
 

請
大
家
進
行
協
商
。

報
告
院
會
，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經
協
商
結
果

 

增
訂
第
二
項
：

「
前
項
許
可
辦
法
，
由
考
試
 

院
定
之-

J

諦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譁
？

(
無
 

)
無
異
鼷
，
修
正
通
過
。

現
在
級
嫌
進
行
三
謓
。
宣

讀

。

修
正
公
務
人
貝
服
務
法
第
十
三
條
 

及
第
十
四
條
並

増
訂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至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及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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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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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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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對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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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無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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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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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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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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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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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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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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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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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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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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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法 、锩 、真 、日等固公齋員雞職後纪素?良喇相閱現定简表

美 國 

聯 邦 法 典

法 國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德 國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奥 地 利  

聯 邦 公 務 員 法

曰 本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第十八編 第七十二條 第六十九條之一 第五十六條 第一百零三條

第二百零七條 第一項 經諮 第一項 退休 第三項 公務 第二項 營利

1.禁止行政部 詢諮政院 之公務員 員從事於 聿業之職

門官員離職 後發布之 及領生活 營利性業 務 *與職

後 ，代表私 命 令 ，決 費用之前 務 時 ，應 員離職前

人機構與聯 定職務終 公務員在 立即向服 五年内所

邦政府進行 止後之公 公務員關 務機關報 任人事院

與該官員任 務員及處 係終止之 告 。凡以 規則規定

職期間所承 於休職狀 五 年 内 ， 追求金錢 之國家機

辦業務相關 況下之公 或因年滿 或財貨之 關有密切

事項之個案 務 員 ，因 六十五歲 收入為目 關 係者，

溝通。 性質上之 退 休 者 ， 的 者 ，皆 該職員於

2.上述規定， 理 由 ，禁 在退休月 屬營利性 離職後二

對於國會議 止其私人 份起三年 業務。 年 内 ，不

員 或 其 助 從事之活 内 ，對其 第五項 公務 得就任或

理 ，在離職 動 範 圍 。 曾經於任 員擔任私 承諾就任

後一年内亦 依該命令 職公職最 法上之營 該事業之
適用之。 得 規 定 ， 後五年内 利法人之 職務"

3.總統得基於 關於職務 已獲得兼 董 事 、監 第三項 前二

公共利益， 終止後之 職 之 行 察 人 、管 項 之 規

以書面述明 公 務 員 ， 為 ，且與 理人或類 定 ，依人

理 由 ，豁免 於其離職 職務有關 此機關之 事 院 規

現職官員適 經過一定 並對職務 成 員 ，應 則 ，由所

用旋轉門條 期 間 後 ， 利益有所 即提出報 屬機關首.

款 1但豁免 緩和該禁 影 響 時 ， 告 。 長 函 請 ，

人數不得超 止規定之 得聲請次 第五十七條 經人事院

過 二 十 五 條 文 。 高監督官 公務員充當 承認者不

人 ，且不包 第二項 違反 署許可繼 與其職務有關事 適用之。

括總統辦公 本條禁止 續兼職。 項之锻定人，應 第九項 人事

室之職員。 規 定 者 ， 第二項 前項 得服務機關之同 院每年應

得減少退 之 聲 請 ， 意 。鑑定之目的 即時將一

另美國一九八九 休公務員 如認為有 及對象於公務上 年人事院

年 倫 理 改 革 法 年金之數 妨礙職務 之 利 益 有 妨 害 所為有關

中 ，對於離職後 額 ，必要 利益之虞 者 ，不得同 '意 第三項之

利益衝突的規範 時 ，於聽 時 ，得拒 之 。 承 認 處

有 更 詳 腻 之 規 取該公務 絕 之 。 第六H■—條 分 ，逐一

定 。（施能傑，民 員所屬機 第三項 對兼 第二項 退休 就其受承

八十八年，美國 關之懲戒 職之禁止 公務員如 認者離賊

政府人事管理， 評議委員 ，由次高 未滿六十 前五年内

頁二三九至二四 會之意見 藍督官署 歲 者 ，仍 所任第二

三 ） 後 ，得剝 宣告之。 應遵守本 項人事院

第 1 頁 ，共 2 頁



美 國 法 國 德  國 奥 地 利 日 本

聯 邦 法 典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聯 邦 公 務 員 法 國 家 公 務 員 法

奪該公務 最遲在公 法第五十 規則規定

員之退休 務員關係 六條第三 之國家機

年金請求 終止五年 項 、第五 關 之 官

權 。 内應為此 項及第五 職 、承認

禁止之宣 十七條之 ■之營利事

另一九九一年一 告 ，最高 義務。 業 之 地

月十七日第九一 監督官署 位 、承認

至一 0 九號政 ' 得授權下 (參見銓敫部编 之理由及

令 ，對雜職官員 級官署為 譯 ，民八十四年 其他必要

就業限制更作詳 之 。 再 版 ，各國人事 事 項 ，向

細之規範。 法 制 叢 書 第 一 國會及内

(參見銓敘部編 輯'頁一五九至 閣提出報

(參見銓敘部编 譯 ，民八十四年 一六一） 告 》

譯 * 民八十四年 再 版 ，各國人事

再 版 ，各國人事 法制叢書第一輯 (參見銓敘部編

法 制 叢 書 第 一 ，頁九十六） 譯 ，民八十四年

輯 ，頁四十七； 再 版 ，各國人事

行政院人事行政 法 制 叢 書 第 一

局 編 譯 ，民八十 

九 年 ，歐美國家 

公務員制度概要 

_ 美英德法之現 

狀 ，頁三四三至

輯 ，頁二三七）

三四四)



賁 料 來 源 ：施 能 傑 ’民八十八年’美國政府人事管理，頁239-243

第三節離職後利益衝突

對公務人員離職後工作活勖的限制主要係避免利'益®突問題’由 

此避免當辜人可藉罔原來的關係網路，彭翌政府人員的法定• 1 9 7 S  

年政府倫理法首次增列此—限 制 ，該法第四章規蹈臟後的利益衝突 

問題/原則上是根據事情本.霄與原任職位高低，作不同的限制 .不 

過 ，由於係爲初次立法，有許多不周之處■實施後雷根住內不少高級 

官鼻涉及运法案例，因此在 1989年隐埋改革法中 T 對雖職後利益衝 

突的規範有更詳腻的規定，

現行制度是分就行政部門和國會部門作規定•行政部門人員的限 

制主要係依渉及事項分爲終身限制'兩年限制舆一年限制萼三種類 

別 ，此外萵層官員尙有頡外的限制•不過，很重要的是，限制的方式 

不是禁止離職後不得從事&河特定的工作職業種類，而是禁止其從事 

特定的活勁 *特別是指遊設或接觸等活勖.

/ — 、终 身 限 制 . _ '

' 曾任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备揋關或哥倫比亞特區政府之公務人員或 .

. 法 ^ ，離 崎 後 任 期 時 間 中 •（若 作 表 蒡 國 政 府 以 外 任 何 人 士 就 特 定 辜  

- - 二 項 ， 故 .i i i 任 何 現 u 哉公務人 M 或 法 官 溝 通 或 接 廣 ，企 圖 彭 響 決 定 時 ，

_ . 應%罰_•所稱特定事項係指任職時親自且明頭地参與乏任何齒查* 申 

琿乂要求判決，訂定命令，契約.，爭 諶 、求償 '指 控 ，逮捕或司法程 

序 _案 件 ，命且美國政府係案件當事一造或就該案件有直接且明頭利 

一-益所在％ 目前所代表的美國崁府以外任河人士也是當時的'當事一 

造 •）

二 、二年限制.

曾 任 美 國 政 府 行 政 部 門 各 機 關 或 哥 儉 比 s 特 區 政 府 之 公 務 人 員 或  

法 官 ，離 職 後 二 年 內 ■(若 代 表 美 國 政 府 以 外 任 何 人 士 就 特 定 辜 項 ■ 

故 意 與 任 何 現 職 公 務 人 員 或 法 官 溝 通 或 接 觸 ，企 圆 影 響 決 定 時 ，應 受  

罰 • 所 稱 特 定 辜 項 係 指 其 瞭 薛 $應 轉 瞭 解 該 辜 項 乃 離 職 前 一 年 內 正 式  

負 責 的 任 何 調 查 、申 請 、要 求 判 決 、訂 定 命 令  ' 契 約 、爭 議  ' 求 償 ， 

指 控 、逮 摇 或 司 法 程 序 等 案 件 ，而 且 美 國 政 府 係 案 件 當 辜 一 造 或 就 該  

案 件 有 直 接 且 明 顯 利 益 所 在 ，目 前 所 代 表 的 美 國 政 府 以 外 任 何 人 士 也 . 

是 當 時 的 當 事 一 造 •）

三 ' - 年限制

曾 任 美 國 政 府 行 政 部 門 各 揋 關 或 哥 儉 比 s 特 區 政 府 之 公 務 人 員 或  

法 官 ，以 及 参 眾 南 院 m 員 、職 員 舆 國 會 所 屬 各 揋 關 公 務 人 員 ，在 離 職



前一年內若t 代表美國政府親自且明里#與任何贸易或國際協約之談 

判 ，且可接觸貿易協商或條約協商之揋密荧m ' 不得運用該抵密资 

i k ，在離職-•年内就該協商#宜擔任任何奭國以外人士之f戈表 '協助

政 府 倫 埋 局 局 長 基 於 機 閱 之 要 求 ，並 認 定 一 年 限 制 規 定 將 對 摄 閱  

搜 致 合 ®人 力 出 (i •該職位造成不合埋的困 M  ■ 且 免 除 限 制 之 舉 並 不 會 . 

造 成 不 適 當 的 影 耍 力 下 ，得 免 除 前 述 人 員 受 _ 年 之 限 制 • ^

四 、高階官員的額外一年限剖

、衣苜長厣表支薪人員、敘薪高於一般俸表声十七職等基本薪俸以 

h 之人n  (含ffi常傣等之高级行.政主管職位乂員）、绝統與副總統任 

命在其辦公室內協助與服務的人員或敘薪高於〇-7職等薪俸之軍職人 

員 ，除依情況受終身限制與兩年限制規定外，在離職一年內若肓美國 

政府以外任何人士就原服務摄關主管事項，故葚與離職前一年內任職 

摄齒之公務人員或法官溝通或接描，企圖影銎決定時•應受罰■ 

副總統•敘首長俸表第一俸等人員（內間部長）_、總說府內任職 

敘首長俸表第二俸等人員或總統與副語统任命在其辦公室內協肋興服 

務的人員，除(&情況受辂身喂制與雨年限制規定外，在離職後年内  

若爲美國政府以外任何人士向行政部門各揋關主管事項，故意與其離 

職前一年內原任職摄關之公務人員或法官溝通或接g  •企圖髟響決定 

時 ，應受P  _ .

五 、國 會部門之限剖 _

國會部門人員離職後的展係分就諾員、lg員私入助理、委員會 

肋理、M 院謀長與兩黨領抱等鲁導者、私入助理及其他國會所匾樘關 

公務人員作規定，但受展制的國會人員音指敘薪高於一般俸表第十七 

職等基本薪捧以上，且在離職前一年間至少服務滿六十曰以上者• 

國會議員在離職後一年內，若爲美國政府以外任柯人士，就1 會 

諶員或國會職員的正式職瑪¥項，致意與任何現職國會諾員及國會各

機 關 公 務 人 員 溝 通 或 接 摇 ，企 圖 影 蓉 決 定 時 ，應 受 罰 •

参 眾 議 員 的 私 人 助 理 在 離 職 後 —■.年 內 * 右 爲 天 國 政 府 以 外 任 何 人  

士 ，就 尋 會 議 員 或 國 會 職 員 的 正 式 職 權 事 項 1 故 葚 與 原 服 務 之 參 眾 諶  

員 及 其 助 理 溝 通 或 接 觸 ，企 圖 釤 響 決 定 時 ，應 受 罰 _ .

國 會 委 員 會 助 垣 在 離 職 後 — 年 內 ■ 若 爲 美 國 政 府 以 外 任 何 人 士 ， 

就 國 會 議 員 或 國 會 職 員 的 正 式 職 權 事 項 ，故 葚 與 原 服 務 之 議 員 或 委 員  

會 議 員 或 委 員 會 其 他 助 理 淸 通 或 接 庳 ，鱼 ® 影 饗 決 定 時 ，應 受 罰 •



- # 眾 雨 院 頜 導 者 （如 雨 菹 領 袖 等 ）的 私 人 助 理 在 離 職 一 年 內 ，若  

爲 美 國 政 府 以 外 任 彳 可 人 士 ，就 國 會 諮 員 或 國 會 職 員 的 正 式 職 權 事 項 ， 

故 意 與 參 眾 兩 院 領 導 者 及 其 助 理 淸 通 或 接 商 ，.企 I I 影 響 诀 定 時 . 踁 受m i  ■
别 •

國 會 靳 屬 機 關 之 任 何 公 務 人 員 在 離 職 一 年 內 ，若 爲 美 國 政 府 以 外  

任 何 人 士  .，意 國 會 議 員 或 國 會 陵 員 的 正 式 職 權 辜 項 ，故 意 與 原 服 務 摆  

關 之 公 務 人 員 與 官 員 溝 通 或 接 琨 ，企 圖 影 銮 決 定 時 ，踎 受 罰 •

任 何 行 政 部 門 高 階 官 員 與 國 會 部 門 謚 員 及 職 員 ，在 離 職 一 年 內 ， 

若 代 表 外 國 玟 府 或 外 國 政 贫 （但 國 際 住 組 織 不 適 届 ）1 或 提 供 協 助 或  

建 m ，故 意 牟 圖 彭 響 美 國 政 府 任 何 機 關 任 何 公 務 人 員 之 決 定 ，均 踩 受
r m

g'J *

六 、罸 則

這 反 離 職 後 利 益 衝 突 規 定 者 ，處 一 年 以 下 徒 刑 或 最 高 五 萬 美 元 罰  

款 或 兩 者 兼 處 • 罰 款 係 以 每 一 這 反 辜 例 計 算 之 • 但 故 意 違 反 者 ，處 五  

年 以 下 徒 刑 或 最 高 五 萬 美 元 即 款 或 兩 者 兼 處 •

七 、高 階 任 命 人 員 與 貿 易 談 判 人 員  -

除 了 上 述 法 摩 的 規 定 外 ，'尙 有 總 統 命 令 第 丨 2 8 3 4 號 （1 " 3 ) 旻 求  

行 政 部 門 各 機 關 1 9 9 3年 丨 月 2 0 曰 後 ，支 苜 長 俸 表 第 五 俸 等 以 上 之 總  

統 、副 璁 統 或 搓 關 首 長 任 命 的 弈 永 業 会 職 人 員 * 任 職 前 均 蛏 簽 訂 1■高 

階 住 命 人 員 誓 詞 H  ，此 項 詧 詞 具 法 定 效 力 •

誓 詞 規 定 四 項 內 容 ，第 一 ，在 雖 職 後 五 年 內 不 會 對 原 眼 務 機 關 新  

屬 任 何 公 務 人 員 進 行 遊 說 ■ 第 二 ，在 總 統 府 任 職 者 於 雖 職 後 五 年 內 ， 

不 會 對 曾 與 原 職 務 有 業 務 關 係 的 任 何 機 關 所 昆 公 務 人 員 進 行 遊 說 ，第  

三 ，在 離 職 後 任 何 時 問 內 ，均 不 會 爲 外 國 政 府 或 外 國 政 黨 工 作 • 第  

四 ，原 職 務 係 負 責 貿 易 談 判 者 *在 離 職 後 五 年 內 ’不 會 代 表 、® 助 或  

建 諮 外 菌 政 府 、外 國 政 黨 或 外 國 企 業 ，釤 饗 任 何 公 務 人 員 之 決 定 .

此 外 ，任 何 貿 易 談 判 人 員 ，即 使 非 屬 高 階 任 命 人 員 ，若自丨993 

年 I 月 2 0 曰 後 任 兩 ，任 職 前 須 簽 訂 「貿 易 談 判 人 員 誓 詞 J ，宣 詧 在  

離 職 ^ 5 年 内 ，不 會 代 表 、協 助 或 建 議 外 國 政 府 、外 國 政 黨 或 外 國 企  

業 ，影 響 任 何 公 務 人 員 之 決 定 ，誓 詞 具 法 定 翠 力 • 任 何 違 反 誓 約 之 前  

任 高 階 任 尼 人 員 或 貿 易 該 判 人 員 ，可 處 以 再 延 長 五 年 的 禁 止 遊 說 活  

動 .



< 現職官員>

r§ \  ①官公職人員一般規程上之規定

「官員對於在所屬官廳之監督下、或有關連之企業，不得蛻自或: 

透過他人取得對其獨立性有損害之虞之利害關係。」（1-25)

②刑法上之規定

a.  公務執行者之收賄及有影響力之交易：第432-11條(收赌)握有 

公權力者或擔任公職者、以及經選舉而受委任者雖然沒有權 

利 ，卻以以下之目的，直接或間接地要求或賦予任何聲明、約 

束'贈與、饋贈或利益時，將處以1 0年之有期徒刑及1,000,000

, 法郎之罰金。

1 .  執行或不執行其職務、任務或基於委任之行為；或因其職 

務 、任務或委任而容易達成之行為。

2 .  為彰顯公權力或行政機關、或為獲得雇用、投標或其他所 

有優惠之決定而濫用實質或假裝之影響力。

b.  利益之違法收受：第432-12條 〔利益收受〕

握有公權力者或擔任公職者、及經選舉而受委任者在從事事業 

或業務之行為時，不論是否應對確保其監督、營運、決算或給 

付之全部或部份負責，只要有直接或間接地從中收取、接受或 

保有任何利益之情形，則應處以5 年有期徒刑及500,000法郎 

之罰金°

< 離職官員>

①有關官員之法令之規定

,； 1991年 1 月 1 7 日之政令第91-109號 ，有以下各項規定。

_ a. 職務上之禁止規定

"" 在職務上擔任

i) 私人企業之監督或取締

ii)  以國家之名義與私人企業交易或締結契約

iii)  對交易或契約之相關意見之參與

任務之官員，在其退出該職務後5 年以内退休或休職者，不得 

從事

i) 前述之所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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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和前述之所有企業間有3 0 %以上之共同資金之企業

iii)  在法律或事實上，與前述所有企業締結過具有排他性契約 

企業之職業活動。禁止職業活動之期間為，退休官員為從 

前述職務退休後之5 年内，休職官員則為休職之期間。

b. 受所屬機關•職務規定之禁止事項

退休或休職中之官員，無論是否有報酬，均禁止從事有損原屬 

機關之獨立性或中立性，以及中傷原屬職務之尊嚴等之

i)  無論有無報酬之在私人機關或企業中以營利為目的之活動

ii)  自由業之活動。

禁止期限為5 年 。

從事上述之a 或b 之活動之官員將被科以懲戒處分。

②刑法上之規定：第432-13條 〔事後收賄〕

a.  以公務員、公共行政職員或雇員之身分，基於其職務而需負責 

確保私人企業之監督或管理、與私人企業締結任何契約、及對 

於私人企業所從事之業務表示意見者，於其職務終了後5 年 

内 ，成為該企業之一份子，而以勞動、商議或資本加入參與或 

接受參與者，將被處以2 年有期徒刑及200,000法郎之罰金。

b.  對於加入成為持有共同資本之3 0 %、或身為前述企業之一員、 

以及以勞動、交涉或資本參與在法律或事業上曾締結排他性契 

約之私人企業之活動時，處以和前項行為相同之刑責"

c.  本條文中，競爭性部門及依私人法規進行活動之所有公營企業 

皆被視為私人企業。

3 ) 謹言慎行之義務 

①意見之表達

a.  意見之表達應受到保障，不得以官員之政治、工會運動、哲學 

或與宗教有關之意見為由，而給予差別待遇。

b.  對於國會、歐洲共同體會議、地方、縣 、市町村之議會及駐外 

法國人之最高會議等之選.舉中所產生之公職候選人或當選 

人 ，或具有經濟社會評議會委員之官公職人員經歷者，不得因 

其在選舉時或任期中所投票或所表達之意見，而給予任何阻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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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除
警
吿
及
申
誡
處
分
外
之
任
何
懲
戒
處
分
者
，
該
公
務
員
關
於
其
所
受
暫
緩
執
行
期
間
所
受
之
處
分
，
 

免
除
其
執
行
C

第
六
十
七
條

 

(懲
戒
權
者
及
楢
戒
程
序
〕

享
有
任
命
權
者
享
有
憋
戒
權
，
懲
戒
權
者
於
聽
取
有
懲
戒
評
議
會
機
能
之
人
事
管
理
協
議
委
員
會
之

 

意

見

後

，
依
公
務
員
法一

般
規
定
第
一
部
分
法
第
十
九
條
之
要
件
，
行
使
其
懲
戒
權
。
懲

戒

權

者

，
於
聽

 

取
懲
戒
評
議
會
之
意
見
後
，
得
將
懲
戒
處
分
及
其
狸
由
公
市
之
。

第
九
章
職
務
之
終
止

第
六
十
八
條

 

(
定
年
退
休
〕

公
務
員
不
得
於
逾
越
其
官
職
之
一
定
年
齡
後
，
繼
續
留
任
其
官
職
，
但
如
有
其
他
法
律
特
別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第
六
十
九
條

 

(職
務
免
戚
之
限
制
)

除
放
棄
職
務
、
或
本
法
第
五
十
一
條
及
第
七
十
條
規
定
之
情
形
外
，
公
務
員
之
職
務
免
職
，
公
務
員

 

之
職
級
重
分
，
職
種
廢
止
而
定
公
務
員
之
補
償
者
，
須
依
法
令
規
定
始
得
爲
之
。

第
七
十
條
 

(職
務
免
戚
之
救
濟

)

以
執
行
職
務
之
能
力
不
足
爲
埋
由
之
職
務
免
職
，
應
遵
守
有
關
懲
戒
程
序
之
規
定
行

之

。

以
執
行
職
務
之
能
力
不
足
爲
理
由
之
職
務
免
職
，
該
公
務
員
得
依
法
令
所
定
之
要
件
，
受
領
津
貼
金

 

第
七
十
一
條
 

(
退
休
)

獲
准
退
体
之
公
務
員
，
如
其
服
務
公
職
滿
二
十
年
以
上
者
，
於
其
退
休
後
得
准
其
保
留
其
退
休
時
/

 

官
等
及
官
職
之
榮
罨
職
銜
。

但
行
政
機
關
，
以
公
務
員
之
服
務
狀
況
爲
理
由
而
令
其
退
休
遨
，
基
於
正
當
理
由
，
得
拒
絕
該
公
務

 

員
保
留
退
休
時
之
柴
饗
職
銜
。
荣
署
職
銜
亦
得
因
職
種
撤
銷
後
，
依
其
活
動
之
性
質
認
爲
不
適
當
者
而
撤

 

回

之

。榮
譽
職
銜
除
得
使
用
於
文
化
、
科
學
硏
究
之
活
動
外
，
不
得
使
用
於
附
有
私
經
濟
利
益
之
活
動
。
 

第
七
十
二
條
 

(殲
務
終
止
後
私
人
活
動
之
限
制
)

經
豁
詢
諮
政
院
後
發
布
之
命
令
，
決
定
職
務
終
止
後
之
公
務
員
及
處
於
休
職
狀
況
下
之
公
務
員
，
因
 

性
質
上
之
理
由
，
禁
止
其
私
人
從
事
之
活
動
範
圍
。
依
該
命
令
得
規
定
，
關
於
職
務
終
I t

後
之
公
務
員
，
 

於
其
離
職
經
過
一
定
期
間
後
，
緩
和
該

禁
I h

規
定
之
條
文
。

違
反
本
條
禁
止
規
定
者
，
得
減
少
退
休
公
務
員
年
金
之
數
額
，
必

要

時

，
於
聽
取
該
公

務

員

所
屬
機

 

關
之
懲
戒
評
議
會
之
意
見
後
，
得
剝
奪
該
公
務
員
之
退
休
年
金
請
求
權
。



第
六
十
九
條
之1

 
(公
務

®
:開
係
終
止
後
之
職
業
)

㈠

退
体
之
公
務
員
及
領
生
活
費
用
之
前
公
務
員
在
公
務
員
關
係
終
止
之
五
年
內
，
或
因
年
滿
六
十
五

 

歲
退
休
者
，
在
退
休
月
份
起
三
年
內
，
對
其
曾
經
於
任
職
公
職
最
後
五
年
內
已
獲
得
兼
職
之
行
爲

 

，
且
與
職
務
有
關
芘
對
職
務
利
益
有
所
影
響
時
，
得
聲
請
次
高
監
督
官
署
許
可
繊
續
兼
職
。
 

㈡

前
項
之
聲
請
，
如
認
爲
有
妨
礙
職
務
利
益
之
處
時
，
得
拒
絕
之
。

㈣

對
兼
職
之
禁
止
，
由
次
高
監
督
官
署
宣
吿
之
。
最
邋
在
公
務
員
關
係
終
止
五
年
內
應
爲
此
禁
止
之

 

宣

吿

。
最
髙
監
督
官
署
得
搜
權
下
級
官
署
爲
之
。

第
六
款
接
受
報
酬

第
七
十
條

 

(經
機

M

之
同
意
接
受
報
酬
與
餽
贈
)

公
務
員
卽
使
公
務
員
關
係
終
止
後
僅
得
經
最
高
監
督
官
署
之
同
意
始
得
受
領
與
其
職
務
有
關
之
報
酬

 

或

贘

與

。
此
項
同
意
之
權
限
得
授
權
予
其
他
官
署
爲
之
。

第
七
十
一
條

 

(接
受
外
國
授
勒
之
許
可
〕

公
務
員
應
經
聯
邦
總
統
之
許
可
姶
得
接
受
外
國
元
首
，
或
外
國
政
府
贈
與
之
頭
銜
、
勛
章
與
榮
槳
銜

第

七
款
勤
務
時
間

第
七
十
二
條

 

(通
常
勤
務
時

M

、
预
備
工
作
)

㈠

通
常
勤
務
時
間
，
平
均
每
週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四
小
時
。

㈡

公
務
員
如
遇
職
務
上
急
迫
需
要
，
應
爲
通
常
勤
務
時
間
以
外
之

H

作

，
而
不
得
請
求
補
償
，
惟
此

 

加
班
只
限
於
例
外
情
形
方
可
爲
之
。
如
此
項

H

作
係
經
勤
務
上
安
排
與
核
准
要
求
公
務
員
每
個
月

 

五
小
時
以
上
之
加
班
-
則
得
擔
保
於
三
個
月
內
，
同
比
例
的
免
除
該
公
務
員
職
務
上
之
勤
務
。
如

 

此
項
免
除
因
急
迫
勤
務
上
之
原
因
不
得
實
施
時
，
則
此
公
務
員
在
一
段
相
當
時
間
內
，
每
月
可
獲

 

得
高
於
其
薪
俸
組
別
迄
至
四
十
小
時
爲
止
之
加
薪
，
作
爲
損
失
補
償
。

3
：

如
公
務
係
屬
預
備
階
段
時
，
得
依
其
職
務
上
之
需
要
延
長
勤
務
時
閭
，
但
每
週
工
作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五
十
四
小
時
。

㈣

其
細
則
由
聯
邦
政
府
以
命
令
規
定
之
。

第
七
十
二
條
之1

 
(胖
全
職
公
務
員
)

H

在
一
九
九
〇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
領
有
俸
給
之
公
務
員
，
只
要
與
職
務
要
求
不
牴
觸
時
，
得

 

爲
下
列
各
款
之
請
求
：

3

在
簞
大
公
共
利
益
存
在
的
特
殊
情
形
，
公
務
員
得
申
請
改
爲
只
服
通
常
勤
務
時
間
之
一
半
，
其



一
五
八

對
於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之
身
體
或
精
神
狀
況
有
懐
疑
時
，
服
務
機
關
得
命
其
接
受
醫
師
檢
査
。

第
五
十
三
條

 

(
報
告
義
務
)

一
、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時
基
於
合
理
之
懷
疑
，
主
動
發
現
犯
罪
行
爲
時
，
應
向
機
關
首
長

報
吿
。

二

r

除
命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公
務
員
遇
有
左
列
情
形
，
臘
向
服
務
機
關
報
吿
__

L

姓
名
改
變

 

a

身
分
改
變

 

&
喪
失
奥
國
國
籍
。

4
住
所
改

變

。

&
喪
失
執
行
職
務
所
必
須
且
爲
官
署
所
賦
予
之
特
權
或
責
格
證
明
、
制

服

、
職
位
標
飾
及
其
他

 

之
輔
助
物
品
。

第
五
十
四
條

 

(簽
報
流
程
〕

一

、
 

公
務
員
與
其
勤
務
關
係
有
關
或
職
務
上
之
簽
a

,
應
向
其
直
接
上
級
長
官
提
出
*
直
接
上
級
長

 

官
並
應
向
有
決
定
權
之
更
上
級
主
管
轉
呈
，
不
得
延

誤

。

二

、
 

前
項
簽
報
流
程
因
有
受
延
誤
之
危
險
，
致
公
務
員
未
能
遵
守
者
，
應
予
諒
宥
。

第
五
十
五
條

 

(住
所
與
服
務
處
所
〕

一

、
公
務
員
選
擇
住
所
，
應
注
意
避
免
掰
公
務
履
行
之
影
響
。
公
務
員
不
得
因
居
住
之
情
況
而
要
东

任
何
職
務
上
之
優
#

，
但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二

、
 

因

職

務

上

之

必

要

，
並
經
服
務
機
關
指
定
時
，
公
務
員
應
遷
入
安
排

之

房

屋

居

住

(

職

務

宿

 

舍
)

。

三

、
 

因
特
殊
職
務
關
係
之
要
求
，
並
經
服
務
機
關
指
定
時
，
公
務
員
不

得

遷

離

其

服

務

地

點

或

職

務

 

上

之

轄

區

。

第
五
+
六
條

 

(
兼
營
業
務
)

一

、
 

兼
營
業
務
係
指
公
務
員
於
其
勤
務
關
係
之
外
，
從
事
之
任
何
業
務
或
兼
差
。

二

、
 

公
務
員
不
得
從
事
與
其
履
行
本
身
職
貴
有
妨
害
、
或
可
能
造
成
偏

頗

或

其

他

危

害

重

大

公

務

上

 

利
益
之
業
務
及
兼
羞
。

三

、
 

公
務
員
從
事
於
營
利
性
業
務
時
，
應
立
卽
向
服
務
機
關
報
吿
。
凡
以
追

求

金

錢

或

財

貨

之

收

入

 

爲

目

的

者

，
皆
屬
營
利
性
業
務
。

四

、
 

依
本
法
第
五
十
條
之
一
及
第
六
十
條
之
二
上
班
時
間
減
半
之
公

務

員

，

非

取

得

最

高

服

務

機

關

 

之
許
可
不
得
兼
營
營
利
性
業
務
。
兼
營
營
利
性
業
務
與
其
上
班
時
間
減
半
之
目
的
相
牴
觸
者
，

^
 
I

 

不
得
許
可
之
。

五
、

 

公
務
員
擔
任
私
法
上
之
營
利
法
人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
管

理

人

或

類

此

機

關

之

成

員

，

應

卽

提

 

出

報

吿

。



第
五
十
七
條

 

(充
當
敏
定
人

)

公
務
M

充
當
與
其
職
務
有
關
事
項
之
鑑
定
人
-
應
得
服
務
機
關
之
同
意
。
鏺
定
之
目
的
及
斜
象
於
公

 

務
上
之
利
益
有
妨
害
苕
，
不
得
同
意
之
。

第
五
十
八
條

 

(訓
練
及
尿
造
)

因
公
務
上
利
益
之
.需

耍

，
公
務
負
I M

接
受
教
學
機
稱
之
訓
練
，
俾
獲
取
或
擴
充
執
行
職
務
所
需
之
知

 

識
或

能

力

，
以
及
實
際
操
作
之
經
驗
。

第
五
十
九
條

 

(接
受
餽

赠
)

一

、
 

公
務
員
基
於
公
務
上
之
身
分
，
不
得
爲
自
己
或
第
三
人
收
受
或
期
約
禮
物
、
財
產
上
之
利
益
或

 

其
他
種
類
之
利
益
。

二

、
 

價
値
輕
微
之
習
俗
性
紀
念
品
不
視
爲
前
項
之
禮
物
。

- 

三

、
公
務
員
得
接
受
表
達
敬
意
之
禮
物
，
但
躔
吿
知
服
務
機
關
。
服
務
機

關

於

I

個
月
內
不
同
意
其

 

收

受

時

，
應

予

退

還

。

第
六
十
條
 

(服
飾
及
其
他
輔
助
物
品
)

1

、
因
執
行
職
務
之
必
要
，
公
務
員
有
穿
着
制
服
或
職
位
標
飾
之
義
務
。

二

、
0
邦
主
管
部
經
總
理
之
同
意
，
得
以
命
令
規
定
下
列
事
項
：

L

M

薛
着
制
服
或
標
飾
之
職
務
種
類
範
圍
及
穿
着
之
條
件
。

2
於
執
行
職
務
之
外
或
退
休
後
仍
可
穿
着
之
條
件
。

三

、
 

依
前
項
制
廷
之
命
令
應
於
上
班
時
間
內
，
公
吿
周
知
。

四

、
 

公
務
員
對
制
服
、
標
飾
及
其
他
輔
助
物
件
應
注
意
保
管
。

第
六+

1

條
 

(退
休
公
務
員
之
義
菇
)

1

、
本
法
第

四

士

 

C

條
及
第
五
十
三
燥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四
款
之
義
務
，
公
務
員
退
休
後
仍
應
遵

 

守

。

二

、
退
休
公
務
員
如
未
滿
六
十
歳
者
，
仍
應
遵
守
本
法
第
五
十
六
條
第
三
項
、
第
五
項
及
第
五
十
七

 

條

之

義

務

。

第
七
節
公
務
員
之
櫂
利

第
六
士

 |條
 

(
挤
給
)

公
務
員
有
依
據
法
規
請
求
薪
給
或
退
体
給
付
之
權
利
。

第
六
+

=

!

(官
街
及
職
楫
)

一

 
、
公
務
員
有
權
使
用
其
官
銜
。

二

、
 

公
務
員
之
官
銜
及
職
稱
於
本
法
中
另
定
之=

三

、
 

官
銜
得
因
職
務
性
質
之
不
同
，
附
加
文
字
之
稱
謂
，
但
附
加
之
稱
謂
非
官
@
之
一
部
分
。



。
任
何
人
於
人
事
院
依
權
隄
調
靈
或
審
理
之
際
，
如
經
人
事
院
要
求
陳

述

秘

密

或

限

制

公

開

之

資

料

，
不

必

 

得
任
何
人
之
許
可
。
緊
於
人
事
院
正
式
要
农
之
資
料
，
不
向
人
事
院
陳
述
及
證

言

者

，應
適

用

本

法

之

罰

則

。
 

第
一
〇

一
條
 

(專

y

執
存
職
務
之
義
務
)

職
員
除
法
律
或
命
令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將
服
務
時
間
及
職
務
上
之
注

意

力

，
全
部

用

於

執

行

'職

5S
 

，
並
僅
得
從
事
政
府
有
執
行
責
任
之
職
務
。
職
員
除
法
律
或
命
令
規
定
者
外
，
不
得

兼

任

官

職

。

職

員

兼

 

任
官
職
時
，
不
得
受
領
兼
職
之
俸
給
。

於

地

震

、
火

災

、
水
災
或
其
他
重
大
災
害
時
，
該
管
機
關
得
命
職
員

從

事

本

職

以

外

之

業

務

，

不

受

 

■ 

.
前
項
規
定
之
限
制
。

第

一

〇
二
條
 

(政
治
行
為
之
限
制
)

職
員
不
得
爲
政
黨
或
政
治
目
的
要
求
或
受
領
捐
款
及
其
他
利
.益
，

亦

不

得

以

任

何

方

法

參

與

此

等

行

.

 

爲

。
除
選
擧
權
之
行
使
外
％

不
得
從
事
人
事
院
規
則
所
定
之
政
治
性
行

爲

。

職
員
不
得
爲
公
選
之
公
職
候
選
人
。

職
員
不
得
爲
政
黨
或
其
他
政
治
性
團
體
之
幹
部
、

政

治

顧
問
或
其

他

同

性

質

之

成

員

。

笼
一
〇
三
條
 

(不
得
參
與
營
利
事
業
)

職
員
不
得
兼
任
以
經
營
商
業
、
工

業

、
金
融
業
或
其
他
私

人

營

利

事

業

(
以

下

稱

爲

營

利

事

業

〕

，

..

.
 

S

的
之
公
司
或
其
他
围
®
之

幹

部

、
顔
問
或
評
議
負
職
務
，
或
自
爲
#
利

事

業

。

營
利
事
業
之
職
務
，
與
職
員
離
職
前
五
年
內
所
任
人
事
院
規
Ilj

規
定
之
國
家
機
關
有
密
切
關
係
者
，
 

該
職
員
於
離
職
後
二
年
內
，
不
得
就
任
或
承
諾
就
任
該
事
業
之
職
務
。

前
二
項
之
規
定
，
依
人
事
院
規
則
，
由
所
屬
機
關
首
長
函
請
，
經
人
事
院
承
認
者
不
適
用
之
。

對
於
依
股
份
所
有
之
關
係
及
其
他
關
係
，
而
得
篸
加
營
利
事
業
經
營
之
職
員
，
人
事
院
得
依
人
事
院

 

規
則
之
規
定
，
索
求
股
份
所
有
關
係
及
其
他
關
係
之
報
吿
。

人
事
院
依
人
事
院
規
則
之
規
定
，
其
於
前
項
報
吿
，
認
爲
該
事
業
關
係
全
部
或
部
分
之
存
續
，
對
咳

 

職
員
職
務
之
執
行
不
適
當
時
，.得
將
此
意
旨
通
知
該
職
員
。

接
受
前
項
通
知
之
職
員
，
對
通
知
內
容
不
服
時
，
得
於
受
領
通
知
之
翌
日
起
六
十
日
內
，
依
行
政
不

 

服
審
査
法
，
向
人
事
院
聲
明
異
議
丨

前
項
聲
明
異
議
，
準
周
第
九
十
條
第
三
項
、
第
九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
第
五
項
通
知

 

之
撤
銷
之
訴
，
準
用
第
九
十
二
條
之
二
之
規
定
。

未
依
第
六
項
聲
明
異
議
及
人
事
院
對
異
議
調
査
結
果
，
認
爲
通
知
內
容
爲
正
當
之
職
員
，
應
依
人
事

 

院
規
則
之
規
定
，
在
人
事
院
規
則
所
定
期
閒
內
，
斷
絕
全
部
或
部
分
之
事
檠
關
係
^
辭

職

。

人
事
院
每
年
應
卽
時
將
一
年
人
事
院
所
爲
有
關
篛
三
項
之
承
認
處
分
(
有
關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者
除
外

 

)

，
逐

一

就
其
受
承
認
者
雛
職
前
五
年
內
所
任
第
二
項
人
事
院
規
則
規
定
之
國
家
機
關
之
官
職
、
承
認
之

 

營
利
事
業
之
地
位
、.承
認
之
理
由
及
其
他
必
要
事
項
，
向
國
會
及
內
閣
提
出
報
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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